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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電子花車曾風行於 1980-2000 年的臺灣，彼時舉凡婚喪喜慶、迎神賽會皆有

其蹤跡所在；然由於其展演充斥著道德與性的禁忌，致使電子花車曾一度遭受有

關當局的強烈掃蕩。再加上 2000 年以後臺灣社會風氣、民眾品味逐漸改變，種

種因素導致電子花車產業逐漸衰微，儼然已有走入歷史之趨勢。期至 2010 年左

右，再到近幾年來，於臺灣的酬神活動當中經常出現一種配置上、運作上與電子

花車有所相似的改裝車隊，這類改裝車隊一方面繼承了往昔電子花車的諸多特質

(例如暴露的女性、大型的播音設備、移動式展演舞台等等)，另一方面卻又添加

了數位科技(如大量使用網路資源進行傳播媒合)、流行音樂(電音舞曲或現時的流

行歌舞)、外來文化(主要為韓國流行舞蹈)等新穎元素於整體配置當中，漸漸形成

一種傳統、現代、流行、科技相互交融的陣頭車隊。而為與往昔電子花車進行區

分，且實際上當今臺灣的社會亦無對此種展演車隊有一個具體的統稱，於本研究

當中筆者將這類改裝車隊定名為「藝陣車隊」。透過對此現象的觀察，本研究主

要對以下幾項議題進行處理：首先，是敘明藝陣車隊與電子花車的異同之處，強

調藝陣車隊係由電子花車變形而來，而其中 2000-2010 年代是一個關鍵時期；於

2000 年代前後出現於臺灣社會的鋼管舞展演以及女性團隊影響了電子花車的女

性們甚鉅，從身份、展演、經濟結構乃至自我認同均有相當決定性的影響。其次，

則是解構電子花車的展演歷史，說明在宗教空間底下的女性展演與身體陳列其實

蘊含著「陰神系統」的宗教脈絡所在。第三，是經由討論電子花車、藝陣車隊之

現象，反映其背後的時代品味，而這種時代品味往往會與狂歡的本質有所關聯。

最後，是透過對個案訪談以及現象考察，陳述女性在宗教空間底下派生的性別、

金錢、權力種種關係，進而解釋女性展演的時代定位。本研究共計分為四個章節

進行書寫。第一章為緒論，此章節將對藝陣車隊現象進行說明，並對過去有關電

子花車的研究進行爬梳，比較各研究對電子花車的理解維度並說明貢獻及不足的

地方。第二章，筆者會比較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的差異性及共通點，針對電子花

車以及藝陣車隊的人員配置、設施類別、運營網絡分別臚列，處理電子花車的轉

型景況並替後續章節進行鋪陳。第三章，是筆者的田野實踐與調查成果。於此章

節，筆者經由對活躍於不同年代的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執業者進行面訪，並聆

聽報導人的意志、感知以及價值觀且詳實記錄，並將各報導人故事、經歷以敘述

的方式進行呈現，從而解釋筆者於研究中產生的疑問以及檢驗研究假設。於最後

章節，筆者將對本研究的進行總結，這將含括本研究的核心論述、研究成果、研

究貢獻以及個人的反思。 

關鍵詞：酬神活動、電子花車、藝陣車隊、陰神系統、鋼管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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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80 to 2000, performance troupes known as electric flower cars were highly 

prevalent in Taiwan, appearing in events such as marriages, funerals, deity processions, 

etc.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such performances often contradicted moral norms 

and sexual taboos, they were severely prosecu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addition, 

beginning in 2000 social tastes began to shift, all of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gradual 

fading of electric flower cars from the scene. Beginning around 2010, activities for 

offering thanks to the gods featured the appearance of modified processions similar to 

electric flower cars in terms of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se 

new performance troupes inherited numerous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 flower cars 

(women wearing revealing clothes, large-scale broadcast equipment, movable 

performance stages, etc.).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many new elements were added, 

including digital technology (such as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internet outsources for 

media matches), popular music (electronic dance music or popular songs), and elements 

of foreign culture (primarily Korean-pop dance). All thi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kind of performance troupe interwoven with tradition, modernity, popularity,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such performance troupes from traditional electric 

flower cars, an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se troupes lack a single concrete name in 

today’s Taiwanese society, this MA thesis has chosen to refer to them as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Based on detailed observations of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today, this study 

thesis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following issues: First, it describ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lectric flower cars and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while also showing 

how the latter evolved out of the former during the key period from 2000 to 2010, which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pole dancing and female bands that exerted influence on new 

genr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gender, performance technique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a sense of self-identity. Second, this study d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electric flower 

cars, most notably women’s performances and body displays in religious spaces, 

particularly those occurring in the context of “yin-deity systems”. Third, by exploring 

the phenomena of electric flower cars and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this study sheds new 

light on changing tastes in modern Taiwan, while also showing their links to carnival 

qualities. Finally, by drawing on informant interviews done during case studies of 

specific troupes, this study traces diverse relationships in religious contexts involving 

gender, money, power, etc., while also clarifying the roles of female performances in 

Taiwan toda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se issues in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forms of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while 

also 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 so that the contributions and insufficiencies of various 

scholarly studies can be compared and assessed. Chapter 2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lectric flower cars and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ersonnel allocation, equipment classification, and networks of operations. 

This chapter also deals with the ways in which electric flower cars transformed, in order 

to set the stage for data in subsequent chapters. Chapter 3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fieldwork and surveys, especially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who have performed in 

electric flower cars and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during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ith the 

data presented carefully reporting their intentions, perceptions, and values. This chapter 

also presents narrative accounts of informants, while probing doubts that arose in the 

course of doing fieldwork and examining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final chapter,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is study’s main result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while 

also reflecting on issues that might be addressed in future research projects. 

Keywords: Activities for Offering Thanks to the Gods, Electric Flower Cars, Arts 

Troupe Processions, Yin-Deity Systems, Pole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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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主題與問題意識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花車變形為藝陣車隊之過程，說明女性的展演在宗教空

間內的時代意義，也說明女性在變遷的過程中所付出的犧牲以及努力：女性展演

者是電子花車的活動主體，於廟會當中她們的身體被陳列、被觀覽，為的是迎合

群眾的口味，藉以換取經濟上的支持。而在時代的變遷當中，她們不斷透過各種

方式及管道去尋求經濟以及權力的自主，諸如成立團隊、改變展演、改變服裝種

種方式，皆為她們努力的痕跡及證明。本研究之題旨「短袖善舞」，一詞實際上

係源自於成語「長袖善舞」所變化而來，究「長袖善舞」原意，指涉的是一個人

手腕靈活且善於交際；而「短袖善舞」既取其成語上的原意，說明電子花車、藝

陣車隊的女性們確實手腕、身段靈巧，又可自字面上進行拆解：「短袖」二字指

涉的是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們衣著短少的具體事實，又或者更貼切來說，

她們的衣著並非「短袖」而是「無袖」；表明這類女性展演者在衣著上有其特殊

性、指標性。總之此字彙意涵的是電子花車、藝陣車隊展演者於衣著、展演上所

蘊含之性意味的本質。最後「善舞」二字則說明當今此產業當中的女性展演者會

以舞蹈的展演為主。此題旨將能提供一個圖像：在宗教空間底下有一群女性，她

們既手腕靈活又善於舞蹈，而以她們為中心向外擴散的外圍環境，諸如陣頭、設

施、空間乃至群眾，在在形成一種獨特且值得深究的文化圖像。 

  所謂電子花車，是在貨車、卡車等車輛上安裝拼板設備音響等器材，並設計

成一座可移動式的歌舞台。它曾活躍於 1980-2000 年前後的臺灣社會，舉凡婚喪

喜慶、迎神賽會、活動宴客等皆有其蹤跡所在。電子花車的盛行連帶推動附屬業

者及展演者的湧入，並創造一種獨有的本土文化，這種文化具備由上至下的緊密

關係，是一種以需求者、業者以及展演者所形構而成的職業網絡。至於電子花車

最廣為人知的是其展演內容，這通常會具有強烈的性指涉以及道德爭議，並與女

性的身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由於電子花車的展演具有情色的元素存在，因

此在過去經常招致非議，進而引來有關當局的掃蕩；而且自 2000 年以後臺灣社

會的品味、風氣也有所轉變，這些原因導致電子花車逐漸式微，儼然有走入歷史

之趨勢。期至 2010 年左右，臺灣廟會經常出現一種改裝車輛穿梭於其中，這種

車輛通常是在吉普車、小型巴士上進行改裝、塗裝，並加設鋼管柱，他們不管是

在市場環境抑或是配置形式皆與過去電子花車有所重疊，且同樣有展演者站立於

車輛上進行表演。然而與電子花車不同的是，這種新型態的改裝車輛在外觀上具

備更多當代的流行元素，同時也使用大量的科技器材；此外展演者與表演比起過

去電子花車而言，這類改裝車輛的情色成分相對較低，反倒是融合了更多的流行

及創意特色。最後，過去電子花車通常龐大且行動不易，因此不管是廟會或殯葬，

通常會以單獨行動或定點設置為主，反觀這類新型態的改裝車輛，它既具備高度

的機動性且經常以團隊(車隊)的方式進行活動，因此筆者稱呼他們為「藝陣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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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關注到藝陣車隊是在 2016 年的一場臺灣北部廟會的遶境活動當中，據

筆者印象，當時的藝陣車隊不管在形式上抑或配置上已與筆者嗣後幾年內在田野

調查過程所見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筆者推測藝陣車隊之成形與健全可能還要比

2016 年來得更早一些，推估就時間上藝陣車隊大抵會是在 2010 年前後誕生。藝

陣車隊之所以引起筆者的興趣是由於其展演。起初，筆者尚未意識到藝陣車隊與

電子花車的關聯性，僅觀察到藝陣車隊的表演及展演者通常會以熱舞、流行舞蹈

為重；這讓筆者直接聯想到的是韓國的流行女團，而且藝陣車隊的展演舞步、歌

曲確實也是以模仿韓國流行女團為主，筆者推測這種以女性為團隊進行整合的方

式應該可能有更久遠的歷史，進而想深究何以女性團隊會在廟會的空間中被加以

應用？除此之外，藝陣車隊的展演者的穿著並非講究暴露與情色，反倒是追求花

俏以及創意；種種特質使得筆者感到既困惑且驚奇，一來是當代的流行文化在宗

教的空間內被加以實踐，其次則是實踐的主體是由女性展演者所擔任。而為了更

深入理解藝陣車隊，筆者開始蒐羅各種藝陣車隊有關的廣告及海報，同時也留意

車輛上的布條及塗裝，而後發覺，當今藝陣車隊主要係透過網路社群進行組織及

傳播，不管是車隊業者抑或是展演者，甚至到宮廟(宗教)的執事人員，均是透過

特定的網路社群進行媒合。而筆者會留意到藝陣車隊與電子花車的關聯性同樣也

來自於展演者，相較於電子花車，當今藝陣車隊的情色性質已逐漸被淡化處理，

或者該說使用另一種相對符合當今大眾品味的樣態進行實踐，譬如過去電子花車

的展演主題：鋼管舞至今仍然被藝陣車隊所延續，但就展演的動作及身段均與往

昔的電子花車有所差異。也由於過去的電子花車鋼管舞與色情、低俗等負面記憶

連結，因此藝陣車隊的展演在實踐之上會去調節、去避免與負面記憶攸關的元素，

最後再經由廟會遶境的管道呈現給外界。但是這背後有一項工作被忽略了：究竟

是耗費多少時間、多少努力、多少人員後，藝陣車隊才逐漸擺脫與往昔電子花車

有關的歷史原罪？ 

  有關於研究的田野調查大抵實踐於 2017-2020 年之間，於這段時間內，筆者

一方面在藝陣車隊、廟會等網路社群內進行觀察，自網路社群的貼文及網友的討

論當中，對此產業的行話、動員進行初步理解；透過網路社群的資訊，筆者能夠

獲知藝陣車隊實際可能的出演時間及地點後，再而實際走訪各大小場的迎神賽會

對藝陣車隊進行觀察；最後經由觀察尋覓可供合作的報導人並完成訪談。為理解

電子花車與藝陣車隊的關聯脈絡，筆者主要係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處理，惟

囿限於報導人的數量及訪談深度，田野訪談僅能針對 1990-2020 年這 30 年之間

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景況進行確認。就本研究獲知，藝陣車隊大抵於 2010 年

前後出現於臺灣廟會當中，並於 2010年以後逐漸成為廟會遶境活動的展演主體，

因此 2000-2010 年可能會是電子花車開始拓展至藝陣車隊發展的轉型間期，在這

10 年的轉型間期當中，電子花車的硬體設施、展演人員、市場成本以及觀眾品味

皆同步在進行轉型。此外，本研究是以報導人的陳述為核心進行書寫，以各報導

人的經驗為出發，來回應電子花車為何會、為何可以轉型為藝陣車隊？而轉型的

背後可能存在著哪些動機與推力？同時又引發了哪些衝突？這些都會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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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進行呈現。也由於本研究是以女性為主體進行鋪陳，因此在報導人的擇定上會

是以女性為主。 

  本研究共計有四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此章節中筆者將敘明藝陣車隊現象

及以及對電子花車文化的聯想，進而討論到背後的活動主體：女性展演者們的重

要性。此外，本章節也會對過去有關電子花車的研究進行爬梳，比較各研究對電

子花車的理解維度並說明貢獻及不足之處。第二章是為建構時間脈絡而作之書寫。

於本章節，筆者會處理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的異同之處，並對電子花車以及藝陣

車隊的人員配置、設施類別、運營網絡分別臚列，進而分析兩者間的關聯性，說

明電子花車是如何轉型為藝陣車隊替後續章節進行鋪陳。第三章節是筆者的田野

實踐，同時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於此章節，筆者經由對活躍於不同年代的電子花

車(藝陣車隊)的執業者進行面訪，並聆聽報導人的意志、感知以及價值觀且詳實

記錄，從而解釋筆者於研究中產生的疑問以及驗證假設。筆者會將各報導人故事、

經歷以轉譯的方式進行呈現，惟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與安全，所有的報導人的

名稱都會使用化名，而記錄的時間、地點也將進行錯置，讀者將無法從中獲取當

事人的真實資訊。於最終章節的書寫，主要是以三大面向加以鋪敘：首先是說明

並回應本研究的核心論點，討論女性展演在時代變遷下的意義，以及宗教空間與

女性的紐帶關聯。第二，筆者將提供研究當中的啟發，敘明女性的身體展演是如

何透過空間與媒介進行再現以及再現的本質。而在研究的最後，筆者會陳述於研

究的過程中的所見、所知進行反思與反省，處理田野實踐中積累的情緒以及檢討

自身不足之處，並且討論可能發展的後續調查。 

  筆者主要論點有二，且此兩項論點將於研究的田野實踐當中被加以檢驗。首

先，經由聆聽報導人的口述經歷，筆者發覺在各種年代且不同形式的電子花車、

藝陣車隊產業當中，作為此產業的主體，不管是有意為之抑或是無意間成就，女

性展演者們始終在影響著她們當下的工作環境。這種影響其實是一種雙向的網絡：

她們一方面影響了外在世界，進而塑造各時代的展演指標及定位；一方面又影響

了她們內在的思維，進而形塑自我的認同以及身分的象徵。易言之，這種影響力

可以說是一種女性的次文化，她們因循著時代的品味及需求，創造出合乎當下的

展演態樣，進而推動流行以及仿效，最終成為了時代的展演符碼，而後又被新興

的女性次文化所延續下去。是以本研究將透過報導人的口述經驗(第三章)，筆者

會提供 2000 年代電子花車鋼管舞、2010 年代的藝陣車隊熱舞案例加以說明，陳

述女性的展演是在何種因果關係之下逐漸變成各年代的代表性象徵。於此之外，

還有一項重點該被提及：那就是就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環境而言，不管是

殯喪儀典抑或迎神賽會上，終究擺脫不了宗教空間之範疇。因此電子花車、藝陣

車隊的女性次文化實質上是在宗教空間底下被加以創造、操作的。為證明這點，

於本研究的第二章中，筆者將臚列並比較各形式的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樣

態，加以說明在宗教空間底下女性們將透過哪些樣態、哪些技巧去影響整個環境，

進而塑造獨特次文化。於此我們可以發覺女性與宗教空間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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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互影響的，這種雙向的網絡關係筆者將其稱之為「宗教空間與女性的紐帶關

聯」(Correlational Bonding between Women and Religious Spaces)。 

  而第二項論點，是立基於宗教空間與女性的紐帶關聯的論述當中，進而討論

女性的身體陳列本質。雖然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各時代

的宗教空間底下，然而溯其本質，不管形式、時代如何變遷，其本質上仍屬於一

種女性的身體陳列，此種身體陳列充滿著濃厚的性意味，同時也是為處理宗教空

間底下的流動的情慾、物慾而衍生之商品。並且，這種身體陳列會透過各種形式

不斷被加以再現：從電子花車的脫衣舞開始，再到鋼管舞，以及當今藝陣車隊的

辣妹熱舞，其實都是女性身體陳列的一種複製與再現。是以在本研究的篇章中，

不管是在脈絡分析(第二章)、田野調查第三章)抑或是研究結論 (第四章)當中，女

性的身體陳列將會作為研究的核心內容不斷地被討論與應用，進而其背後的宗教

脈絡：陰神系統相互鍵結。所謂的陰神系統，指涉的像是五通神、有應公等陰神

神祇的信仰結構，這類陰神經常透過顯靈的手段與人類進行交易，而交易的背後

經常與女性的身體有所關聯。當今藝陣車隊主要活躍的市場是在迎神賽會的宗教

空間當中，然而當追溯其歷史，自過去的電子花車的案例與本研究的調查所知，

電子花車的展演實質上也經常在陰神系統的空間內被加以操作，譬如普度賑孤、

殯葬送亡、賭徒還願等等；然而在近一兩年藝陣車隊卻逐漸將其版圖拓展至更廣

泛的領域當中，但大體而言仍是以廟會空間為主要活動場所。是以自電子花車的

到藝陣車隊之演替，蘊含的是電子花車的女性的展演自陰神系統內的展演逐漸延

展至各方領域之過程，也可能是逐漸脫離陰神系統的。這連帶將影響著展演者身

分的轉變：如同筆者所強調的，往昔的電子花車展演者，泰半與低俗、色情等負

面記憶連結在一塊，然而當藝陣車隊逐漸發展成熟後，展演者的負面形象開始被

扭轉，甚至也有出現展演者陪伴於神明的行列的案例，可以說是一個曾遭貶抑的

次文化逐漸被社會所接納之過程。 

二、 研究回顧 

  早期有關電子花車的研究大抵座落於 1990-2010 年這 20 年之間；惟相關研

究的產出並非為持續性的追蹤與紀錄，反倒是在 2000 年過後形成了近 10 年的落

差。從 1990-2000 這 10 年當中曾經有宋光宇、張世雄、吳金泰以及張瓊霞等人

對電子花車現象進行觀察與紀錄，然而在 2000-2010 這 10 年之間，就筆者所知，

鮮少有對電子花車現象進行追蹤的研究。一直要到 2010 年前後，才有美國人類

學家 Marc L. Moskowitz 以影像敘事的方法對臺灣電子花車文化進行深入調查，

並對當時電子花車產業的舞者、業者們進行口述訪談，嗣於 2011 年前後完成紀

錄片的出版。1可惜在 Moskowitz 之後，有關電子花車的研究又產生了研究上的

落差，一直要到 2019-2020 年這兩年之間，才陸續有兩位女性研究者進行對電子

                                                
1Dancing for the Dead: Funeral Strippers in Taiwan, videocassette, directed by Marc L. Moskowitz 

(Columbia, SC: Daunting Hat Production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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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車的相關研究。而就本研究的立意，除了希望對過去電子花車情況進行追蹤外，

尚能夠呈現今日藝陣車隊於臺灣社會的發展情況，因此在時間設定上，本研究大

抵建構於 1990-2020 這 30 年當中。而筆者推測 2000-2010 年這 10 年之間很可能

是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間期，是以本研究除了會延續 1990 年以來對電子

花車現象的研究外，也會對 2000-2010 這 10 年間電子花車轉型過程進行釐清，

以填補過去研究中的時間落差。可惜過去對電子花車相關的研究並不算豐富，就

筆者所知大抵可分為兩種：其一為研究者透過對現象進行描述，佐以歷史文獻或

是統計資料對電子花車進行解析；其次則是實際參與電子花車活動並且進行記錄。 

  宋光宇是筆者目前所知最早撰文研究電子花車現象的學者。雖然早在宋光宇

之前也相關文學創作對電子花車的現象進行著墨，2不過就學術研究上而言，宋

光宇可以說是研究臺灣電子花車現象的先驅。宋光宇在其著作中，透過檢閱《覺

悟選新》、《海東札記》、《臺陽見聞錄》以及《臺灣日日新報》等歷史文獻之方式

對電子花車之歷史進行溯源，3稱述臺灣電子花車現象之源由至少可以追溯至清

治、日治時期以降，臺灣社會所盛行之酬神「抬藝閣」的活動，說明 19-20 世紀

的臺灣廟會普遍就有所謂「抬閣遊行」之風潮。所謂抬閣，據宋光宇稱述，係當

有迎神賽會發生時，廟方會延請娼妓化裝扮成歷史人物，並且乘坐立於可供抬動

的閣台之上伴隨神轎遶行社區的一種活動。而當抬閣的規模增大、人數增多後，

外觀上會猶如百足蜈蚣一般豪華，宋光宇稱之為「蜈蚣閣」。宋光宇表示，抬閣

活動能夠因循社會的風氣而對展演的樣態、陣容進行更動，某些時候當市場蕭條

時也有振興經濟的功能。因此就蜈蚣閣以及藝閣的淵源與功能上，宋光宇提供了

一個基本的框架與認知，有助於其後續對電子花車現象的解釋。當梳理完歷史淵

源後，宋光宇開始對電子花車的景況進行分析。宋光宇認為，電子花車的前身係

由蜈蚣閣、藝閣演變而來，並夾雜了 1960 年代盛行於歐美的「脫衣舞」元素，

並且很快地就在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傳播開來。於此宋光宇給出的答案是：女

性展演者在這類酬神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也有吸引人潮之效用；然而女

性於廟會中「性」的功能被加以放大，且會因循時代變遷而呈現不同的樣態，以

迎合觀眾的口味，電子花車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活躍於臺灣廟會。4 

  宋光宇最大的貢獻在於將電子花車現象以研究者的維度進行分析，開創後續

研究者對電子花車研究的典範。此外身為歷史學者的宋光宇，於陳述當時電子花

車現象的同時，尚能夠對現象的時間脈絡進行回推，援引明、清時期、日治時期

的歷史文獻，澄明當時的電子花車現象實乃是一種「歷史現象」，存有長久的歷

史淵源。就這些事項而言宋光宇對電子花車的研究是功不可沒。然而即便如此，

筆者認為宋光宇的研究存在著一些問題值得商榷。首先在宋光宇的文章中，筆者

很難看見其實際的田野實踐與作為，也欠缺完整的現場觀察，大部分資料可能都

                                                
2黃文博，《臺灣信仰傳奇》(臺北：台原出版，1989)。 
3宋光宇，〈蜈蚣閣．藝閣．電子花車：一個歷史的觀察〉，《歷史月刊》82(臺北：1993)，頁 74-85。 
4參考宋光宇，〈蜈蚣閣．藝閣．電子花車：一個歷史的觀察〉，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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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宋光宇透過資料整合而得。其次，宋光宇雖點出了電子花車文化之歷史淵源以

及時代意義，然究其寫脈絡，讀者不難看出其人對於電子花車之書存有個人主觀

之批判與衛道的態度；宋光與雖對於的是電子花車現象進行個人意見的陳述，實

際上則是穿透現象的表面，對電子花車之展演者(女性)進行批評。第三，宋光宇

雖提供了電子花車於宗教空間(迎神賽會)的歷史基礎，然其人卻忽略了電子花車

同樣活躍於殯葬場合以及普度場合的重要性，換言之宋光宇所觀察到的電子花車

現象僅止於神聖活動的空間當中，反倒是沒注意到電子花車在陰神系統當中的重

要性；筆者以為電子花車在陰神系統的運作不應當被忽視，而且陰神系統實際上

是電子花車在變遷的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條脈絡，是以在本研究筆者將會納入陰

神系統的脈絡進行討論。 

  繼宋光宇開電子花車研究先例後，相繼有：張世雄以及吳金泰等人各以不同

層面的資料對電子花車現象進行補充。張世雄主要使用社會學式問卷調查方式於

嘉義縣市一帶進行調查，5而後將調查所得之樣本分別以：「城鄉問題與消費模式」、

「資金來源與分析態度」、「實際參與人數與認知行為」等要素進行統計化的處理，

最後以古典社會學者 Emile Durkheim、Max Weber、Georg Simmel 等人之理論對

電子花車與正俗觀念進行討論。6張世雄應當是繼宋光宇之後，第二位撰文論述

電子花車現象的研究者，不同於宋光宇使用歷史學的方法對現象進行處理，張世

雄改以社會學的調查方式佐以量化的分析，呈現電子花車的相關數據、表現離散

程度，指出特定的趨勢。張世雄的調查重要之處，在於他對過去盛行電子花車的

南部縣市進行調查，並呈現出當時的人們對電子花車的觀感與認知，就這項工作

而言，他可能是第一位親自走訪田野並且與人群進行對話的研究者。他的研究說

明了電子花車的研究不單僅侷限於對文獻的考據，也能夠走向人群、走向數據化

的發展並與理論學說進行對話。不過張世雄之研究仍有商榷之處，尤其是問卷設

計的方式。觀察內容，讀者並不難看出張世雄在問題的設計上採取的是封閉性的

提問方式，7此舉雖能夠有效率地呈現出特定的向度與相關性，卻也從而流失許

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當事人自己的意志與想法很容易遭受設計後的問題而左右。

且張世雄的討論部分仍著重於社會學式的道德與商品性質上的論辯，也許是為了

營造出集體性的特色與指標，卻也從而在擇選對象上忽略了真正與電子花車切身

相關的人群：從業者與舞者，這種以外圍人群對一個容易遭受誤解的職業圈進行

觀察的分析方式，也是筆者認為可惜的部分。 

  在宋光宇的研究發表的五年過後，吳金泰同樣以考證歷史文獻的方式對電子

花車現象進行「再觀察」。8自立意上評論，讀者不難看出吳金泰的目標是為延續

宋光宇對電子花車現象的討論；而綜覽篇幅，吳金泰花費許多心力在處理藝閣以

                                                
5張世雄，〈電子花車、民間宗教與性道德的矛盾？〉，《思與言》33.3(臺北：1995)，頁 129-159。 
6參考張世雄，〈電子花車、民間宗教與性道德的矛盾？〉，頁 136-146。 
7參考張世雄，〈電子花車、民間宗教與性道德的矛盾？〉，頁 148-159。 
8吳金泰，〈蜈蚣閣．藝閣．電子花車：一個歷史現象的再觀察〉，《臺灣風物》47.1(臺北：1997)，

頁 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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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蜈蚣閣的定義、配置以及歷史上的淵源。為此吳金泰援引了《海東札記》、《北

港朝天宮志》、《聖女千秋雜誌》以及《聖女春秋》等文獻的內容加以辨析。9吳金

泰的工作主要是針對宋光宇曾提及之藝閣、蜈蚣閣等陣頭隊列詳加描述，補充過

去宋光宇研究中誤解的部分。雖然吳金泰大的研究大抵仍使用文獻考據的方法，

但比起宋光宇而言，吳金泰的研究也具備實地觀察與調查的紀錄，因此對現象的

描述上，吳金泰能夠超越過去宋光宇對蜈蚣閣、藝閣的推論。究吳金泰之研究，

筆者認為其貢獻至少有兩個層面：首先是延續宋光宇的研究、裨補闕漏；其次則

是結合文獻考據與實地調查兩種方法為電子花車現象進行詮釋。然而，即便吳金

泰利用大量的篇幅鋪陳了蜈蚣閣以及藝閣的信仰意義及神聖性質，將廟會展演的

討論回歸於神聖空間與酬神祈福的意義層次之上，其研究仍有兩個問題尚待釐清。

第一是觀察的部分。觀通篇研究，雖然吳金泰對蜈蚣閣以及藝閣的紀錄十分詳盡，

卻仍欠缺當事人甚至是祭祀人員相關的調查與訪談與話語。第二，吳金泰雖精彩

地替宋光宇研究中欠缺的部分進行了補充以及超越，卻也將研究的焦點過度集中

於蜈蚣閣以及藝閣之上，實際上對電子花車著墨的篇幅甚少，且對電子花車的認

知也相當薄弱，難免令讀者有立意不明之感受。就吳金泰的研究而言，其人對蜈

蚣閣以及藝閣的考證與描述是頗有建樹，然而在對電子花車的敘述上則過於主觀，

對相關考據亦是付之闕如，書寫重點的比例失調；就這點而言，於本研究的書寫

上，筆者會儘可能避免這類情況的發生。 

  除學術研究外，文史作家黃文博同樣也有對電子花車進行系統性的書寫。在

他早期的著作中，黃文博認為電子花車崛起於 1980 年代的雲林麥寮一帶的廟會

當中；惟黃文博亦強調電子花車最初為喪禮內的展演項目，而後才進入廟會、喜

慶的場域之內。10在黃文博的論著中，他透過分析《臺灣省政府調查資料》之內

容，統計截至民國 73 年(1984 年)，臺灣各處的電子花車業者登記數量，指出就

當時臺灣社會而言，電子花車在地理分布上會以臺灣中南部為主。此外黃文博認

為民國 73 年(1984 年)是電子花車的極盛時期，然由於官方與輿論的圍剿，電子

花車遭受打壓。不過肇因於「大家樂」興起之緣故，許多賭徒延請電子花車作酬

神之手段，使得電子花車在民國 75 年(1986 年)時又死灰復燃持續興盛至 1990 年

代末期。黃文博研究的重要之處，在於他提供了生動且豐富的調查圖像，頗能帶

讀者進入當時電子花車盛行之景況。此外，黃文博觀察到「大家樂」賭博與電子

花車的發展關係也是一項相當重要之線索，代表於當時的臺灣社會這兩個歷史事

件確實曾經重疊並且交互影響。然而這並不代表黃文博的著作沒有尚待超越之處。

觀其著作，讀者很難辨識其人對於電子花車之考據來源，亦無法理解在著作當中

所提供之電子花車發展的時間、地點與真實性，甚至懷疑部分內容可能是來自於

黃文博自己所杜撰。且筆者也無法認同黃文博以站在衛道者之角度，在著作中對

電子花車進行審判。然而，在黃文博的晚近的著作中，他對於電子花車的詮釋又

                                                
9參考吳金泰，〈蜈蚣閣．藝閣．電子花車：一個歷史現象的再觀察〉，頁 99-105。 
10黃文博，《臺灣信仰傳奇》，頁 24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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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推進與透徹。11於該研究，黃文博對臺灣南部行政區的藝閣活動進行追溯，

詳盡地將藝閣的發展自清代、日治時期、戰後、1980 年代再到近年的情況一一陳

述，同時也援引了《東瀛識略》、《海音詩》、《臺灣日日新報》、《安平縣雜記》等

等史料去追溯臺灣南部廟會藝閣的展演者的來源。12除追溯藝閣的歷史、展演者

的歷史之外，黃文博同樣留意到了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的發展，於此黃文博給予

的時間向度是與筆者所觀察到的相當一致：1980 年代電子花車由藝閣變形而來；

2010 藝陣車隊則是由電子花車轉型而來。13而筆者認為黃文博對於電子花車研究

的貢獻在於他的長期耕耘：自他討論電子花車再到晚近的研究，餘時間向度上橫

跨了近 30 年，就研究精神與努力而言黃文博功不可沒。 

  張瓊霞可能是至今第一位以學位論文的方式替電子花車進行全面書寫的研

究者，同時也是第一位以女性身分替電子花車進行研究的學者。於書寫維度及身

分角色上，張瓊霞的論文對電子花車研究的發展均有其意義所在。而張瓊霞的研

究主要是綜合了現象觀察以及理論分析的方法，再經由長期且深入的田野實踐，

在碩士論文《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內，以調查電子花車執業者

「劉氏企業」之家族歷史的方式，對電子花車之發展脈絡、經營型態進行梳理。
14於梳理之外，張瓊霞也使用了社會學者 John J. Macaloon 及 Victor W. Turner 等

人的理論對電子花車進行分析與解構。15不僅如此，於張瓊霞的研究中也穿插許

多個人的感知與反思，特別是身為女性對現象觀察後的立場與拉扯。是以就張瓊

霞的這份研究來說，至少具備了：歷史脈絡、情境書寫、實地調查、理論探討以

及個人反思等項目，是至今對電子花車研究來說相對全面的一份研究。而就筆者

而言，張瓊霞的調查提提供了本研究兩項重要的基礎：首先，是提供電子花車形

成的可靠依據與年份，以及電子花車與女體展演的關係。據張瓊霞考證，臺灣的

電子花車現象可能是始於 1967 年的西南沿海一帶，並且係由喪葬管樂隊所演變

而來，後再經由電子花車業者加入了電子琴、木拼板、燈泡以等器材以後，電子

花車於 1977 年首度於喪禮、節日等市場之中亮相。據張瓊霞稱，最初的電子花

車展演其實並不具備情色、裸露等元素，脫衣舞以及女體的展演，主要是自 1980

年代以後才逐漸開始流行。彼時，由於電子花車從業者漸增，致使同業業者競爭

激烈，並且有削價競爭的情況產生。16在這種情況下，藉由裸露的女體加以吸引

觀眾與製造商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辦法，因此在電子花車的經營上，才逐漸有舞

者越穿越少之趨勢。其次，是張瓊霞留意到了「鋼管舞」的蹤跡。於研究中張瓊

霞也曾提及：期至 1990 年代末期，電子花車開始增設了鋼管的設施與訓練鋼管

舞者，同時也對傳統電子花車的展演產生影響與競爭。17細審張瓊霞的觀察可以

                                                
11黃文博，《臺南藝閣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 
12同上註，頁 34-39。 
13同上註，頁 26-28。 
14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2)。 
15同上註，頁 82-91。 
16同上註，頁 52-59。 
17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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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彼時，鋼管舞的出現可能是一種對電子花車全面性的衝擊，也導致電子花

車的展演將走向另一種形式的發展，甚至逐漸轉型為藝陣車隊；張瓊霞於研究中

適時地留意到了鋼管舞的出現，替筆者今日之調查立下基底。 

  雖然身為女性研究者的張瓊霞，對電子花車之態度與口吻相對能夠立處於同

理的立場進行陳述，然而即使如此，張瓊霞之研究仍然缺乏了女性舞者們的聲音，

細審其論著中訪談章節中的內容，仍舊著重於對電子花車業主(男性)進行訪談與

現象的紀錄。張瓊霞雖能夠以同理電子花車之處境進行書寫，卻又似乎尚未意識

到女性在這門行業背後的立場與形象問題。其次，也是筆者認為較為可惜的部分，

張瓊霞雖觀察到鋼管舞於 1990 年代末期出現於廟會場合，卻無意識到鋼管舞出

現的重要性；而這也是本研究會進行處理的。筆者以為，鋼管舞的出現可能是電

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重要關鍵，更精確來說鋼管舞的配置逐漸於電子花車、

藝陣車隊的展演上位居主流，從而與過去只講究脫衣裸露、跳艷舞的電子花車展

演形成區隔，甚而迫使原有的電子花車文化轉型。再而回顧張瓊霞對電子花車觀

察的結尾部分，據張瓊霞稱，期至論文完稿的年限 2002 年，電子花車在不管經

營上抑或是市場上，已有所謂明顯「市場區隔」的趨勢；然而並沒有對如何區隔、

與誰區隔進行詳細解釋。18就這項結論而言，筆者認為，與其說是區隔，更應該

說是調適與轉型。就同筆者曾提及的，也是現階段筆者所觀察到的，早在電子花

車轉型之前，電子花車舞者們的流動與替代性就很高，各個電子花車舞者、業者

的服務項目也不盡相同；然而即使如此，於展演上、配置上仍屬於同一批人群。

再者，變形後的電子花車，亦即新興的藝陣車隊，在市場經營上可謂多元多樣，

無論婚喪喜慶，就連店鋪開業、選舉造勢等場合也均屬於其服務範疇，甚至有向

海外國家(中國、越南、新加坡)拓展的趨勢，這些事實都會在本研究的實踐中，

透過當事人的口述進行呈現，說明 2000-2010 年這段期間，是電子花車在鋼管舞

以及流行文化的薰陶下，走向轉型的過程。比較可惜的是，張瓊霞的研究雖然揭

櫫了許多電子花車現象中迷人且不為人知的一面，然而張瓊霞本人卻沒有詳加利

用這些優勢，事實上身為女性的張瓊霞應當會比起其他男性研究人員有更多機會

與女性展演者、女主持人進行接觸與聯絡，從而發掘電子花車職業底下的性別角

色關係，可惜在該篇論文中張瓊霞似乎將焦點聚焦於電子花車的業者身上，對於

女性舞者部分的紀錄仍顯不足。 

  如同筆者於先前篇幅中曾提及的，電子花車研究其實存在著時代的落差，因

此在張瓊霞之後，鮮少甚至幾乎沒有與電子花車有相關的論著產出。直到 2011

年左右，美國人類學家 Marc L. Moskowitz 結合了影像紀錄以及面訪的方式，記

錄了 2010 年前後臺灣電子花車文化之狀況。在其拍攝之紀錄片 Dancing for the 

Dead: Funeral Strippers in Taiwan 中，Moskowitz 對電子花車的舞者、業者進行訪

談，將當事人的體會與經驗呈現給觀眾，也將電子花車展演的畫面「赤裸裸地」

                                                
18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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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上了銀幕之前。由於 Moskowitz 本人對於 2000 年代臺灣的流行音樂文化也頗

有涉略，19是以在 Dancing for the Dead 紀錄片中，讀者們不乏能夠看到 Moskowitz

對電子花車的展演歌曲上進行的討論與掌握，從而與當時的流行文化進行連結。

除展演的音樂性外，Moskowitz 也對電子花車的發展歷史進行討論，於該影片中

Moskowitz 對電子花車的舞者、業者進行口述拍攝及紀錄；尤其是對電子花車的

舞者的訪談，Moskowitz 將話語的發聲權轉交給了女性舞者，讓舞者們有機會將

自己的處境與感受傳達給讀者與觀眾，這項貢獻而言 Moskowitz 在發聲權的實踐

之上又超越了張瓊霞的研究。可惜在 Moskowitz 的紀錄片中，主題本應當為討論

喪禮中的女性脫衣舞現象，實質上在紀錄片中所拍攝、呈現的反倒是廟會女性的

展演以及臺灣廟會的文化狀況，就立意而言內容與結果並不完全符合。其次， 

Moskowitz 雖透過鏡頭將女性舞者的工作情形介紹給了觀眾，卻沒有在與報導人

對談的問題上進行著墨，因此該紀錄片缺乏女性展演者們內在感知與記憶內容。

第三，在由於 Moskowitz 拍攝紀錄片的其間大抵是在 2010 年前後，因此所記錄

到的畫面中不乏存在藝陣車隊的蹤跡，可惜 Moskowitz 沒有意識到電子花車與藝

陣車隊兩者間的實質差異與存續情形，就連訪談的對象也僅對電子花車的舞者進

行訪談，關於這方面的差異，筆者也會經由本研究的討論而加以補充敘明。 

  而 Moskowitz 除訪談電子花車的業者、展演者外也訪談一些深耕於宗教田野

的資深學者；例如：張珣、林美容、余舜德等人。而這些前輩學者受訪中所提及

的種種資訊，在在揭示了過去電子花車的展演特質，其中尤以陰神系統的宗教特

質最為重要。例如在影片當中，學者張珣於受訪時曾提及「1980 年代的臺灣鄉

下，電子花車是隨處可見的…而在傳統的宗教節日中，神明、鬼神是可以被娛樂

的，但娛樂的內容可以因循時代改變…而(電子花車)的表演，通常會出現在比較

低階的神祇例如土地公、有應公、十八王公等等，越低階的神明，會嗜賭、嗜嫖，

因此聘請電子花車其實是同樣的意思」自這段論述中，其實 Moskowitz 藉由學者

張珣陳述了電子花車背後的陰神信仰特質，說明電子花車的本質乃是為娛樂低階

神祇所設，而這類低階神祇事實上大多數都為陰神，此論述同樣影響本研究甚鉅，

筆者相當贊同張珣以及 Moskowitz 的觀點，認為電子花車的實踐確實存在著陰神

系統的本質，而這個本質甚至被延續到當今的藝陣車隊當中。而這種陰神系統的

本質之所以人運作，其實是一種人與神之間的交易，但在交易的過程中，女性的

展演變成了商品，一種性的商品；同樣於 Moskowitz 的影片內，於採訪學者林美

容的片段，她認為「這種人神(酬神娛樂)的關係，其實是一種互惠(Reciprocity)關

係，人們膜拜神祇藉以獲取保佑，而獲得保佑的人們又提供報酬(Reward)予以神

祇…因此人們通常會向比較低階的神，也就是陰神，諸如土地公、百姓公、無名

屍等等祈求意外之財，這並非靠工作努力而得的錢財；例如樂透中獎，這種錢財

無法向正神祈求，只能轉而向陰神求取…而假使真的中了樂透以後，人們為表達

感恩，就會向這類陰神廟宇捐獻」從這段論述當中，學者林美容指出陰神系統的

                                                
19Marc L. Moskowitz, 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 Chinese Pop Music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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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本質是一種互惠的關係，並且這種互惠關係通常會與金錢有所關聯；而關於

陰神系統的討論，筆者將於本研究的第四章當中詳加敘述。 

  於 Moskowitz 的紀錄片當中，除揭櫫了電子花車的陰神系統的特質外，尚蘊

含了一項特質是與本研究息息相關的，那就是宗教空間底下的狂歡特質。於影片

當中採訪學者余舜德的片段，其人稱述「臺灣人在一般的場合當中是相當保守的，

道德的壓力相當之大，不過在喪禮、婚禮以及廟會的場合當中，道德的禁忌又會

被容許。尤其是在喪禮當中，尤其當電子花車出現於喪禮當中，在在挑戰著傳統

的道德」從學者余舜德的觀點出發，其實說明的是道德的禁忌在某些時間點會存

在突破口，需要仰賴特殊的行為及活動才得以宣洩。而筆者以為，余舜德所認為

的道德突破便經常發生在廟會以及喪禮當中，於這些場合內人們那些被積累、被

壓抑的情感需要獲得解放，因之誕生的便是各種具備狂歡性質的活動。而同時兼

具聲音、色彩、人潮以及情慾的電子花車展演，當然是體現宗教空間底下的狂歡

性質的產物。由此我們自 Moskowitz 的紀錄片當中，至少可以找到兩項攸關本研

究的核心議題討論：電子花車在宗教空間底下的陰神系統特質以及展演的狂歡本

質；而關於這些，筆者皆會於本研究的第四章當中加以論述。 

  而在 Moskowitz 出版紀錄片後的近五年當中，亦即 2013-2018 年這段期間，

電子花車相關研究逐漸稀缺，就筆者所查，這當中僅有李麗菁於 2013 年對臺南

地方的一些陣頭表演團體進行調查、介紹並且出冊成書，於本著作的內容當中，

藝陣車隊已顯而易見，甚至連藝陣車隊的配置、演出方式、成員組成到成立時間

作者均有所論及，20惟此部著作性質上應屬於為配合地方政府政策而作的導覽工

具書，就延續電子花車研究的立意而言相對牽強。期至 2019 及 2020 年，才又有

莊曉萍(2019)以及侯薇舒(2020)等人從事對電子花車的相關研究。於莊曉萍的碩

士論文當中所建構，21她是自大型電子花車(油壓舞台車)產業為出發，從而討論

此產業所形構的獨特文化。在莊曉萍的研究當中，筆者認為最精采的該屬她研究

的第二章節。22在這個章節當中，她爬梳了電子花車及舞台車的發展脈絡，於時

間維度上追溯到 1990 年代；為此她對從事油壓舞台車的業者進行訪談，同時也

檢索報章媒體的報導賦予研究時間、事件上的深度。不過較為可惜的是，莊曉萍

於完成研究後，筆者已將本研究的計畫送交，同時也完成了調查田野，因此在時

間上相當接近，於文獻對話上相對難以深究。不過就莊曉萍的研究中筆者有一點

相當贊同，那就是她將油壓舞台車與電子花車進行劃分，認為這兩者是不同也存

在年代差異的展演設施，為此她使用了表格進行區分23，使得讀者能夠理解她的

立意以及分析。 

                                                
20李麗菁，《臺南職業陣頭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 
21莊曉萍，〈要熱鬧，也要有文化：舞台車的跨域變身與場面塑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2019)。 
22同上註，頁 13-37。 
23同上註，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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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莊曉萍不同，侯薇舒的研究是以藝陣車隊的展演者為重心，從而敘述臺灣

南部一帶的藝陣車隊文化；24不過在侯薇舒的研究當中，她將這群展演者稱之為

「陣頭舞姬」。實際上此種稱謂係來源於網路社群 Facebook 的一個同名社團，主

要是提供一個社群平台，使群眾得以分享藝陣車隊的展演者攝像以及商業廣告用

途。於侯薇舒的研究當中曾自述，其本人同樣也是一名熱中於舞蹈的展演者，因

此她跟隨藝陣車隊的女性一同展演，從而探究此產業背後的金錢網絡以及職業網

絡。在她的研究當中，侯薇舒以社會學的維度進行解構，解構當代廟會女性的展

演特質。除理論的分析外，侯薇舒的田野調查相當紮實，訪談素材也相當豐富，

這同樣來自於她的身分及地理優勢。臺灣南部是藝陣車隊的重心發展所在，因此

比起北部臺灣演出的機會更多，這意味著研究者有更多機會可以對展演進行觀察；

其次是侯薇舒本身的優勢，她兼具舞蹈的背景以及實際參與了藝陣展演，她不是

觀眾、不是廟方，她是真正站在與當事人同樣立場進行書寫，因此她的研究更有

生命，也相當有溫度。筆者認為侯薇舒的研究最精彩之處該屬她論文的第三章，
25於該章節內，她揭露了臺灣南部藝陣車隊的工作環境、收入情況乃至人員背景

等等訊息，這些訊息均透過她詳實且生動與報導人的對談當中被記錄、被呈現給

讀者。不過同樣可惜的，筆者在研讀到侯薇舒的研究時已經完成本研究絕大多數

篇幅的書寫，囿於研究的時間壓力以及篇幅壓力，筆者實在很難再擠出更多的空

間與她進行對話。 

  然而不管是莊曉萍抑或是侯薇舒的研究皆未詳盡討論到電子花車的本質其

實存在著陰神的脈絡、存在著狂歡的脈絡這項事實；易言之她們的研究相對稀缺

宗教脈絡的討論。筆者以為，電子花車既誕生於宗教場域內就無法避談其宗教本

質，是以她們的研究恐怕相對無法與宋光宇、黃文博等人進行對話，進而產生了

研究上的宗教研究上落差。而延續且補充電子花車的於宗教脈絡上的研究落差即

是本研究所處理的重點，也是與她們的研究相比最大差異之處。由前揭的各項文

獻中檢視當中我們已經發現到，各領域的研究者們對電子花車的切入均有差異，

學者如宋光宇、張世雄、吳金泰等人，是透過觀察及考察，進而呈現了電子花車

的宗教、歷史層面，這樣雖能客觀地、具體地將對電子花車現象進行解析，可惜

立意明確卻缺乏溫度，對於女性展演者們的內在世界亦欠缺相當程度的關注，相

對難以凸顯女性在這個產業中的重要性。而研究者張瓊霞、莊曉萍、侯薇舒等人，

則是以訪談以及參與觀察為重，從微觀的角度去對電子花車的發展脈絡進行陳述，

進而討論其背後的文化意涵、社會意涵；惟可惜在宗教脈絡的層面上則相對薄弱。

為此本研究則是會採取主客觀併敘的書寫方式，一方面對現象、研究進行解析，

討論電子花車的宗教意涵、文化意涵以及歷史意涵，於此筆者檢索了政府檔案、

歷史報導加以佐證，另一方面且將話語權轉讓給報導人進行陳述，使研究兼具歷

                                                
24侯薇舒，〈舞於聖俗之間：「陣頭舞姬」的勞動、展演與身體資本〉(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2020)。 
25參考侯薇舒，〈舞於聖俗之間：「陣頭舞姬」的勞動、展演與身體資本〉，頁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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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深度以及當事人的聲音。 

  若以宏觀的角度審視，電子花車、藝陣車隊僅屬於偌大的臺灣陣頭文化當中

的一個領域；就臺灣社會而言，陣頭的樣態與形式可謂是五花八門。於歷史學者

謝國興的研究當中，其人對於戰後臺灣的陣頭文化有很深刻的考據。26謝國興的

田野主要位於臺灣南部，而眾所周知，就臺灣的信仰文化、陣頭文化而言，南部

的鄉鎮可謂是保存最完善也歷史最悠久的，就連本研究所討論的電子花車、藝陣

車隊也源自於臺灣西南沿海鄉鎮。在這麼一個陣頭文化興盛之地域，謝國興將研

究聚焦於傳統集落的遶境活動，他認為廟會當中的遶境活動歷史悠久，但在農業

社會的臺灣，陣頭活動除具有宗教意涵外，更具備娛樂及遊戲的性質，這通常是

繁忙、枯燥生活的一個突破口，好使得農村居民能夠適時地享樂與狂歡。為此因

應而生的便是各式各樣的「藝陣」。謝國興稱之的「藝陣」乃是「藝閣」以及「陣

頭」的合稱，前者指涉的是裝飾性的配置及設施；後者則指稱遶境當中進行儀式

性或表演性的活動團隊。謝國興復補充，就戰後時期(1950-1970 年代)的臺灣農

業社會而言，幾乎所有宗教活動的陣頭都是義務性的，主要由農村或集落的成員

訓練及組成；一直要到 1980 年代以後的臺灣社會才逐漸出現以專以服務廟會為

主業的「職業陣頭」。27謝國興的研究所提供的視角也是相當重要的，他詳細敘述

且定義「藝陣」的詞彙之意涵，直接影響到本研究的對於藝陣車隊的命名。事實

上筆者是在提報論文題目後才閱讀到謝國興的研究，不過就利益與精神而言，謝

國興所定義的「藝陣」其實與筆者所討論的藝陣車隊並無太大的區別，代表這樣

的一個詞彙並非筆者所原創，而是具備有歷史及文化的淵源。此外，謝國興所陳

述之戰後臺灣陣頭文化的變遷也是相當重要的：陣頭從義務性質轉變為職業性質，

其背後說明社會的結構在改變，經濟結構(職業性、營利性)也有變化，甚至是人

口(勞動力)的組成都有所變遷。這樣的一個質變主要發生於 1980 年代以後，而從

本研究的追溯來看，電子花車確實也是於 1980 年代以後開始於臺灣社會發展起

來，因此就時間向度而言，電子花車會出現於遶境活動當中也是相當合理的。  

  而與本研究同樣具備相當關聯的，是有關於鋼管舞文化的考證。鋼管舞大抵

於 1980-1990 年代誕生於歐美，再於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初期傳播至臺灣。早期

的鋼管舞展演大多是在 Pub 舞廳以及夜店中舉行，並且是由臺灣中南部逐漸擴散

至全臺，甚至是離島。鋼管舞的展演不僅在上述場合中被舉辦，同樣也擴散至廟

會及宴會的場合，並影響電子花車文化甚鉅。於何春蕤的研究當中，其人透過在

Pub 舞廳內的觀察以及對談，從而展演 2000 年代的臺灣鋼管舞文化景況。28於何

春蕤的研究當中，其人鉅細靡遺地將 Pub 舞廳，也就是她的田野環境進行全面性

的書寫，這其中包括了空間內的人、空間內的事件，同時她也具體書寫了她所觀

                                                
26謝國興，〈庄頭陣的社會文化意義：以曾文溪、二仁溪下游廟會為例〉，收錄於謝國興所編，《臺

灣史論叢民間信仰篇：進香．醮．祭與社會文化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27謝國興，〈庄頭陣的社會文化意義：以曾文溪、二仁溪下游廟會為例〉，頁 481-483。 
28何春蕤，〈性、權力與鋼管辣妹 Pub：一個田野的觀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臺北：2001)，

頁 16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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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鋼管舞展演過程；何春蕤的書寫事赤裸且真實的，她利用文字將鋼管舞者

的一舉一動從衣著、肢體、聲音再到互動都完整呈現給讀者，頗令人有親歷其境

的感受。29而何春蕤除了做觀察與紀錄外，她同樣也訪談與鋼管舞展演相關的當

事人，也訪談從業人員；因此就研究的完整性而言，何春蕤對於鋼管舞文化的討

論可以說是周延且主客觀並重的。可惜的是，何春蕤的研究田野主要以 Pub 舞廳

為主，並未涉足到廟會或宴會的場合當中，也許是因為她的著作完成的時間鋼管

舞的展演尚未於廟會及宴會等場合中普及所致。然而就本研究而言，何春蕤的實

踐方式仍相當值得效仿，尤其是她的田野觀察以及書寫相當細膩，一定程度上能

夠使讀者有親歷其境的感受，其次是她同樣注意到研究及工作倫理上的問題，畢

竟在 Pub舞廳觀察性產業的舉動存在著道德以及倫理的爭議，但何春蕤的研究在

處理上卻拿捏得宜，同時也顧及當事人的安全，這同樣也是筆者值得借鏡之處。 

  電子花車轉型到藝陣車隊的過程，其實是社會的一個變遷過程，因此在爬梳

過去歷史的同時，本研究同樣關心當代的宗教環境。就當代而言，網路科技及社

群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這個影響是全面的，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資訊

取得以及審美品味，同時也滲透到傳統的宗教領域當中。例如，在林瑋嬪的研究

當中就曾提及當今的離鄉工作的人們，若遭逢心靈上及命運上的種種問題時，往

往會更傾向原鄉所熟悉的神職人員尋求慰藉。然而考量到時間以及空間的限制，

離鄉的人們往往沒辦法在問題發生的當下即向神職人員尋求協助；此時遠在原鄉

的神職人員便想出使用電子通訊軟體 Line 進行即時問事的方法以服務離鄉工作

的信徒們。30同樣的概念在齊偉先的研究當中也有被揭示，除電子通訊軟體外，

齊偉先則發覺當今的新興媒體，亦即網路社群 Facebook 對於宗教活動的號召及

影響性。31這種新興媒體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同時也改變了廟會群眾的品味觀感。

在齊偉先的另一篇文章當中，他便以臺灣的遶境活動為案例，進而說明品味的議

題是如何在宗教空間內產生號召力及組織力。由於在宗教空間底下總是充斥著各

式各樣的團體在活動，很多時候這些活動及團體往往是自發性或義務性質的，且

品味的差異也會導致聚集群眾的不同；於是齊偉先將這種透過品味所產生的自發

性或義務性的群聚稱之為「品味動員」。32由上述兩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發覺到，

臺灣的宗教活動實際上會因循時代的變遷及品味所影響，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電

子花車的轉型情況當中；對於藝陣車隊，是一種新興現象同時也是一種對過去文

化的再造，使用網路科技、網路社群的方式進行整合更是藝陣車隊經營當中不可

或缺的一塊，這部分筆者會於第二章當中加以討論。 

                                                
29同上註，頁 179-193。 
30林瑋嬪，〈跨越界線：LINE 與數位時代的宗教〉，收於林瑋嬪主編，《媒介宗教：音樂、影像、

物與新媒體》(臺北：2018)，頁 267-301。 
31齊偉先，〈臺灣漢人民間信仰與新媒體：以臉書為媒介的宗教建構〉，收於林瑋嬪主編，《媒介宗

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臺北：2018)，頁 227-266。 
32齊偉先，〈臺灣民間宗教儀式實踐中的「品味動員」：陣頭、品味與宗教治理〉，《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30.1(臺北：2018)，頁 11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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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性別及宗教的研究同樣受到筆者所重視，尤其是對女性與宗教的關係

上，許多研究者都做出卓絕的貢獻，甚至可以說女性與宗教的研究也是一種與時

代推進的過程：從封建走向開放，反映出漢人社會的女性在地位上的變遷。譬如

在 Vincent Goossaert 的研究當中，33其人透過討論中華帝國晚期的北京現狀，說

明過去的漢人社會的道德觀其實並不期待女性參與宗教活動，甚至因而頒布許多

禁制的律令加以限制。然而，關於這點 Goossaert 援引許多 18-19 世紀的資料及

方志加以分析，發覺諸多對女性的限制並無法有效去禁止她們參與宗教活動，甚

至強化女性對宗教活動的嚮往。除 Goossaert 外，在 C. Julia Huang, Elena Valussi

以及 David A. Palmer 等人的研究當中，34則是透過分析中國宗教的三位女性神祇

(觀音、媽祖、無生老母)的神話發覺到中國宗教的性別差異現象：她們顯著的女

性特徵及功能「生育」遭到淡化及忽略，說明在中國宗教當中，即使是神祇，女

性仍是附屬於男性的權力與階級的結構之下。然即使女性在中國宗教結構上相對

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仍然無法終止她們參與宗教活動的熱忱。而在康笑菲的研究，

則批評過去對學界對漢學的研究其實存在著雙重的盲點，35其一為「對宗教的盲

點」；其次就是「對性別的盲點」，這兩個盲點尤其見於 20 世紀過後對當代中國

的研究當中。因此康笑菲將此兩個盲點合併在一塊進行討論，說明因循時代以及

事件的變化，漢人社會的女性對於宗教的意識其實也受到影響，而且所涵括的宗

教也不再局限於中國傳統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伊斯蘭宗教或其他宗教的中國女

性們也同樣產生覺察與熱忱；不僅如此，這影響也不僅侷限於中國，在香港、臺

灣甚至是海外移民的華人社會當中的女性宗教活動當中，也都有顯見的案例。從

上述諸位學者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發覺女性在宗教的場域之內從來沒有缺席過，

並且會與時代與現象所並行，一如筆者所討論的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女性們，

她們同樣是在宗教的領域內活動，同樣也在活動的過程中覺察某些事情、改變某

些事情。 

  最後是涉及本研究核心的宗教層面。為緊扣與陰神系統的討論，筆者將以美

國歷史學者 Richard Von Glahn 的研究為圭臬，進而延伸、說明電子花車與陰神系

統的關聯性。36在 Von Glahn 的著作內，其人透過對五通神信仰的考據，進而說

明陰神信仰是如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逐漸被納入結構當中。五通神，是陰神、是

邪神，同時也是淫神；祂們是邪惡且不安定的神祇；祂們多居住於山林沼澤之中，

是統治權力難以抵達的邊陲之境。這樣的一種神祇，理應受到禳除與驅趕，因為

                                                
33 Vincent Goossaert, “Irrepressible Female Piety: Late Imperial Bans on Women Visiting Temples,” 

Harriet Zurndorfer, ed. ”Nan Nu(男女):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10.2(Leiden: Brill Press, 

2008), pp.212-241. 
34Julia C. Huang, Elena Valussi, and David A. Palmer,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David A. Palmer, Glenn 

Shive, and Philip L. Wickeri, eds., Chinese Religious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07-123. 
35Kang Xiao-Fei(康笑菲), “Women and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in Vincent Goossaert, 

Jan Kiely and John Lagerwey, eds.,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Vol. 2: 1850–2015(Leiden: Brill Press, 

2016), volume 1, pp. 491-559. 
36 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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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們的陰邪本質容易影響社會的安定；然而五通神信仰卻在宋代以降開始被納入

正統的信仰結構當中。而 Von Glahn 解釋，雖然五通神既陰且邪，但祂們具備一

項異能，使得祂們逐漸受到當時的社會所認可：五通神能夠施以人錢財。37但是，

與講究積累、講究努力的道德資本不同，五通神給予的錢財如同一把雙面刃，這

種錢財能夠讓人短時間內獲得巨額的資本，卻又同時附帶著極為危險的詛咒；這

通常與五通神的另一項特質：好淫喜色並行依附，因此古代中國經常有五通神施

以人錢財的同時又奪去女性身體貞操的紀載。儘管如此，五通神信仰仍在宋代時

期逐漸被社會所接納，甚至產生需求。Von Glahn 說明，五通神的信仰之所以能

夠有所變化，乃係與宋代的社會結構有所關聯；由於商業貿易的發達，競爭性的

貨幣經濟開始成為社會的主流，同時也扭轉了傳統農業社會的道德觀、金錢觀，

進而與宗教匯流，致使對五通神的信仰逐漸興起。38 

  五通神的信仰一直延續到期至明、清時期，並達到極盛。據 Von Glahn 強調，

儘管時代變遷急遽，明、清時期的商品經濟卻提升到一個極高的高度；在這種情

況下，金錢貨幣滲透到了帝國的每一個角落，尤其是在商業貿易蓬勃發展的中國

南方市鎮。而商業貿易的興盛豢養出了許多受金錢所役使的錢奴，並徹底衝擊了

既有的道德經濟；與此同時，金錢也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定義，在明、清時期的南

方中國，財富與道德的逐漸產生鍵結。儘管這種財富並非勤勉之財，而是一種貪

婪與慾望的結合，就如同五通神的邪惡本質一般；換句話說，五通神的詛咒在時

代的需求之下反倒成為一種應許與祝福。39Von Glahn 認為，獲取財富和霸佔女性

間的聯繫雖在宋代的五通神信仰中即有被留意，然而在明、清時期卻額外突出，

對五通神的安撫、討好是為了借助祂們的邪惡力量，雖然這種力量經常附帶死亡、

姦淫等危險的詛咒，然而社會對金錢的慾望卻凌駕詛咒所附帶的風險，於此五通

神信仰開始與財富分配有所連結，一種新的名稱，亦即現今所熟知的「五路財神」

信仰開始顯見。40而透過確認五通神從妖魔轉變為正神的過程，實與筆者所討論

之電子花車有所關聯，就電子花車的展演對象而言，不管是安撫死者的殯葬隊列，

抑或是賭徒還願的康樂展演，甚至到普度祭孤宴客演出，同樣也體現了陰神系統

在民間信仰當中的運作，就如同五通神一般，既需要被安撫、討好，同時社會又

需要祂們賦予財富的魔力；為達成此目的，女性身體同樣被作為交易的籌碼並應

用於宗教空間當中。 

  除臺灣社會，陰神系統的信仰於當今的中國社會當中仍然可以被察覺。根據

Robert P. Weller 以及吳科萍的研究，發覺當今的中國社會仍有所謂朝山敬神的活

動，41然而於他們所研究的案例陳姓香頭的經驗所見，該名香頭的朝山活動並非

                                                
37參考 The Sinister Way, pp. 203-205. 
38同上註，pp. 242-243. 
39同上註，pp. 244-245. 
40同上註，pp.258-259. 
41Robert P. Weller and Ke-ping, Wu(吳科萍),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ood and Evil: Constructing 

Multiple Moraliti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1(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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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泰山、華山這類道教神山進行拜謁，反倒是向與陰神信仰有關的山進行朝覲。

據他們所訪談的個案陳姓香頭所口述之經歷，該名香頭會例行性率領隨眾前往位

於中國蘇州的上方山進行朝山活動。而據 Weller 及吳科萍的轉述，上方山的統治

神是源自於陰神系統當中的邪神，祂的形體如同一頭大蜘蛛，同時也是五通神的

母親，是所有陰神山魈的始源；是以於當地信仰祂被尊稱為「太母」，指涉為所

有神靈的母親。而陳姓香頭解釋，「太母」的邪惡魔力能夠壟罩整個上方山區域，

是以於當地，祂的形象遭受居民所懼怕，如同惡霸般的存在。而這樣一位強大的

邪神之所以能夠成為當地的信仰中心，是由於在上方山一帶盛行著向五通神，也

就是「太母」的兒子們「借陰債」之習俗。42所謂借陰債，即是向五通神進行借

貸與交易，筆者於前開討論當中業已分析過，五通神的財富是一種詛咒及交易，

能夠使人一夜致富。因此身為五通神之母的邪神「太母」，自然受到人們所敬畏，

致使祂的形象逐漸從邪神轉變成為受人敬畏的山神，甚至吸引該名香頭率眾前往

當地朝山敬神。這種從陰神轉變為正神的案例同樣延續至當今的中國社會，同時

又與金錢及財富有所關聯，因此又回歸於陰神系統那種施予人爆發性橫財的討論；

Weller 以及吳科萍透過這樣一個案例，說明善良及邪惡往往存在於一線之隔，並

因循時代及社會的需求改變甚至加以延續。 

  陰神信仰會因循時代及社會的需求改變這點，在胡台麗的研究當中也有被提

及。43據胡台麗稱，過去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有曾一度盛行過名之為「大家樂」

的簽賭風潮，而某些賭徒為求中獎，經常向萬善公廟、無主孤墳等陰神神祇祈求

「明牌」；這當中不乏有中獎之人，這種中獎通常是透過交易而得，亦即陰神們

提供「明牌」予以賭徒，而當賭徒中獎之後再以實質回報餽贈予陰神們。而據胡

台麗考據，電子花車的展演相當受到這類陰神所喜愛，因此時常被延請至陰神面

前展演。就這點而言，臺灣的陰神信仰同樣延續了五通神的兩種特質：施以錢財

及好淫好色；祂們同樣透過與人們交易的管道去獲取地位上的提升，以及獲取這

類陰神本質上對性、對女性、對情慾的滿足。胡台麗的研究雖然提供了陰神信仰

在臺灣社會被加以操作的實際案例，然而她卻沒留意到此種陰神系統的本質實質

上具有相當的歷史淵源，甚至能夠與明清時期的五通神信仰進行鍵結。除此之外，

胡台麗在研究當中雖有提及電子花車在陰神信仰當中被運用，卻未留意到女性展

演在這當中所扮演的媒介及重要性，事實上女性展演者於此結構當中之所以重要，

是由於她們是一種酬神的商品、一種性的商品，並且在結構當中被加以交換所致；

是以在本研究當中，筆者同樣也會因循陰神系統的脈絡對電子花車、藝陣車隊進

行解構，進而說明女性身體作為交易的籌碼是如何透過電子花車、藝陣車隊之管

道，在宗教空間底下被加以實踐。復而解釋電子花車的宗教脈絡實際上具備悠長

的歷史延續性，這種延續是可以在陰神系統內被加以實踐的；往昔研究者如宋光

                                                
Press, 2017),pp.47-67. 
42有關於借陰債的詳細討論，讀者可以參考 The Sinister Way 一書的 229-232 頁。 
43胡台麗，〈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反映之民俗信仰〉，《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

與文化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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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吳金泰等人雖觀察到電子花車在神聖空間(迎神賽會)內的歷史情況，晚近研

究如莊曉萍、侯薇舒等人則關注當代現象；因此陰神系統與電子花車的關聯尚亟

需本研究加以釐清。 

三、 研究方法與架構 

  筆者決定以藝陣車隊為研究主題，並著手進行田野調查的工作，大抵是在

2019 年的夏季之後。起初，筆者對於藝陣車隊的環境與現況均不甚理解，因此只

能夠儘可能地多加參與藝陣車隊的演出。也由於現今有關藝陣車隊演出的資訊來

源主要來自於網路社群，是以多加留意相關的網路文章即可得知藝陣車隊的出演

時間、地點、人員以及團隊等等資訊。故筆者於田野調查之初會嘗試將自己偽裝

成「看熱鬧的鄉民」混入群眾當中，以徒步的方式跟隨藝陣車隊的行進。就這樣

耗費約半年的時間才與本研究的報導人們逐漸結識。然而與報導人們的約訪上其

實並不順利，筆者原先鎖定了近七名的報導人(均為女性)欲進行面訪，也獲取了

她們的聯繫方式；然而實際上真正成功面訪成功僅有三位；其餘四位報導人對筆

者的延邀面訪均充滿戒心，這使得筆者在訪談的過程中吃足苦頭。所幸筆者透過

其中一位願意合作報導人的引介，進而能夠與另一位男性報導人取得聯繫，總算

是完成了對四名報導人的訪談。此四名報導人皆相當具有代表性，有些在電子花

車(藝陣車隊)產業執業甚久，有人則在業內具有相當名氣與聲望，有人是電子花

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見證者，有人則是促進廟會女性地位提升的推手。經由檢視

此四名報導人的故事，筆者處理的是 2000-2020 年此 20 年之間，電子花車到藝

陣車隊的轉型狀況。此狀況不僅侷限於硬體設備之內，更多的是文化認同以及價

值觀的變遷，而轉型之外，尚有某些規則與本質被巧妙地、不經意被複製下去。 

  若以理論框架而言，同時也源自於筆者的田野觀察，同時也為了與過去對電

子花車的研究進行區分；因此筆者以為就立論上、實踐上皆應當回歸於女性本身。

況且本研究當中所提及之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確實皆以女性為主體，因此

本研究在定位上仍屬於女性研究的一環。由於對電子花車而言，以女性為出發點

進行書寫的著作十分稀缺，也鮮有自女性展演者感知出發而陳述的研究；但是在

本研究的個案與田野當中，筆者所觀察到的是女性的主體姓，有些展演者們甚至

將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活動、服飾視為一種興趣、一種肯定自我的表現。換言

之她們某種程度上是自群眾的觀覽中獲得內在的、外在的成就以及愉悅。這也許

會比較貼近於「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的結構。44就筆者所知，後女性主義

主要指涉的是對傳統女性主義的一種拮抗，認為傳統女性主義過於強調權力反而

忽略了女性本身就具備的陰柔本質。然而就是這種陰柔特質，包括女性的打扮、

穿著、身體以及性表現，才更能使女性們從中得到滿足及愉悅。因此後女性主義

所處理的是，女性們透過中探索自己的身體從而獲取性的自信以及陰柔本質滿足

                                                
44康庭瑜，〈賦權及其極限？後女性主義、社群媒體與自拍〉，《新聞學研究》141(臺北：2019)，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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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而就是這種後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恰恰提供了經濟動機以外，何以電

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女性們為何會選擇在廟會的舞台內穿著暴露、性感以及跳鋼

管舞的原因，因為某種程度上而言她們是透過廟會的舞台以及群眾的感知進而獲

取身分的肯定，是一種自我身分的形塑，而廟會的舞台是一個媒介、是一個平台，

能夠讓女性們得以展現自我，這種身分角色的重新定位與感知，同樣與後女性主

義所關心的課題有所吻合，是謂「女力」(Female Power)的展現。 

  若依分類架構而言，Donald S. Sutton 於 1980-1990 年代在臺灣南部鄉村進行

田野調查時，就當時臺灣社會的陣頭活動進行一種基礎分類，此分類主要是透過

展演本質進行區分。據 Sutton 陳述，他找出宗教活動中陣頭(Troupes)的三種主要

類別，分別為：「滑稽陣頭」(Comic Troupes)、「悲劇陣頭」(Tragic Troupes)以及

「敘史陣頭」(Epic Troupes)。45而這三種陣頭主要實踐於迎神賽會以及亡者送葬

的兩種宗教場合之內。前述這三種陣頭分別指涉的是遶境隊伍、送葬隊伍以及古

裝劇團。而與本研究息息相關，經由 Sutton 所觀察及書寫的，在「滑稽陣頭」的

展演當中有許多女性表演者參與演出；其中她們所唱演的歌曲《牛犁歌》及《桃

花過渡》尤值得思忖，因為這類歌曲既具詼諧又具備性的意涵，是透過遊戲的方

式將男女間的性慾及挑逗在宗教的空間內加以實踐。而就電子花車的分類而言，

則至少橫跨了 Sutton 分類的「滑稽陣頭」以及「悲劇陣頭」兩種領域。電子花車

雖源自於送葬隊列，卻同樣具有娛樂的效果。至於本研究所論及的藝陣車隊，若

依 Sutton 的分類方式，則可能囊括「滑稽陣頭」、「悲劇陣頭」以及「敘史陣頭」，

這種分類方式將透過展演者的性質差異上加以被實踐。由此可知從電子花車轉型

到藝陣車隊的期程當中，展演者的功能逐漸拓展，服務的場合也更加多元；其背

後指涉的是 1990-2010 此 30 年之間臺灣社會的時代品味的轉變。 

  於資料蒐集部分，除援引與電子花車相關研究外，為呈現歷史的真實性並與

田野調查資料、訪談資料相互檢驗，筆者尚檢閱了相關的電子公文檔案以及媒體

報導。於相關的電子公文檔案部分，筆者使用的是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的知識庫，46輸入特定關鍵字「電子花車」、「鋼管舞」等等所獲取的公文檔

案。筆者將這些公文檔案分依序發布年限、地區以及機關進行區分，進而討論與

電子花車、鋼管舞相關的公文檔案的集中、分布程度，說明於特定年限、特定地

區以及特定機構能夠識見相關的公文檔案，顯見的是政策與有關當局的維度。除

電子公文檔案外，筆者也蒐羅了有關於電子花車有關的媒體報導，於此筆者使用

的是聯合報系統的「聯合知識庫」，分析相關的媒體報導，進而呈現出輿論及媒

體對電子花車現象的視角。這些工作將配合筆者的田野調查資料、訪談資料以及

文獻考據交互檢驗，還原出過去電子花車事件的真實性。 

                                                
45Donald S. Sutton. “Ritual Drama and Moral Order: Interpreting the Gods’ Festival Troupes of Southern 

Taiw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3(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0),pp.535-

554. 
46參酌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網頁(https://www.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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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研究訪談的執行層面，由於本研究牽涉的是個人的生命經歷及職場生活，

因此必然會涉及有關研究倫理及個人隱私的議題；畢竟就研究主題而言，藝陣車

隊的前身，也就是電子花車實在是擔負了過度沉重的道德爭議，致使報導人們相

當避諱談及工作上的遭遇。是以筆者在進行的本研究面訪時，為避免左右報導人

的主觀意志，於問卷設計上會以開放式的問題為主去進行延伸，盡可能地讓報導

人們自發性去談及職場上的種種。而在所有訪談開始之前，筆者必然會向報導人

們敘明研究動機，且由於研究的需求於訪談的當下會全程進行錄音，惟報導人有

權力可以隨時中止訪談。而為保護報導人們的個人身分以防被加以辨認，本研究

所有的報導人均為化名，並且錯置所有的訪談時間、地點甚至是交通方式，致使

讀者無法自本研究當中獲取報導人的真實資訊。只不過美中不足的是，筆者於訪

談的當下並未設計研究上的「知情同意書」予以報導人簽署，這是因為使用正式

的書面簽字容易讓報導人們產生懷疑；筆者於尋覓研究的報導人耗足相當大的心

力，也屢遭報導人們所拒絕，因此使用過於強硬的書面簽字進行契約式的互動，

即有可能失去報導人的信任，因此本研究到與所有人訪談結束後，均是以口頭告

知報導人的方式進行說明且每項說明均有錄音為證。雖然就碩士論文以及校內規

定而言，本研究並無遭受嚴格的倫理審查(IRB)所約制，然而這不代表筆者並未

留意研究倫理的重要性；事實上不管是訪談的進行甚至到研究的書寫，筆者均結

盡自己所能遵循著學術倫理的約制，以期透過自清、自省的態度在面對這項研究。

而在對研究田野逐漸熟識以及檢閱與電子花車相關之研究後，筆者發覺有兩項工

作可以透過本研究加以被實踐(詳後討論)。 

  第一項工作，如同筆者所強調的，電子花車既以女性為展演主體，那麼研究

的呈現即應當回歸於女性本身之上。就電子花車的代表性研究而言，不管是宋光

宇抑或是張瓊霞，這些研究者對電子花車的討論均是以現象切入，又或者站立於

觀覽者、詮釋者的維度進行陳述，於書寫上相較缺乏當事人本位。而在完成對報

導人的訪談之後，筆者所獲得的對象資訊至少存在三種類型女性的報導人。其中

包括：當今仍活躍於臺灣廟會界的藝陣車隊展演者、從業近 30 年的資深廟會展

演者、影響並促成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推動者。而若將此三類報導人的活

躍時間相結合，則能夠呈現出 2000-2020 年這段期間，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產業

內女性們的生活狀況，以及說明她們背後的網絡關係。為能夠實際理解女性們的

內心與感知，本研究會將話語權轉交給女性報導人們，希冀透過她們的口述經歷

回應往昔研究所欠缺的討論維度，也會關注女性們是如何透過她們的身段、技能

在宗教空間內與人進行交涉。當然，除將話語權轉讓給女性報導人之外，筆者同

樣也同樣會於研究中進行適度的討論，並且以男性的角度加以詮釋身為觀眾、身

為研究者是如何被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勾勒情感。當然除三位女性報導人

之外，為追溯電子花車的轉型歷史，本研究的報導人尚包括一位執業近 30 年的

電子花車業者(男性)，由於對方除了知曉電子花車的產業環境外，同時也與現今

藝陣車隊領域有所接觸，是以透過該名報導人，本研究能夠更精準地去說明兩者

間的存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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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工作，過去研究在調查提問的設計上並沒有明確的架構，也沒能延續

彼此的提出問題。是以於研究問題的設計上，本研究會參考四項主要的指標：第

一，是對鋼管舞在廟會的演出情況進行理解。自筆者調查至今，大抵可以推估臺

灣的鋼管舞文化約莫發生於 2000 年代前後，而電子花車開始發生轉型也大抵於

2000-2010 年這段期間；是以鋼管舞的出現可能串連電子花車轉型與女性展演文

化變遷的重要指標，乃至於在現今的藝陣車隊上鋼管柱被延續成為標準配備之一，

這代表對鋼管舞文化的釐清，某種程度上能夠將過去的研究串連而起。第二，則

是婚姻與職業網絡的釐清。從過去對電子花車的研究上得知，電子花車的經營大

多是以家庭企業為主，意思是舞者與業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婚姻網絡關係，甚至

在同業之間也可能存在著婚姻與人際的交流，然而當電子花車轉型成為藝陣車隊

後，電子花車既有的婚姻網絡是否還存在？這背後牽涉的會是電子花車係走向專

業化抑或者企業化的議題，這項指標代表的也會是變遷的重要指標。第三，是對

女性的自主性與身分角色進行詢問。於此指標，筆者會儘可能讓報導人訴說屬於

她們的經歷與動機，以及在舞台上、舞台下發生的大小事，每一起事件與特殊體

驗應當都是她們最深刻的記憶，筆者會詳實記錄，就如同筆者強調的，電子花車

既以女性為展演主體，那麼研究的初衷就應當回歸於女性本身。最後，同時也是

最為困難的調查指標：經濟分配的情況。儘管大多數的舞者、業者可能並不歡迎

且允許研究者對電子花車收入的情況進行記錄，然而透過理解電子花車(藝陣車

隊)金錢的來源以及收入的變化，不僅能夠發掘其背後的經濟分配情況，也能夠

得知權力的網絡關係。 

  由於筆者生活於臺灣北部，同時也為平衡往昔隊電子花車研究在空間上的差

異，因此在調查的空間考量之上，除一位報導人居住在臺灣中部以外，本研究主

的調查區域要是以臺灣北部為主；而主要調查的行政區則橫跨桃園市以及新北市

兩個行政區。就筆者所知，有關電子花車的研究大部分的調查田野均位於臺灣中

部及南部地區。例如張瓊霞的研究田野主要位於雲林、彰化一帶；李麗菁則以臺

南市為主進行調查；這些行政區雖可能與電子花車的始源有極深的淵源，然終究

屬於都會城市的邊陲，亦即與電子花車的研究大部分會停留於臺灣中南部、都會

外緣的理解當中。而臺灣北部地狹人稠而且民眾法律意識普及，因此電子花車、

藝陣車隊在執行上應然會有諸多限制，連帶影響到展演的呈現及執業者的營運策

略；只不過有關對臺灣北部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研究相對稀缺，因此本研究尚

有補充、平衡電子花車研究於空間分布上的目的。就筆者現階段調查，以臺灣北

部的廟會來說，通常都是由桃園市及新北市向北部各行政區(如臺北市、基隆市)

進行輸入，因此這兩個縣市可以說是北部廟會的車輛業者、展演者主要供應來源。

一來是這些執業者相對知曉臺灣北部對道路、場地的使用限制，二來是空間上的

便捷性，使得這群執業者更能配合當地廟會的需求。職是之故，理解北部的電子

花車、藝陣車隊的發展同時能夠與前人研究進行比較，呈現出都會區與鄉村城市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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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電子花車到藝陣車隊 

  於本章節，筆者主要是對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進行分類敘述，為的是探討兩

者之間的存續以及差異情況。為此筆者將分別從：背景脈絡、硬體設施、市場整

合、展演人員等面向加以敘述，而事實上，上述這幾個面向彼此間具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聯性與交互影響性。1980-2000 年是電子花車的全盛時期，也於此時期當

中派生了兩種硬體設施的應用，連帶影響展演者展演的呈現。而在 2000 年以後，

在各種不利的因素之下電子花車的市場逐漸萎靡，一直要到 2010 年左右，藝陣

車隊出現以後情況才有所轉變。是以筆者認為從 1990-2010 此 20 年之間電子花

車至少迎來了兩波的轉型，而這兩波轉型分別有其指標性的設施及展演項目，第

一波轉型是 1990-2000 年的油壓舞台車以及鋼管舞展演，第二波轉型則是 2000-

2010 年的藝陣車隊(鋼管吉普、鋼管小巴、改裝車)以及團體熱舞的出現。這兩波

電子花車的轉型有其歷史、人員、需求上的因果及連續性；而為說明此 20 年之

間的變化，於本章節當中筆者尚蒐羅了政府檔案、媒體報導等資料加以佐證。 

一、 電子花車 

(一) 背景脈絡 

  電子花車發展迄今之脈絡可以分為兩個面向加以討論：硬體設備以及女性演

出。首先，關於電子花車的外型與構想，實則源自於晚近臺灣社會的喪儀之中。

研究指出，電子花車係源自於 1970 年代前後，盛行於喪禮場合中的「花匾仔車」

所演變而來，而其初始的服務的市場也以喪禮為主。47期至 1980 年代前後，有業

者於花匾仔車之上安裝了霓虹燈、發電機等設備後，使得原本的花匾仔車擁有更

佳的演出性能以及照明效果，服務的時間也不再局限於白晝，成就了電子花車的

雛型，即所謂的「霓虹燈車」。由於功能與設施比花匾仔車來得優良，因此霓虹

燈車逐漸成為 1980 年代以後的電子花車主流車體。1980-2000 年這段期間，由於

許多業者投入的緣故，電子花車的外型、設備逐漸周全；於同業競爭上也漸趨頻

繁；是以電子花車業者將經營拓展至喪禮以外的市場，終逐漸在廟會的場合中嶄

露頭角甚至成為主流市場。期至 2000 年代前後，考量到霓虹燈車的空間有限，

有業者發想，對大型貨車進行改裝，將一般用於物流服務的油壓機械器材使用在

搭建大型舞台之上，從此一種專門用於演出的大型電子花車因而產生，是為油壓

舞台車。此類車輛能夠提供大型如舞台般的展演空間，也配備更優良的音響設備，

尤其適合用於慶祝、同歡的場合，因此在夜晚的宴會的場合內坐擁相當市場。功

能取向的不同，也造就了市場的區隔；於 1990-2000 年這段期間，電子花車產業

存在著兩種主流：分別為殯葬以及宴客，前者仍是以霓虹燈車為主導，後者則以

油壓舞台車為主；這樣的市場區隔大抵延續至 2000 年前後。48 

                                                
47沈昭良，《臺灣綜藝團》(臺北：也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3-4。 
48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06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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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女性參與而言，同樣在張瓊霞的研究當中，其人認為於 1980 年以前的電

子花車主要用於送葬儀式當中，如殯葬隊列中常見有「女子西樂隊」的配置；所

謂女子西樂隊，指涉的是以女性擔任的伴奏者所構成之殯葬儀隊，主要用以營造

送葬的哀戚氣氛，可能係電子花車女性演出的發跡。49時間來到 1980 年前後，有

電子花車業者引介「康樂歌手」加入送葬儀隊的行列。所謂康樂歌手，顧名思義

就是為群眾娛樂之人員，這類人員多活躍於早期的紅包場、牛肉場等場合當中。

當康樂歌手進入送葬電子花車的場域之後，其展演開始趨向於歌舞性質而並非單

純的演奏，哀戚性質也逐漸降低，反倒是增添了裸露及情色的元素。且相較於演

奏樂器，展演歌舞入行的門檻相對較低，也開始吸引更多年輕女性加入電子花車

市場當中，競爭壓力也更加鮮明。些許是為緩解同業競爭的壓力，1980 年代的電

子花車產業也開始在廟會市場內進行營運，並逐漸成為市場主流。不過，就廟會

市場而言，女性的演出早已具備悠久的淵源及歷史，因此電子花車能夠於廟會市

場蓬勃發展應非偶然。50  

  除走入廟會市場外，電子花車的盛行也與當時臺灣社會的地下簽賭風潮有所

相關。於 1980 年代，臺灣社會普遍盛行有「大家樂」的簽賭風潮；某些投機客

為求中獎致富，常至各處萬善公廟、有應公等陰神系統的廟宇祈求「明牌」。51亦

不乏有賺得大筆賭金的賭徒。為報答這類陰神的庇佑，賭徒們常透過向乩童問事

的方式，對這類神祇詢問還願的交易手段。而據悉，電子花車的脫衣舞展演一定

程度上受到陰神們所青睞。52而在廟會市場中，電子花車不僅在萬善公、有應公

廟等陰神廟宇中活動，就連一般正神宮廟的普度、賑孤等與陰神有關的活動中也

開始安排電子花車進行演出，造就電子花車在廟會的場合中也得以發展。1980-

2000 年前後是電子花車的全盛時期。於此時期，電子花車除了將主流市場從喪

禮轉往改廟會外，服務場合也更加多元；而為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大部分展演者

於穿著上也更趨色情、暴露，也時常有全裸演出的狀況產生，隨之而來的是政府

單位的強力取締以及輿論的撻伐。除此之外 2000年代過後的臺灣社會逐漸開放，

民眾對性、對品味的價值觀也與往昔有所不同；網際網路、科技發展、經濟發展

也促進臺灣民眾的娛樂更加多元，不管直接或間接，種種原因導致電子花車產業

於 2000 年過後相對萎靡。 

(二) 設施與分類 

  透過檢視電子花車的設施差異，除能夠理解各年代的市場需求外，尚能夠從

中看到科技及品味的線索。論及電子花車的裝置與功能，並不難看出乃係因循市

場及場合的需求進行配置，筆者將其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由於最早的電子花車

                                                
49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46-47。 
50宋光宇，〈蜈蚣閣．藝閣．電子花車：一個歷史的觀察〉，頁 75-78。 
51所謂「明牌」，指涉的是在某些偶然或刻意的條件下，藉由通靈、問事或自然生成等情況產生的

數字、文字等符號，這類符號通常與簽賭有著緊密的關聯，而「明牌」經常出現於有應公、萬善

公等陰神系統下的廟宇之內。 
52胡台麗，〈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反映之民俗信仰〉，頁 4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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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於殯葬儀隊之內，為能夠方便行進，是以此時期的電子花車通常具備良好的

機動性。而當電子花車開拓進入廟會及宴客的市場後，對於展演、舞台的需求漸

增，因此電子花車逐漸開始講究舞台及燈光的設計，展演性也更強。最後，當廟

會、宴客逐漸成為電子花車的主流市場，電子花車的舞台功能儼然健全，此時的

電子花車的功能已轉變成展演、娛樂的取向。而就電子花車的分類而言，筆者大

抵將其分為三種類別：分別是花匾仔車、霓虹燈車以及油壓舞台車。此三種車輛

分別是不同年代的電子花車代表。若以簡易分類之，1970-1980 年代是以花匾仔

車為主；1980-2000 年代則是以霓虹燈車為主；而 2000 年過後由於電子花車市場

逐漸萎靡，就市場服務而言此時期多以油壓舞台車為最大宗，又或者說 2000 年

以後，油壓舞台車成為了電子花車的代表並且延續至今。 

1) 花匾仔車：花匾仔車約莫於 1975 年之後開始盛行於臺灣的喪禮場合。所謂

花匾仔車，指涉的是早期臺灣社會於殯葬儀禮中用以跟隨送葬隊伍的隨行車

輛。這種車輛通常是在發財車、小貨車之上加裝木拼板、塑膠花、擴音喇叭

等設備，用以增添送葬儀隊的聲勢；自其名稱「花」(花朵)、「匾」(匾額)等

字詞中不難看出其功能以及配置。花匾仔車內的花朵主要用以裝飾車輛、供

奉死者；而匾額則用以書寫惋惜、弔唁亡者字句或死者名稱。而在音樂播出

部分，花匾仔車通常會將預先錄製好的殯葬樂曲存放於錄音帶內，再經由擴

音喇叭將喪音播放而出。由於是透過小貨車、發財車所改裝，也有業者安排

女子西樂隊乘坐於花匾仔車後方的空間，再請她們沿途吹奏喪音，除告知送

葬路途的人群有喪儀隊列經過外，也有增添殯葬隊列莊嚴、哀戚氣氛之功能。

因此就電子花車的女性展演而言，花匾仔車可能是女性進入此產業的起源。 

 

照片來源：林敬智提供｜攝於 2021年 1月｜新北市五股 

照片說明：送葬車隊行進中的花匾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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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霓虹燈車：出現於 1980 年代前後，是真正意義上電子花車的雛形。與花匾

仔車相同，霓虹燈車於構想上也是在發財車、小貨車上加裝設備，然而比起

花匾仔車，霓虹燈車多了發電機以及麥克風，也擁有照明設備。於空間規劃

上，業者會在車輛尾端增設一個可以容納一名女性展演者站立於上頭的小型

陽台。霓虹燈車發展之初仍是以服務殯葬為主，同樣也伴隨殯葬隊列行進，

而衣著暴露的女性展演者會站立於車輛尾端的陽台，使用車內的麥克風沿途

唱歌，再經由車輛安裝的喇叭能夠將展演者的歌聲播放而出，以此壯大送葬

隊伍的聲勢。展演者們所演唱的歌曲，除傳統殯葬常見的《孝女白琴》、《五

子哭墓》外，也會穿插一些臺語流行歌，惟歌曲性質會以哀戚、悲愴的曲風

為主。霓虹燈車也服務於廟會的場域，其還有一項更廣為人知的特質，那就

是具備搭建臨時舞台的功能。早期業者通常會在車內置放竹竿、布棚等器材，

將車輛停駛於特定定點後，將車輛外層的拼板拆卸而下，再用竹竿固定住地

面以撐起布棚後，即搭建成一座簡陋的露天舞台。這種臨時舞台主要用於夜

間活動(如廟會)之中；霓虹燈車可以說是橫跨 1980-2000 年此 20 年之間最為

重要的電子花車設施，由於它既具備高機動性，同時又具有舞台設施，因此

能夠進行更多的展演動作。據筆者報導人所述，於 1980 年代之後臺灣廟會

經常出現脫衣舞的展演，由於脫衣舞所帶來的高人氣及人潮，致使霓虹燈車

在當時極為盛行，連帶影響電子花車產業附屬的展演者、執業者大量進入此

產業當中。 

 

照片來源：筆者拍攝｜2020年 12月｜新北市樹林 

照片說明：夜間停駛於廟會內的霓虹燈車，展演者於車輛陽台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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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壓舞台車：油壓舞台車約出現於 2000 年代前後，比起花匾仔車、霓虹燈

車而言，油壓舞台車更大、設備也更加齊全。油壓舞台車是結合了油壓機械

與動力車輛的產物，電子花車業者將大型貨櫃車進行改裝，並且安裝上了機

械手臂。就外觀而言，油壓舞台車與一般大型貨櫃車無異，但車輛內部的機

械手臂能夠將內部貨櫃如同紙箱般開展而起，並即時搭建一座大型的露天舞

台。油壓舞台車繼承了早先霓虹燈車的設施並且更加先進，除擁有大型擴音

音響外，也具備中控電腦、卡拉 OK等設施，照明設備也更加健全，這使得

油壓舞台車很適合用於夜間活動之中。由於場地寬闊，油壓舞台車可以容納

更多的女性展演者參與演出。油壓舞台車的展演通常是由兩位女性所組成，

首先是年輕貌美的女性展演者，她們身著暴露並且刻意穿著兩套以上的服裝，

當歌曲或是鋼管舞曲展演到一半時，她們會伴隨音樂脫下外層的表演服裝，

展露底層更為暴露的三點式服飾。這種展演通常不會僅聘請一位展演者，而

是由數名展演者輪番上演。除年輕展演者外，油壓舞台車尚會配置有一名主

持人(也多為女性)，主要是活絡現場氣氛並與展演者進行互動。主持人常見

的互動方式是充當舞台下男性的身分，將舞台下男性群眾的情慾傳遞給展演

者，她會有脫去展演者的衣服或撫摸對方的肢體等行為。值得注意的是，約

莫於 2000 年前後開始流行於廟會活動的「鋼管舞」的器材，似乎也成為油

壓舞台車的基本配備，現時幾乎所有的油壓舞台車均有配備可拆卸式的鋼管

柱。就筆者理解，由於體積龐大不利於行進，油壓舞台車基本上會以廟會、

宴客等活動為其主要的服務場合，因此並不常見於需要適時行進的殯葬的場

合之中。 

 

照片來源：筆者拍攝｜2020年 12月｜新北市樹林 

照片說明：開展並架設完成的油壓舞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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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運路徑 

  電子花車的出演與否得仰賴各方的業務整合，且不同的整合方式會造成人力

以及經濟分配上的差異。過去的研究者經由與電子花車業者長期相處後，提供了

一個基礎的輪廓與架構，使得電子花車現象得以被追蹤。為理解電子花車產業中

的業務角色與定位，我們可以透過電子花車的運營方式加以解析。於張瓊霞的研

究當中，其人認為電子花車營運大抵可分為兩種基礎模型：自營型以及仲介型。
53這兩種模型係透過電子花車的需求者、仲介者、業者、展演者等角色加以整合

而來。據筆者後續於田野當中追蹤，此兩種模型確實存在於電子花車的產業之內，

且基本遍布於臺灣各地域當中。54值得注意的是，電子花車的運營模型並非單向

且封閉，與之相反，運營模型會因循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即便在整合完成後仍

可能發生模型移轉的情況。至於模型產生歧異的原因也有很多，例如出演的規模、

業者或仲介者與需求者之間的熟識程度、展演者的名氣與籌碼、出演的期程與人

手等等，這多少說明了電子花車市場的多變性以及突發性。本研究中筆者所謂「路

徑」一詞，實際上意謂的是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整合、統包的的完整流程，由

於不管在電子花車抑或是藝陣車隊的上下游整合之上並無一個特定且通俗的自

會去加以闡述他們彼此之間的關聯，是以於本研究當中筆者選擇使用相對學術的

用語去解釋電子花車、藝陣車隊活動者們的上下游關係。 

［圖表 2.1 電子花車營運路徑］55 

 

                                                
53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40-41。 
54有關電子花車仲介業者及營運方式的討論，筆者將於嗣後論文的第三章內進行分析。 
55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40-41。 

整合路徑①

(自營型)

需求者

(支出經費)

電子花車業者

(支出經費)

展演者

電子花車出演

仲介業者

展演者

(由電子花車業者支出經費)

電子花車出演

整合路徑②

(仲介型)

需求者

(支出經費)

仲介業者

(支出經費)

電子花車業者

電子花車出演

展演者

電子花車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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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營型路徑：於圖表 2.1 當中，左方的路徑代表電子花車業者自營型的整合

樣態。所謂自營型，需求者會直接向電子花車業者支付整場電子花車演出的

費用，並向電子花車業者表明展演類型的需求；展演者、展演型式甚至到場

的服裝都有可能在需求的範疇之內。此時，電子花車業者必須自行統包下游

的人力整合，特別是尋覓展演者的部分。電子花車業者通常會自熟稔的展演

者中進行招募與延聘，演出的費用必須自需求者先前支付的酬勞內扣除。是

以於某些情況中，電子花車業者為賺取更多的酬勞，可能會延聘自己的妻女

甚至是親戚去擔任展演者的角色。然而，若遭逢演出規模較大抑或是有人力

不敷使用的情況，電子花車業者也可能與仲介業者進行聯繫，由其包辦後續

的人力整合。所謂仲介業者，指涉的是專責於媒合展演者演出的業者，某些

展演者隸屬於仲介業者的名下，專門提供各種展演的服務，諸如舞廳、Pub

甚至是酒店都有可能。當電子花車業者遭遇人力不足的情況，經由仲介業者

的配合，能夠更順利完成電子花車的出演。想當然爾，若為延請仲介業者協

助的情況，電子花車業者由需求者所發包的酬勞中，就必須抽出一部份的經

費予以仲介業者延請展演者。 

2) 仲介型路徑：同樣於圖表 2.1 當中，右方的路徑代表以仲介業者為主電子花

車的整合樣態。於某些情況中，當需求者會直接向仲介業者提出電子花車的

演出需求，而不是聯繫電子花車業者。此時仲介業者會分兩個方向進行人力

整合。其一是尋覓可供合作的電子花車業者，並向電子花車業者支付展演所

需的車輛及硬體設備之價碼。其次是透過仲介業者本身人力資源的優勢去尋

覓電子花車的展演者，據悉幾乎所有的電子花車仲介業者均有一本「花名冊」，

底下登錄各展演者的連絡方式及基本背景，當有展演人力需求時，仲介業者

能夠利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聯繫上展演人員。最後，當人力與設施敲定後，由

仲介業者向需求者回報價碼，由需求者發包酬勞予以仲介業者，再由仲介業

者支出費用予以電子花車業者以及展演者們。於此路徑中，仲介業者可以操

作的部分相當地多。仲介業者也會儘可能地在電子花車業者、展演者以及需

求者之間進行周旋，時而向展演者、電子花車業者討價還價，時而對需求者

回報更高額的支出經費以賺得最高利潤。而此種路徑也常見於現今的藝陣車

隊的整合流程中，或者說是藝陣車隊延續了此種整合樣態。  

(四) 展演人員與特質 

  電子花車崛起於喪葬，是以最初的功能會以與歌曲演唱為主；較少帶入舞蹈

及動態的活動。而當電子花車自喪葬的市場拓展至廟會及宴客的市場後，職能分

工愈趨多元，產生了不同的展演方式及酬勞標準，同時又影響了喪葬場合的表演，

是以電子花車的市場是一種雙向流動的景況。表格 2.1 為筆者自與電子花車的勞

動性質有關的研究當中所援引而來，並附加有關於展演者演出酬勞的討論。56就

                                                
56鄭建裕，〈電子花車表演工作者勞動特質之探討：以彰雲嘉三地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勞

工研究所，2007)，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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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花車而言，最常見的展演者大抵可以分為六類，分別是孝女、歌手、主持人、

脫衣舞孃、鋼管女郎以及其他演藝者。這些種類的展演者經常有職能交疊的情況

(也就是俗稱的兼職)，意謂電子花車的職能分工實際上並非那麼地明顯，反倒可

以說是需求取向。然而，這並不代表電子花車的展演就如同開枝散葉般，於初始

階段即出現各種類別的展演者。實際上電子花車的展演仍存在著時間上的差異，

從早期喪葬場合的孝女、歌手，到廟會場合的主持人、脫衣舞孃，最後是鋼管舞

者的出現過程，其實也反映了臺灣普羅群眾品味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全面的，可

能含括了對音樂、服裝、舞蹈、審美的改變，欲得知這種改變最直接的方式，就

是理解酬勞的差異；電子花車的展演如是，藝陣車隊的出現亦然。 

［表格 2.1 電子花車活動、類型以及酬勞概覽］57 

喜慶場合 

活動型態 

展演類型 

動態活動 

(如遊行、遶境) 

大型定點活動 

(如宴客、廟會) 

演出酬勞 

(以新臺幣計) 

主持人 ○ ○ 800-1,,000 元 

歌手 × ○ 500-1,,000 元 

脫衣舞孃 ○ ○ 3,000-5,,000 元 

鋼管女郎 ○ ○ 1,000-2,,000 元 

殯葬場合 

活動型態 

展演類型 

動態兼定點的活動 

 (如喪儀、送葬) 

演出酬勞 

 (以新臺幣計) 

歌手 ○ 1,000-1,500 元 

脫衣舞孃 ○ 5,000-8,,000 元 

孝女 ○ 1,000-1,500 元 

1) 孝女：如表格 2.1 所示，孝女僅存在於殯葬的場合當中。傳統社會期待男性

的堅強特質，而女性則為情感的表達者，是以於喪禮之中常見有女性大聲嚎

哭或是爬行於亡者之前到雙腿瘀青的場面；而孝女某種程度上算是傳統社會

性別刻板印象下的產品。由於喪禮的流程分為弔唁及送葬，因此孝女的職務

會兼具靜態與動態兩種階段。於弔唁階段，孝女同喪家披麻帶孝、吟詠喪音

而哭，適時地將哀戚氛圍導入整場殯葬環境之內，好使喪家或弔唁之人融入

悲傷的情境。此外，於弔唁場合，孝女也擔任引導女性進行哭喪儀式的執事，

於在殯葬的情境中，孝女轉化為喪家的家屬成員，因此她有資格進入奠堂之

內引領喪家中的女性成員爬行、哭泣或執行孝儀。由於孝女哭泣、爬行的過

程泰半是為體現傳統孝道的觀念，是以孝女的身分會是亡者的晚輩；彼時的

她可能是亡者的女兒、亡者的孫女、亡者的妹妹，實際情況會因循喪家的需

求而有所調整。而一場葬禮中也可能出現有兩位以上孝女的情況，由於孝女

                                                
57此圖表為筆者參鄭建裕，〈電子花車表演工作者勞動特質之探討：以彰雲嘉三地為例〉頁 17-18

之內容後統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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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轉化取決於亡者與喪家，有時候喪家會同時需要亡者既有孫女也有女

兒，又或者希望亡者有許多的晚輩，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延聘多位孝女參與喪

儀。於弔唁場合結束之後，孝女還得參與出殯送葬的隊列。於出殯當日，電

子花車會跟隨送葬隊伍行駛，而孝女則會站立於電子花車尾端的小陽台，配

合司機所控制播放的喪音，沿途既哭且唱，直到抵達墳頭或火葬場為止。而

返程時，電子花車上的孝女通常不再沿途哭唱，改以電子花車播放預先錄製

好的哀戚歌曲為主。據悉，每位孝女表演費約為新臺幣 1,000-1,500 元不等，

但喪家會因應情況再斟酌給予演出者紅包，據張瓊霞考證，此價碼已持續近

20 年沒有變動。58 

2) 歌手：過去(2000 年以前)曾經是電子花車的展演主流，比起脫衣舞孃與鋼管

女郎而言，歌手所需具備的職能相對更低，也更少道德風俗的包袱，因此歌

手能夠橫跨殯葬以及喜慶兩種的電子花車場合中進行出演，惟演出酬勞略有

差異(如表格 2.1 所示)。於殯葬場合，歌手會伴隨喪儀車隊的行駛而沿途歌

唱，所演唱的歌曲除喪音之曲外，也會夾雜一些具哀戚口吻的臺語流行歌曲。

於喜慶場合，特別是宴客與晚會之中，如果排場夠大，整場活動通常會安排

許多歌手輪番上台出演。每位歌手通常會演唱二至四首的歌曲，為迎合觀眾

的品味，這些歌曲多半會是臺語流行音樂。由於歌手的替代性高，是以歌手

於電子花車的展演酬勞通常也最低，特別是喜慶場合的歌手，據張瓊霞的考

察，喜宴歌手每場演出的酬勞約為新臺幣 500-1,,000 元，而殯葬歌手的演出

酬勞則為每場新臺幣 1,000-1,500 元；59因此於喜宴演出的歌手通常會兼修鋼

管舞，又或者是直接於演唱時加入脫衣舞的戲碼，藉以賺取更高的收入與演

出機會。而據筆者嗣後考察，現今廟會、晚宴的歌手基本上都會兼做鋼管舞

的展演，而鋼管舞通常會於演唱歌曲完畢後才進行演出；因此純粹以演唱進

行展演的電子花車歌手已相當稀少。 

3) 主持人：大多由年長女性所擔任；如表格 2.1 所示，多見於喜慶場合(如宴客、

晚會)的電子花車活動當中。主持人除了需要具備良好的口條之外，還得於

電子花車演出時適時地於舞台上的年輕舞者(脫衣舞孃、鋼管女郎等)進行互

動，例如調侃、陪唱、聊天等等。主持人與舞者互動時的措辭非常直接，時

不時會流露露骨、煽情等語詞，為的是迎合舞台下觀眾的興致。某種程度上

電子花車的主持人會演飾「老鴇」及「男性」雙重角色；一方面，主持人要

能夠準確地分析每一位舞台上的舞者的身形、衣著、嗓音、舞技等特質，就

如同老鴇一般，將展演者們介紹給舞台下的觀眾。另一方面，就如同筆者前

揭提及的，主持人還得替舞台下的觀眾，特別是替男性觀眾宣洩存在於內心

的情慾。更確切地說，是替舞台下的男性觀眾行使一些他們內心想要對展演

者們所做的事情。因此主持人會刻意去掀起展演者的裙子，脫去她們的衣物，

                                                
58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38-39。 
59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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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去撫摸她們的臀部以及胸部等等。這些舉動其實是替舞台下的群眾而行

使，畢竟廟會仍屬於公眾場合，電子花車的觀眾雖慾望高漲，過於踰矩的男

女行為仍然是會有所節制。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於年輕時通常也是展演者，

豐富的閱歷告訴她們，什麼時候該行使哪些互動會更能夠引起台下觀眾的興

致。至於主持人的價碼實際上會因循名氣與歷練而有所不同，而張瓊霞所得

到的資訊是演出酬勞約為新臺幣 800-1,,000 元。60 

4) 脫衣舞孃：其實脫衣舞的來源已久，早在 1970 年以前的臺灣社會即有脫衣

舞的表演；但將脫衣舞結合電子花車進行展演，則是要到 1980 年代過後才

盛行於臺灣社會中。脫衣舞孃既存在於殯葬，同樣也存在於喜慶的電子花車

展演場合之內(請參考表格 2.1)；於殯葬場合中，脫衣舞的展演通常會安排於

家祭、公祭期間的空檔，又或者出殯送亡者到墳頭下葬前進行脫衣展演，也

有站立於電子花車沿途脫衣送葬的情況但較為少見。脫衣舞的展演除有餉祭

亡者的目的外，尚有娛樂喪儀賓客的功能；於喪禮中安插脫衣舞的展演的橋

段，很多案例都表明係亡者生前喜好所致。據悉脫衣舞送葬的風潮於 1980

年代中期達到鼎盛，接踵而來的是政府單位的強力掃蕩，導致脫衣舞送葬於

1990 年代末期於臺灣社會近乎絕跡。至於喜慶場合中的脫衣舞孃，通常見

於廟會夜間的宴客，又或像是夜間普度結束後的慶典中。據悉，脫衣舞的展

演每場約為 15 分鐘，又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於前半階段舞孃會將外衣逐步

脫下，最後維持於半裸狀態；而後半階段，舞孃會褪去所有衣物，並且開展

雙腿向觀眾展露私密部位，或以女性生殖器表演射飛鏢、抽菸、開酒瓶等特

技。脫衣舞孃的演出價碼是所有電子花車展演中最高的，喜慶場合的脫衣舞

孃本的酬勞基本上以新臺幣 3,000元起跳；而殯葬場合的脫衣舞孃酬勞更高，

演出的費用從新臺幣 3,000 至 8,,000 元不等，平均以新臺幣 5,,000 元為基本

價位。據張瓊霞曾經做過的記錄，於 1980 年代中晚期，脫衣舞展演風潮達

到鼎盛時，甚至有達到每場新臺幣 10,,000 元以上的出演酬勞。61值得一提的

是，1980 年代普遍盛行的地下簽賭風潮，同樣是助長電子花車脫衣舞盛行

的誘因；據悉脫衣舞的展演經常被用以作為賭徒酬謝、還願陰神的手段。62 

5) 鋼管女郎：鋼管舞係於 1990 年代晚期由歐美傳入臺灣社會，最早流行於舞

廳、Pub 等場合，而後才引進入電子花車的場域之內；而融合鋼管舞的展演

大抵於 2000 年前後才開始流行於電子花車的展演中。於設置上，往昔電子

花車由於受限於硬體設施，鋼管柱必須得設置於大型的油壓舞台車之上，是

以鋼管女郎主要服務於喜慶場合(參考表格 2.1)，尤其是在廟會、婚宴的場合

中經常可見。由於脫衣舞曾遭政府強力取締緣故，電子花車的於展演尺度上

必須有所節制，在這種情況下鋼管舞的展演逐漸普及。鋼管舞係一種集合了

                                                
60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38-39。 
61同上註，頁 37-39。 
62關於電子花車脫衣舞展演與陰神系統的關聯，筆者將於本研究第四章內詳加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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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技、歌曲、舞蹈，以及脫衣舞的元素於一身的展演，每場鋼管舞的展演通

常為三首歌曲(15 分鐘)左右，而所播放的音樂很大比例都是當時所流行的歌

曲，其中也包括電音舞曲。與脫衣舞相同，鋼管舞的展演同樣也分為前後兩

個階段，於前半階段，舞者穿著清涼服裝出場，並與舞台上主持人進行互動，

伴隨歌曲開始一段熱舞。後半階段，是鋼管舞的展演的高潮，此時舞者會褪

去原本的衣著，而衣著底下通常還會穿著性感內衣及丁字褲等服裝，並開始

進行鋼管舞的特技舞蹈，然鋼管女郎於尺度之上通常不會有一絲不掛的程度。

鋼管舞的特技相當考驗體力，尤其是腿部的力量；於展演中鋼管女郎必須攀

爬至鋼管柱的頂端，而後利用大腿夾緊鋼管柱，好使自己停留於鋼管柱的頂

端，而後再逐步滑下。筆者以為在某種程度上鋼管柱其實投射的是男性的生

殖器官。某些演出場合中，鋼管舞者為引起台下觀眾的興致，會加強與鋼管

柱的互動，諸如將胸部托在鋼管柱之上，又或者是用大腿內側將鋼管柱給夾

緊等等，這些舉動投射了男女之間的性行為。同樣於張瓊霞的研究當中陳述，

鋼管舞孃每場次的酬勞約為新臺幣 1,000-2,,000 元不等。63 

6) 其他演藝者：除上述表演類型之外，舉凡魔術、才藝、特技等等的展演者。

這類展演者通常被聘請於喜慶場合用以娛樂群眾。其中又以廟會及宴客的情

況最為常見，尤其是當 2000 年前後，政府單位強力掃蕩電子花車的展演之

後，許多業者試圖尋覓替代的演出方式，從而產生出各種不同的展演方式；

不過這類展演者並沒有於電子花車產業當中形成固定的展演類別，通常是以

約聘、臨時性居多。值得注意的是 1990 年代中期於臺灣社會曾經一度風靡

的「紅頂藝人」相關構想也曾被引進電子花車的定點舞台之中，稱之為「反

串秀」。所謂反串秀，通常是由中年男性所扮演，他們會穿戴假髮，並刻意

於胸部之前塞上大量胸墊，使得外觀看起來豐滿。不過與紅頂藝人不同的是，

反串秀強調的是娛樂以及逗趣效果，而紅頂藝人則更像是注重嫵媚、性感以

及女性特質，而反串秀的展演者並不會遮掩其男性特質。 

  較為可惜的是，過往研究主要針對展演的類別與演出場合進行臚列，關於演

出酬勞的部分僅走筆而過，並不著重於演出酬勞背後的經濟分配以及展演意義等

等問題。而細審過去研究者所提供之電子花車演出酬勞部分，不難看出電子花車

於殯葬場合中的演出酬勞會比喜慶場合來得高昂，而不管是喜慶場合又或者是殯

葬場合，脫衣舞性質的電子花車展演都是收費最為高昂的演出項目，其次則為喜

慶場合中的鋼管女郎展演。由此推測，這種以女性身體的電子花車展演，特別是

具備性意味的展演，於演出後能夠獲得的收益相對高昂，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其

理應具備一定的人氣與支持。而過去研究者亦提及，電子花車會因應時代的變化，

例如從早期農村社會到工商業化的過程中，電子花車不斷改變樣貌、產生新的樣

貌，從流動舞台到定點舞台，從殯葬場合轉移到喜慶場合，在在投射了時代的需

                                                
63參考張瓊霞，〈再探電子花車：矛盾．仰望．現代性〉，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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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民眾的品味。不過於變形的同時，其背後蘊藏的情色、性慾本質卻被巧妙

地轉換並且被延續了下來。女體展演既能橫跨於於殯葬、喜慶之間，同樣也能夠

在時間上遞移，直至今日的藝陣車隊。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訪談展演者及電子

花車業者的經驗中，不同報導人均向筆者表示關於展演的酬勞並未因循時代更迭

而有所增減，表示幾十年來該產業的經濟分配存在停滯的狀況，關於這部分，筆

者會於本研究第三章詳加陳述。 

二、 藝陣車隊 

(一) 背景脈絡 

  於前揭討論當中，筆者已提及 2000 年代以後電子花車產業遭遇種種劣勢，

進而導致該產業市場逐漸衰頹。時間來到 2010 年前後，電子花車的展演開始出

現新的替代，一種新型態的展演車隊開始充斥於臺灣迎神賽會的場合之內。藝陣

車隊的發跡可以說是電子花車為順應時代品味、政府單位取締下妥協而生的一種

產物，而 2000-2010 年這 10 年之間是電子花車轉型的轉型間期，據學者李麗菁

調查，藝陣車隊的構思至少可追溯自 2008 年前後。64彼時，於臺南新營一帶，有

兼營車隊之汽車維修業者突發奇想，將鋼管柱安裝於吉普車之車頂，並聘請鋼管

舞者嘗試於車頂上頭跳舞，意外獲得好評。而後車隊業者將這種結合了車隊以及

鋼管舞的展演導入至廟會遶境中，可能是注重氣勢與排場的緣故，每場廟會遶境

至少都會有兩輛以上的改裝車參與活動，鮮少單獨成行的情況，是以筆者以複數

概念加以概括，將其定名為藝陣車隊。筆者將其命名為藝陣車隊而非沿用電子花

車一詞有以下考量：首先，如同筆者前述提及的，過去電子花車曾經挑戰過臺灣

社會的道德禁忌，致使其遭受來自社會各領域的抨擊，導致電子花車的語詞儼然

成為了原罪，甚至穿透現象本身刻印於女性展演者身上。其次，藝陣車隊的展演

者、執業者絕大多數為年輕族群，其中不乏青少年族群；而其所展演的內容有很

大比例為時下的所流行的音樂及舞蹈；也複製了外來文化(尤其是韓國女團)的演

出模式，呈現的是年輕世代對往昔產業的改造。最後於展演區分之上，往昔電子

花車強調歌曲與表演的融合，而演唱的又於展演之中佔據主導地位；至於現今的

藝陣車隊的展演中則更重視舞蹈的展演，於車輛配置中也鮮少再加裝卡拉 OK的

設備，甚至有完全不進行歌曲演唱的情況。 

  與電子花車相同的是，就筆者現階段蒐集而得的資訊而言，不管是相關的研

究抑或是報導人的經驗，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藝陣車隊同樣崛起於臺灣中南部一

帶，並逐步向臺灣北部發展擴散。而藝陣車隊之所以能夠興起的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 2000 年以後電子花車市場逐漸衰頹，僅剩下油壓舞台車服務於各式大型

活動的場合；然這不代表廟會市場、殯葬市場就完全不需要電子花車，傳統電子

花車的機動性、便利性仍有一定程度的功能存在，是以當藝陣車隊出現後，自然

能夠替代過去電子花車的市場，並憑藉其新奇持續流行延續至今。其次是藝陣車

                                                
64參考李麗菁，《臺南職業陣頭研究》，頁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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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更能符合時下年輕族群的品味與目光，同時也能夠吸納新一批的年輕女性願意

加入這個產業，避免人員老成凋零的情況發生。就車體而言，藝陣車比起電子花

車而言來得更小一些，其主要係對小型巴士、吉普車、轎車等直接進行改裝、塗

裝，並且安設了重低音喇叭、LED 燈泡、鋼管柱等配備於其內；且外觀上藝陣車

通常會漆上鮮妍的藝術塗裝、公仔造型、動漫人物，這些新潮的元素很明顯也與

過去的電子花車有所不同。第三，行銷管道的不同。往昔的電子花車通常是透過

長期且穩定的合作關係進行聯繫，而現時的藝陣車隊主要是透過網路社群進行廣

告及傳播，這種行銷方式更容易發掘潛在客戶及市場，由於當今的生活已無法與

網路社群脫節，是以透過網路社群的力量，藝陣車隊也擁有更佳的市場條件。 

(二) 設施與分類 

  經由筆者田野調查之所見，若以性質、功能以及外觀加以區分，藝陣車隊之

車輛至少可以分為三種主要的車款：鋼管吉普、鋼管小巴以及塗裝車，就筆者調

查得知，此三種車輛大抵都是在 2010 前後出現於臺灣的廟會當中，但若要說時

間最早，筆者認為可能是鋼管吉普。雖然此這三種類車的輛的配置不全然一致，

然仍有兩個最主要的共通點能夠被識別：聲光設施以及鋼管柱。首先，基本上所

有的車款皆會配備上重低音喇叭以及 LED 燈泡，因為這是藝陣車的核心設備，

就如同往昔電子花車使用擴音音響、霓虹燈的裝置一樣，藝陣車之所以能夠取代

電子花車的功能，乃係其具有更加優良且醒目的裝備的緣故。而藝陣車隊另一個

極容易被識別的特徵就是鋼管柱。雖然鋼管柱的設備是創始於往昔的油壓舞台車

當中，並且在展演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然而與油壓舞台車不同，藝陣車隊的鋼管

柱經常只被當作一件基本配置，很多時候鋼管柱是為了方便展演者們在車頂上站

立時有得以支撐倚靠而設，有關鋼管舞的展演則相對不受到重視。以下為筆者將

對藝陣車隊之三種車輛所進行之調查與解構： 

1) 鋼管吉普：這是藝陣車的初始樣態，係對吉普車進行改裝而成。鋼管吉普的

來源可追溯自 2008 年前後的臺南新營一帶，彼時，有業者將吉普車安裝重

低音喇叭及音控設施，並於車輛的駕駛座車頂上加裝一條鋼管柱及 1 平方公

尺左右的平台，展演者則站立於車頂之上進行展演。每輛鋼管吉普通常會由

一名駕駛及一位展演者所組成，副駕駛座的位置是預留給展演者的，當車輛

高速行駛或中途休息時，展演者能夠利用副駕駛座的空間進行整備與休憩。

其常見的配置有鋼管柱、音控設施、照明設備(LED 燈泡)；某些業者為追求

車輛行進時的華麗效果，尚會加裝乾冰噴霧器、火焰噴射器、鞭炮發射器等

設施。鋼管吉普大多數的設備都為可拆卸式的，業者平時將設備置放於車輛

之內，當有遶境或展演需求時，再將其安裝於車輛之上，故平時鋼管吉普於

外觀上而言與一般車輛無異。而鋼管柱幾乎可以說是必備的設施，由於鋼管

吉普行進時容易晃動，這對站立於車頂上的展演者而言相當危險，加裝鋼管

柱除能夠確保舞者不會因車輛行進而產生跌落外，鋼管柱頂端尚能夠加裝雨

傘，雨傘除了能夠阻擋陽光曝曬及雨淋外，舞者也會將其取下用以阻絕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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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燃放鞭炮所產生的煙硝。 

 

照片來源：筆者拍攝｜2018年 9月｜新北市八里 

照片說明：遶境中的鋼管吉普與展演者合照 

2) 鋼管小巴：這是當今藝陣車隊最主要的展演設施車輛，比起鋼管吉普，鋼管

小巴所需投入的成本更低，而且展演空間也更大；因此逐漸成為當今的藝陣

車隊設施主流。而鋼管小巴至少可以追溯至 2012 年之前，當時曾有電視節

目對位於嘉義朴子的業者進行採訪及深入報導。自報導節目中可見，該業者

的車輛的大抵以鋼管小巴為主，且成員裝備皆已具備一定規模與訓練程度，

因此鋼管小巴出現的時間可能要來得更早一些。所謂鋼管小巴，係將小型巴

士的車身中段改裝成 2 坪大小的舞台並留下車頭的藝陣車。鋼管小巴的設施

與鋼管吉普大同小異，然而比起鋼管吉普，鋼管小巴能夠展演的空間更大，

有時甚至會有兩名展演者同時於車輛舞台的進行展演的情況，不過基本上仍

然以一名駕駛搭配一位展演者為原則。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展演過程中，不

管是鋼管吉普抑或是鋼管小巴，大抵都以車隊的方式進行運作，每輛車所播

放的音樂需要協調同步，好使展演者們的舞蹈能夠整齊一致。是以藝陣車隊

中通常會有一輛領頭車，領頭車內會配置有中控電腦，負責主導所播放的音

樂舞曲，而其餘的車輛則配置有類似無線電的收訊裝置，能夠接收領頭車中

控電腦所傳播的音樂訊號，再經由每輛車所配置的音響播放而出，以達到所

有播放舞曲皆為同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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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筆者拍攝｜2019年 7月｜新北市新莊 

照片說明：遶境中的鋼管小巴與展演者 

3) 塗裝車：塗裝車的由來筆者尚未從稽考，不過很可能是由流行於日本的「痛

車文化」演變而來。由於現今彩色輸出的技術逐漸普及，因此有業者對轎車

的車身進行烤漆、塗裝，將卡通人物、特殊字形、裝飾圖樣等造型完全包覆

住車輛表面，因此於外觀上塗裝車相當引人矚目。塗裝車業者同樣對車輛進

行改裝，然而不同於鋼管吉普以及鋼管小巴，塗裝車的設施通常不可拆卸，

且擁有更多的 LED 燈飾及更大型的音響裝置，有些塗裝業者甚至不會於車

輛頂端加裝展演舞台及鋼管柱，為的是能夠於車輛上安裝更多的情境製造裝

置(如乾冰噴霧器、火焰噴射器等)。當有廟會或遶境出演時，塗裝車遲緩跟

隨陣頭行進，並將後車廂開展進而顯露內部的音響及 LED 燈泡。而當需要

配合展演時，業者會將車內的 LED 燈泡以及音響裝置同時啟動，塗裝車即

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台可移動式的小型移動歌舞台。而展演者們並不是站立

於車輛之上，她們改以徒步伴隨塗裝車行進於廟會遶境當中，且不時會於道

途中進行即時的熱舞展演；這種在道途上即時展演的方式被俗稱為「落地掃」，

若於夜間行動，塗裝車的聲光特效則儼然將夜店(Nightclub)的氛圍帶入遶境

的活動之內。而與鋼管吉普、鋼管小巴相同，塗裝車通常也以車隊的方式進

行活動，然而一場廟會或遶境活動中時常有數個塗裝車隊同時活動的情況。

為對彼此進行區分，同使也為了互相較勁，塗裝車業者通常會於車輛尾端插

上其所隸屬的車隊或宮廟之旗幟，除增添排場外，尚能夠與其餘塗裝車業者

較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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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筆者拍攝｜2019年 7月｜新北市新莊 

照片說明：行進中的塗裝車與車輛外觀 

(三) 營運路徑 

  就筆者目前所調查，藝陣車隊的整合路徑至少可以分為三種類別：基本型、

中游型以及承攬型(請參考圖表 2.2)。藝陣車隊的整合路徑與電子花車的運營模

式相當近似，然較之於電子花車產業，藝陣車隊的分工更為細緻，分工角色也更

多元；實際上在藝陣車隊內部不乏存有對每種執業人員的特定稱呼(或稱行話)。

筆者在與藝陣車隊展演者、業者長期相處後，經由報導人提點並佐以自身的觀察，

得知於一般情況下，藝陣車隊之出演的整合方式與電子花車相當近似，主要係取

決於四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首先是需求者，所謂需求者通常指涉廟方或贊助者，

是整起演出活動的主要出資者。第二是廠商，廠商通常為娛樂公司、經紀公司抑

或是藝陣車隊的業者，他們負責提供展演所需的車輛及硬體設施，同時也提供展

演者的安全維護。據筆者所知部分娛樂公司或車隊業者的身分較為曖昧，亦不乏

具備有幫派背景人員進駐，惟囿於研究倫理及調查的難度，本研究尚無對此區塊

進行深究。第三是是舞團團長，舞團團長是藝陣車隊展演者的帶領者，通常為從

業較久的資深舞者。最後是展演者，同時也是藝陣車隊最為重要的組成份子。藝

陣車隊的出演與否，會仰賴上述四種人員間的整合與配合；上述成員彼此間不完

全有所隸屬，有時還存在著彼此競爭的關係。由於臺灣廟會活動場合人員流動性

高，也時常有突發狀況的發生；因此與電子花車營運模式相同，藝陣車隊在整合

上不乏有路徑交疊或路徑轉移的情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87

-38- 

［圖表 2.2 藝陣車隊整合路徑］65

 

1) 基本型路徑：見於圖表 2.2 當中的最左方的路徑，同時也是現今較為常見的

藝陣車隊整合路徑。當有迎神賽會或相關活動要舉辦時，需求者會主動向所

熟識之廠商發出演出需求的訊息，由於科技的發展，現今需求者與廠商的聯

繫多仰賴電子通訊軟體 Line 或是 Facebook 進行洽談居多。與需求者談妥條

件後，廠商同樣是透過電子通訊軟體與舞團團長進行聯絡，現今藝陣車隊舞

者大多以團隊(即舞團)方式執業，而幾乎所有藝陣車隊舞團都會有隸屬於自

身的 Facebook 行銷網頁，亦有專責人員進行管理，因此於連絡與選擇之上，

廠商能夠妥適利用網路的空間與舞團敲定演出期程以及價碼，再而向需求者

回報所有的演出經費。而最後，舞團團長會自行整合其團隊的女性展演者，

並完成藝陣車隊的出演。值得注意的是，路徑中所提及之廠商與舞團團長通

常不會是單一對象，亦即當廟會規模龐大時，會有單名需求者與數間廠商進

行合作的情況；想當然爾，也時常有單間廠商尋覓多位舞團團團長進行整合

的狀況。一般情況下，各廠商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競爭關係，這種競爭關係

                                                
65此圖表為筆者自行統合田野資料後而作。 

路徑模型①

(基本型)

需求者

(支出經費)

廠商

(回報經費、提供設施)

舞團團長

(回報經費予車隊業者)

展演者

藝陣車隊出演

路徑模型②

(中游型)

需求者

(支出經費)

舞團團長兼廠商

(回報經費、設施租賃)

展演者

藝陣車隊出演

路徑模型③

(承攬型)

需求者自行承包整合

(支出經費)

展演者

藝陣車隊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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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存在於各舞團團長之間，然而這並不代表各競爭團隊間就沒有合作的可

能。事實上當適逢人力不足時，各廠商、各舞團團長們時常會調派人力並且

相互馳援，這種既具競爭又互利的商業網絡，在藝陣車隊產業屢見不鮮。 

2) 中游型路徑：此路徑主要係由舞團團長主導整個藝陣車隊的出演及資源整合，

如圖表 2.2 的中段路徑所示，當某些舞團團長累積足夠的知名度時，她們會

選擇自行去承攬需求者的演出需求，而不是透過廠商為媒介代為溝通。換言

之於此情況下的舞團團長們已具備有廠商的實力與人脈；她們通常會擁有長

期穩定合作的需求者、固定的展演者班底以及熟識的設施廠商，同時也擁有

嚴謹的內部管理機制。由於現時藝陣車隊的舞團團成員大多數以女性為主導，

於當今的氛圍下，各藝陣車隊舞團均擅長利用網路空間進行包裝與行銷，並

且將自身的角色定位成流行女團的一般(特別像是韓國女子團體)進行活動；

也經常有支持者擁戴特定的舞團情況產生。也由於知名度較高的緣故，除了

透過網路的媒介進行行銷外，她們也時常透過演出的機會去認識更多的需求

者甚至招攬年輕女性加入團隊成為展演者。透過此種路徑的整合，舞團團長

們可以節省自基本型路徑(圖表 2.2 最左側路徑)中由廠商所產生的成本與剝

削，同時也擁有更高的自主性能夠與需求者洽談演出價碼。然而這也並不代

表與基本型路徑存在著絕對的區分，有時候，儘管舞團團長們已具備如廠商

般的手腕與資源，但若適逢更大型的活動或到外縣市演出時，她們仍須仰賴

當地廠商或大型廠商的協助與行銷，而此時整合路徑又會歸回於基本型路徑，

產生路徑的轉移。 

3) 承攬型路徑：如圖表 2.2 當中最右側的路徑所示，所謂承攬型，顧名思義就

是由需求者包辦了所有藝陣車隊整合及演出事宜的情況。就筆者於田野當中

所調查，此種路徑可能出現於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間期，時間上約莫

座落在 2000-2010 這段期間，同時也可能是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電子

花車市場轉以為廟會主要市場等證據的線索。筆者於前揭討論當中業已提及，

藝陣車隊成形之初乃是由改裝車隊業者構想而生，然而事實上就筆者所知，

其實這類改裝車隊業者很大部分均為地方神壇、地方會館的成員；這類神壇、

會館通常於地方深耕，以服務鄰近廟宇為主；可想而知的是，這類地方神壇、

會館自然也有所供奉的神祇(很大比例都是虎爺、三太子、關帝信仰) ，而有

供奉神祇之信仰會館當然也會有類似神誕、會香、遶境等宗教活動需要被舉

行，自然亦得仰賴等量之陣頭團體加以配合。此時地方神壇、會館所平時所

訓練的藝陣車隊展演者即能參與演出。倘若遭遇人手不足的情況，由於這類

神壇、會館本身也會兼營舞團、設備廠商的工作，因此能夠自行承攬所有的

整合事宜。承攬型路徑需要同時兼具藝陣車、展演者、信仰空間等多種條件，

因此有一定的場地需求，故就地狹人稠的臺灣北部而言相對較不易進行發展。

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類地方神壇、會館經常是由地方勢力(如堂口、角頭等)

所經營，惟囿於研究限制，筆者尚無從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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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演人員與特質 

現今藝陣車隊之展演人員相當多元，甚至還有持續推陳出新的趨勢，然即使

如此，她們仍具備許多共通的特質得以被識別。惟不同於電子花車產業橫跨喜慶

及殯葬兩種場合，藝陣車隊的營運基本上都是以喜慶場合為主，只有少部分的展

演仍在殯葬可以被看見。據筆者目前調查與分類，藝陣車隊之展演至少可分為五

個種類，分別是鋼管舞者、古裝舞者、禮生或布條女郎、DJ 女郎、康樂女郎。而

毫無例外，幾乎所有的藝陣車隊舞者於服裝與裝扮之上皆極力去凸顯她們女性豐

滿(特別是乳房)的特質，這種特質與過去時常與電子花車所連結的情色成分不盡

相同，而是被稱之為「性感」以及「火辣」。當然，這種連結的差異不單僅止於

字面之上，舞者們的裝扮以及展演樣態也很難令人與色情產生連結，反倒是形成

一種潮流與趨勢，致使各展演者、舞團之間競相仿效，形成一種專屬於廟會女性

展演者之次文化。此種次文化的影響是全面的，它除了影響女性展演者的自我認

同及期待，同時也影響了廟會的群眾審美品味；不僅如此，這股次文化甚至影響

了廟會的環境。就筆者觀察，於現今的廟會中，甚至還有藝陣車隊展演者進入廟

殿內與陪祀神尊的情況，這種事情基本上不會存在於過去電子花車的女性身上。

表格 2.2 為筆者針對現階段所調查之藝陣車隊營運狀況所整理而得的表格，用以

與表格 2.1 的電子花車營運情況進行比較。 

［表格 2.2 藝陣車隊活動、類型以及酬勞概覽］66 

喜慶場合 

活動型態 

展演類型 

動態活動 

(如遊行、遶境) 

大型定點活動 

(如宴客、廟會) 

演出酬勞 

(以新臺幣計) 

鋼管舞者 ○ × 1,500-2,,000 元 

古裝舞者 ○ × 2,000-2,500 元 

禮生或布條女郎 ○ ○ 2,000-4,,000 元 

DJ 女郎 × ○ 2,000-3,,000 元 

康樂女郎 × ○ 3,000-5,,000 元 

殯葬場合 

活動型態 

展演類型 

動態兼定點的活動 

 (如喪儀、送葬) 

演出酬勞 

(以新臺幣計) 

鋼管舞者 ○ 1,000-1,500 元 

禮生或布條女郎 ○ 1,000-1,500 元 

1) 鋼管舞者：鋼管舞者迄今仍然是藝陣車隊的最大宗展演者，然而與過去電子

花車不同的是，藝陣車隊的鋼管舞者的情色性質相對更低，且在穿著上也不

再只是純粹講究裸露身體，反倒是在花俏與創意上下足功夫。儘管如此，就

筆者觀察，絕大多數的展演者於穿著之上仍然鍾愛對女性的身體特質進行凸

                                                
66此圖表為筆者自行統合田野資料後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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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其中尤以將乳房給托高或撐大為最大宗。而較之於電子花車的鋼管舞展

演，藝陣車隊的鋼管柱實際上形同虛設，很多時候僅單純為展演者提供扶持

的功能，避免展演者在車輛行駛的過程中發生危害。由於舞者需要偕同車輛

行駛而沿途展演，因此高難度鋼管動作(如倒立)就很難再被流利地展演；即

使在某些情況下仍然有舞者扶持鋼管柱而扭動軀體的情況，但純粹與鋼管進

行互動的展演已相當少見。如表格 2.2 所示，當今藝陣車隊的鋼管舞者多活

躍於以遶境為主動態的活動場合當中，不過仍偶有參與送葬儀隊的情況；不

過與電子花車相較，藝陣車隊的展演者更傾向去實踐現時所流行的歌舞曲，

這類流行舞曲多半是由韓國流行女團的歌舞複製而來。由於這種學習成本很

低，僅利用智慧型手機觀看影片即可進行模擬，因此相當受到年輕的展演者

所青睞。但真正助長這種展演的，其實也是參與活動的觀眾品味；至於廟會

活動的廠商，則順勢將各展演者們塑造成流行女團的成員一般，於廟會文宣

或網路空間中張貼起展演者的照片，又或者於舞者展演的過程中直接利用智

慧型手機，在網路空間進行「直播」(Live Broadcasting)藉以提升展演者的人

氣，同時也吸引人潮。更有甚者，某些藝陣車隊舞團也開始販賣起聯名商品，

例如海報、月曆、襯衫、扇子等物品；不乏有支持者購買並且帶到廟會場合，

請求與展演者們合照、索求簽名。只不過由於當今藝陣車隊市場逐漸飽和，

因此展演者能夠從中賺取的酬勞已越來越低，根據本研究報導人所述，現時

藝陣車隊舞者每場演出的酬勞約為新臺幣 1,500-2,,000 元。 

2) 古裝舞者：這類藝陣車隊舞者通常身著旗袍，且所展演的歌曲可能通常自傳

統的素蘭陣歌曲(如桃花過渡、牛犁歌、內山姑娘欲出嫁等等)改編而來。古

裝舞者通常以徒步的方式偕同藝陣車進行廟會的遶境活動，基本上她們只參

與喜慶的場合(請參考表格 2.2)；於活動時主要由藝陣車隊的車輛負責播放

展演所需的歌曲，舞者則於廟會遶境時的交陪廟宇或遶境的道路上進行即席

表演，也就是俗稱的「落地掃」。於展演項目上，這類舞者除了展演傳統素

蘭陣的的詼諧舞蹈外，也同鋼管女郎般跳起了韓國流行女團的舞曲，筆者也

曾見過某些舞者將傳統素蘭陣歌曲《內山姑娘欲出嫁》融合了電音、搖滾的

元素變奏後再進行熱舞的情況。除此之外，藝陣車隊的古裝舞者在穿著之上

也具備相當的指標性，就筆者觀察，她們的穿著多為性感旗袍或古裝，此類

服裝於設計之上會刻意對女性胸口部分鏤空、托高乳房，縮短裙襬並且顯露

大腿，布料材質也亦顯得相當服貼。穿著上這類改良式古服後，女性的舞者

的體態與身型一覽無遺。比起鋼管舞者，以古裝舞者為主的團隊相對稀少，

因此演出的價碼要比鋼管舞者略高一些，據筆者所知，古裝舞者每場演出酬

勞約為新臺幣 2,000-2,500 元左右。 

3) 禮生或布條女郎：她們與古裝舞者的服裝近似但更為暴露，大多以低胸禮服

為主；這類執業人員通常以兩人為一組，但比起藝陣車隊舞者而言，她們更

近似於模特兒的角色。在現今的藝陣車隊產業中，她們經常被叫作「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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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然而與乩身、靈媒等神職人員不同，她們並非儀式性的角色，而是儀式過

程中的陪襯者、服務者，因此在喜慶、殯葬場合當中均有她們的蹤跡(請參考

表格 2.2)。禮生或布條女郎的展演主要可以分為兩種類型，首先是偕同藝陣

車隊徒步而行，以兩人為一組手舉橫幅布條，這類橫幅布條通常會繡上活動

廟宇或贊助廠商的名稱，用以吸引群眾目光。其次則是完全不參與動態的遶

境活動，改以擔任陪襯於廟宇神尊的左右兩側，替前來接遏香的遶境團隊、

群眾遞上線香或供品，並象徵性地鞠躬，就如同服務員一般的角色。在某些

情況下，她們也會將自己裝扮為中國神話中的女神，諸如陳依娘、林默娘等，

但衣著樣式仍免不了暴露以及煽情的元素。就筆者觀察，幾乎所有的禮生或

布條女郎均會穿戴白手套，些許是為了給予旁觀大眾專業又整潔形象之目的。

禮生及布條女郎的酬勞浮動相當之大，這主要取決於團隊的知名度而定，但

基本上她們的演出價碼類似於展場上的 Show Girl，每場演出的費用約為新

臺幣 2,000-4,,000 元不等。 

4) DJ 女郎：專責於活動的音樂播放人員，DJ 是英文 Disc Jockey 的縮寫，中譯

為「唱片騎師」。由於需要大型的音控設施，因此 DJ 女郎並不偕同藝陣車隊

行進，改以在定點舞台或在大型電子花車上進行工作。DJ 女郎通常見於較

大型的寺廟慶典中(如艋舺青山王祭、大甲媽祖文化祭)，在定點舞台上替藝

陣車隊舞者進行音控及音樂播放的工作，因此基本上 DJ 女郎也僅存在於喜

慶的場合當中。過去電子花車的音控工作主要是由業者自行承攬，這類音控

人員並不會出現於舞台之上，通常於舞台後方的機房工作。然而在現今的廟

會環境中，音控的工作儼然成為另一個能夠吸引人群目光的焦點，這也許是

將流行於夜店 DJ 文化導入廟會場域的緣故。而在廟會場域的 DJ 女郎不免

俗地需要穿著暴露，她們的服裝多為流行款式，以低胸、性感為主，也有穿

著比基尼或內衣出場調音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 DJ 女郎並非專責於服務廟

會場合，很多時候她們更經常流動於各夜店、酒吧之中；她們通常是由藝陣

車隊廠商從夜店、酒吧延聘而來，用以替大型的廟會慶典助興熱絡氣氛。演

出酬勞則為新臺幣 2,000-3,000 元。 

5) 康樂女郎：在電子花車流行晚期(1990-2000 年代)即存在，或可說是往昔電子

花車文化的殘留。所謂「康樂」二字其實是「夜間康樂」的略稱，是以康樂

女郎的展演通常見於夜間的定點活動當中(參考表格 2.2)。康樂女郎通常於

大型舞台上進行展演，她們除了演唱歌曲外，跳鋼管舞仍然是她們主要的展

演項目；而展演內容基本上與往昔電子花車的鋼管舞者並無二致，也存在著

脫衣舞的元素；就尺度而言，康樂女郎不管在穿著抑或與群眾互動之上都比

                                                
67經由本研究的口試委員謝國興先生指正，此處的「禮生」事實上與李豐楙先生所定義，專責於

神職人員旁的執事者本質上是相同的，只不過她們所做的服務更加拓展並且在服飾的安排上越趨

多元；由此可以理解的是：職位、職稱與功能雖因循時代、社會需求而有所差異且變化，然而其

本質上、功能上仍沒有改變。因為她們在廟會當中被期待被賦予的角色是相同的，她們負責點香、

收香、遞交供品的等等工作仍與傳統的禮生仍無二致，惟她們的女性特色、女體展演被加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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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藝陣車隊展演者來得大。她們同電子花車的舞者，於展演時的穿著上會

分有兩階段式的安排，前半部分以性感禮服或低胸服裝為主，後半部分，亦

即進入鋼管舞的展演時，她們會脫去外層的衣衫，顯露三點式的性感內衣或

比基尼泳裝。當表演進入高潮時，她們會走下舞台車與台下的群眾(多為男

性)進行互動。她們多半會坐立於觀眾的大腿之上取樂群眾，有時則將觀眾

當作鋼管柱，將手搭在對方的肩頭開始跳起熱舞。嗣後，與展演者互動的觀

眾通常會適時掏出新臺幣 100-500 元的不等的鈔票塞入展演者的乳溝之中，

或者是塞在內褲的外緣，俗稱為「打賞」。於展演者而言，與台下群眾互動

的場合是賺取額外小費的最佳時機，然而對某些有家庭或伴侶的展演者而言，

她們並不願意進行此類互動，僅在展演結束後便匆匆離開舞台。康樂女郎可

以說是電子花車的展演轉型到藝陣車隊的過程中的衝突角色，她們的平均年

齡高於現今藝陣車隊展演者 10-20歲以上，就年齡而言大抵在 30-40歲左右；

以現時藝陣車隊的情況而言她們已不算年輕。她們的身分是游移的，因為她

們最初是學習往昔電子花車的展演方式，然當遭遇臺灣廟會環境的巨變之下，

她們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協與轉換，因此當今某些康樂女郎也會去接洽並學習

起藝陣車隊的展演，並與藝陣車隊展演者產生工作上的競爭。關於實際的情

況與個案，筆者將接續於第三章進行討論。 

三、 轉型與時代意義 

  若將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之展演樣態進行區分，大抵可以用硬體設備及展演

樣態進行配對，進而呈現出 1990-2020 此 30 年以來電子花車之轉型狀況。由於

電子花車的轉型並非突進式的變化而是漸進式的轉換，是以筆者以 10 年為間期

進行區分，電子花車分別於 2000 年及 2010 年各自迎來了一波的轉型(請參考表

格 2.3)。據筆者探究，轉型的原因最主要是由於展演類型的變動所導致；展演類

型之所以能夠變動，追根究柢仍取決於展演者們的加入與否。每一波的轉型間期，

電子花車產業都會湧入一批年輕女性，挾帶著新穎的展演方式進入此場域之內執

業，並逐漸變成當時的展演主流。然而不管是何種間期，有一種本質卻沒有改變，

改變的僅是展演樣式及人員；這種不變的本質即為女性的身體「被陳列」、「被觀

覽」的這項事實，它不僅具備濃厚的性意涵，而且能夠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現、替

代產出。以表格 2.3 為參考，若以 2000 年代流行的鋼管舞而言，它其實是使用

了另一種狀態、另類的展演方式再現了 1990 年代所流行的脫衣舞展演；可想而

知 2010 年過後藝陣車隊的團體熱舞，當然也是再現、替代了 2000 年代流行的鋼

管舞展演。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展演者身上：雖然 2000 年代的鋼管舞者們某種

程度上剝奪了 1990 年代脫衣舞孃們的工作機會，於當時，她們年輕且更有本錢

與對方競爭，況且市場取向、社會品味也對她們而言也是相對有利；但實際上她

們所進行的，卻也是接續脫衣舞孃們被觀覽身軀、陳列身體的行為與工作，因此

鋼管舞者再現、替代了脫衣舞孃。循此脈絡，2010 年過後的藝陣車隊的舞者們的

出現，實際上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再現、一種替代，並延續了自脫衣舞孃、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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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們身上，女性身體被陳列、被觀覽的本質。 

［表格 2.3 電子花車轉型情況與年代列表］68
 

年代 主流車種 展演主流 主流市場 

1990 年以前 
花匾仔車 

霓虹燈車 
脫衣舞 喪禮及酬神 

1990-2000 年 
霓虹燈車 

(油壓舞台車誕生) 

脫衣舞 

(鋼管舞出現) 

喪禮及酬神 

(導向廟會宴客) 

第一波轉型 

(車體變形、展演變動、新血湧入、市場轉換) 

2000-2010 年 
油壓舞台車 

(藝陣車隊誕生) 

舞台車鋼管舞 

(團體熱舞興起) 

廟會宴客 

(導向廟會遶境) 

第二波轉型 

(車體變形、展演變動、新血湧入、市場轉換) 

2010-2020 年 

鋼管吉普 

鋼管小巴 

  塗裝車 

團體熱舞 廟會遶境 

  於本章節，筆者分析了電子花車、藝陣車隊兩者間的異同之處，試圖說明電

子花車的轉型的契機，以及當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後又產生了哪些問題。而

筆者認為這種種議題的根源仍然會訴諸於展演者身上，而造就展演者能夠在有意、

無意當中推動電子花車轉型的直接關鍵仍然是酬勞以及市場。因此於本篇，筆者

臚列並比較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酬勞價碼；從酬勞的訂立而論，我們不難

發現藝陣車隊展演者的自主性，她們透過團體整合的方式加以打響知名度，並擁

有相對應的支持者，這種以團隊進行包裝的營運方式，其實最早可以見於活躍於

2000 年左右的廟會女團「星空天使」的案例當中；69現今藝陣車隊舞者則多因循

「星空天使」的模式進行發展，派生出許多活躍於廟會中的知名舞者團隊，就這

點而言筆者認為是藝陣車隊與電子花車營運上最大的超越。可惜本篇關於酬勞的

資訊仍然不算健全，事實上就筆者所調查，藝陣車隊展演者的演出酬勞差異極大，

甚至還有區域性的差別；因此筆者難以使用統一且概括性的價碼加以陳述。再者，

回顧前揭筆者所提供之藝陣車隊整合路徑(圖表 2.2)，我們不難看出現今藝陣車

隊展演者大抵都是以團隊的方式進行出演，這代表各團隊會有因循其知名度而調

整酬勞，實際上也很難有一個公定的價碼。除此之外，就筆者的調查經驗，幾乎

所有的報導人都很避諱談及演出酬勞的價碼，也許是擔心透露太多消息給研究者

會破壞她們的行情。而為尊重報導人們的意志，筆者將於接續的第三章節，也就

是筆者田野調查所做的記錄中，透過報導人口吻將本篇當中所遺漏或避諱不談的

資訊進行補充。 

                                                
68此圖表為筆者統合資料後而作。 
69關於「星空天使」的討論，請讀者參考本研究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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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電子花車的轉型其實是時代變遷下的一種投射，這種投射包括了技

術、品味、人員、市場以及政策等走向，同時也是一種順應變遷的策略；是以當

電子花車進行轉型的同時也蘊含著社會結構變遷的意義所在。本研究處理的是

1990-2020 年此 30 年間電子花車轉型景況，為還原時代的真實性，本研究以報導

人口述事件為核心進行討論(第三章)；復經由報導人之說明，筆者得知的是，電

子花車之所以會迎來轉型，其背後緣由大抵有以下面向：第一是觀眾喜好的改變。

就時間維度上而言，1990 年代以前的電子花車活動是以脫衣舞為主；而在 2000

年代，電子花車之展演則改以鋼管舞為重；期至 2010 年以後，則導向藝陣車隊

之熱舞。關於這些變動，本研究中係透過報導人們的經驗與記憶進行陳述，由此

可見就電子花車市場的變遷與否，仍會回歸於需求面向之上。第二個面向，是科

技與技術的普及。以 2000 年以後發盛行的油壓舞台車為例，油壓舞台車是透過

原先用於物流業的機械器材加以改造而成，並加裝大型音響及重低音喇叭等設備；

設備的普及仰賴的是技術的演進，同理在藝陣車隊的發展脈絡中；比起電子花車，

藝陣車隊運用更多的科技產品在運作，尤其是網路通訊等設施，於現今的藝陣車

隊中，一支智慧型手機甚至也能夠用於整列車隊的音控設施之上。第三個面向，

是立基於前兩者之上，當電子花車環境的展演改變、設施改變後，自然會促使從

業者結構的變化；展演者猶然。而電子花車之所以能夠迎來轉型，仍然得仰賴有

新進展演者的加入，較之於脫衣舞孃，鋼管舞者於 2000 年是電子花車的心血；

而較之於鋼管舞者，2010 年過後的藝陣車隊辣妹們則又是另一批新血；就展演

者結構而言她們是處於一種隨年代而堆砌的狀態。 

  而除了上述幾個面向以外，政策的走向同樣也對電子花車的轉型產生影響，

尤其見於 1990-2000 年的電子花車的轉型過程當中。為此筆者經由檢索「行政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之電子公文資料庫時，70發覺若將與電子花車相

關之字詞時分別鍵入，檢索而得的檔案會集中於特定的發布年限與地域，在時間、

空間的維度上與本研究的調查有所所密合。如表格 2.4 所示，當鍵入關鍵字電子

花車時，相關的政府檔案所呈現的時間分布，會平均座落於 1985-2005 年這 20 年

之間，與電子花車盛行的時期(1980-2000 年)相距不遠；顯見的是電子花車在流

行之後，有關當局對應其所實施的政策作為。而在地方機關，電子花車的相關檔

案以中南部為重，則說明電子花車可能係在中南部較為流行的緣故。而在臺灣北

部與電子花車有關的檔案發布區域，則屬桃園市及新北市為主，說明這些都市可

能是臺灣北部電子花車的產業重鎮。其次，當將關鍵字改為鋼管舞時(請參考表

格 2.5)，有關的政府檔案大抵會分布於 2000 年代前後；代表鋼管舞的展演可能

是在此時期才開始在臺灣社會流行起來。不過比起電子花車，與鋼管舞相關的政

府檔案明顯缺少許多，因此較難辨認其空間上的分布；就中央機關而言則檔案來

源則更加缺乏；這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代表與鋼管舞相關的檔案已被歸納於電

子花車的範疇內，因此無從自關鍵字所檢索；其二是比起過去電子花車，鋼管舞

                                                
70資料來源：表格及數據為筆者自行整理參酌電子公文資料庫整合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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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演可能相對爭議較小，因此於政策力道上無需過度打壓。 

［表格 2.4 電子花車機關檔案分布］71 

中央機關 

發布單位 發布年限 檔案數量 公文比例 

臺灣高等法院 1999-1999 1 0.68% 

內政部(警政署) 2000-2000 93 63.27% 

經濟部 1992-1992 1 0.68% 

交通部 1987-2005 26 17.69% 

財政部 1987-2003 23 15.65% 

環境保護署 2005-2005 1 0.68% 

中央選舉委員會 1985-1985 2 1.36% 

總計 147(筆) 

地方機關 

發布單位 發布年限 檔案數量 公文比例 

金門縣政府 2006-2006 1 0.09% 

澎湖縣政府 1991-2006 44 3.90% 

連江縣政府 2005-2005 1 0.09% 

宜蘭縣政府 1985-2006 43 3.80% 

新竹縣政府 1995-2017 19 1.68% 

新竹市政府 1987-2004 8 0.71% 

苗栗縣政府 1985-2005 17 1.50% 

彰化縣政府 1985-2006 46 4.06% 

南投縣政府 1985-2006 27 2.39% 

雲林縣政府 1985-2006 67 5.92% 

嘉義縣政府 1985-2003 89 7.86% 

嘉義市政府 1986-2005 19 1.68% 

屏東縣政府 1987-2006 22 1.94% 

臺東縣政府 1985-2006 42 3.71% 

花蓮縣政府 1994-2006 18 1.59% 

基隆市政府 1991-2006 7 0.69% 

桃園市政府 1985-2006 135 11.93% 

臺北市政府 1992-2006 76 6.71% 

新北市政府 1987-2005 91 8.04% 

臺中市政府 1985-2006 100 8.83% 

臺南市政府 1985-2006 117 10.34% 

                                                
71此圖表為筆者參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網頁內容後整合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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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985-2006 125 11.04% 

總計 1,114(筆) 

［表格 2.5:鋼管舞機關檔案分布］72 

中央機關 

發布單位 發布年限 檔案數量 公文比例 

內政部 2002-2002 1 16.67% 

經濟部 2005-2005 1 16.67% 

文化部 2003-2004 4 66.67% 

總計 6(筆) 

地方機關 

發布單位 發布年限 檔案數量 公文比例 

新竹縣政府 2006-2006 1 3.33% 

彰化縣政府 2000-2003 3 10.00% 

南投縣政府 2001-2004 3 10.00% 

嘉義縣政府 1999-1999 4 13.33% 

澎湖縣政府 1999-2000 5 16.67% 

臺北市政府 2004-2006 2 6.67% 

桃園市政府 1998-2003 3 10.00% 

新北市政府 2000-2000 1 3.33% 

臺中市政府 1994-1994 1 3.33% 

臺南市政府 1999-1999 1 3.33% 

高雄市政府 2000-2005 6 20.00% 

總計 30(筆) 

  若將表格 2.4 及表格 2.5 整合，我們可以發現：有關當局對電子花車施行相

關政策的平均年限，不管是中央機關抑或是地方政府，檔案發布的時間上大抵是

座落於 1990-2000 年這段期間(參考表格 2.3)，而在 2000 年前後與電子花車有關

之檔案已逐漸稀缺，反倒是與鋼管舞的有關的機關檔案則開始出現(請參考表格

2.2)，這種時間上的延續及改變多少可以反映出電子花車產業的變化情況，同時

也與本研究第三章當中的報導人們的記憶有所吻合。而在 2005 年過後，持續至

筆者完成本論文之前，有關電子花車的檔案已相當之少，筆者推測是在電子花車

轉型成為藝陣車隊後爭議性逐漸減少，有關當局已漸能接納其存在。在沒有過多

的取締及政策打壓的情況下，今日的藝陣車隊應然會比往昔的電子花車更容易生

存，是以從政府檔案面向進行檢索，筆者仍可以追蹤到電子花車存在與活動的痕

跡，這些線索有助於我們對當今藝陣車隊的產生有所理解。 

                                                
72此圖表為筆者參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網頁內容後整合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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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媒體以及輿情的層面中看見社會角度對於電子花車文化

的影響，甚至會與筆者紀錄之政府檔案的年限上有所重疊。為此筆者在研究進入

尾聲時(完成田野調查、文獻檢閱、論文書寫)後，再檢索了「聯合報知識庫」的

系統，亦蒐集了部分過去大眾傳媒有關於電子花車的報導；自筆者能夠追溯的有

限資源當中，有關於電子花車的媒體紀錄至少可以追溯至 1987 年以後。就時間

向度而言，相關的媒體報導年限會與本研究所設定之 1990 年代電子花車文化發

展互相吻合。不僅如此，在接近於 2000 年(鋼管舞出現)、2010 年(藝陣車隊出現)

的幾個重要年分上，同樣也存在著幾項關鍵的媒體資源訊息，種種證據均健全了

本研究的假設及筆者在時間向度上的推定。不過媒體資源能夠透露的價值不僅侷

限驗證本研究的推論上，同時也透露許多值得深究的資訊，種種資訊尚能夠與筆

者在進行田野調查過程中，報導人的記憶有所符合(請參考本研究第三章)。以下

幾則報導如此陳述： 

  【報導 1/1987年/聯合報/新北市/無標題】新莊市民為慶祝地藏王誕辰，舉行

年度大拜拜，並在迎神賽會的遊行隊伍中，也出現了時下最流行的電子花車，

有美女身著「三點式」泳裝，在車上高唱流行歌曲，致令部分信徒有一種不

倫不類的感覺。 

  【報導 2/1987 年/經濟日報/新北市/電子琴花車決定合法化】在一片「開放」

聲中，有關單位也已決定將「電子琴花車」合法化，無論經營或兼營該業的

業者均可向縣府建設局申請執照…(下略)。 

  【報導 3/1990年/聯合報/彰化縣/田尾鄉長交接「透明」秀上陣】一名彰化縣

田尾鄉民昨天上午雇一輛電子花車到新舊任鄉長交接典禮會場外，花車上女

郎大跳豔舞，引起一場騷動…(下略)。 

  【報導 4/1991年/聯合晚報/臺北市/嚴厲取締跳脫衣舞、五子哭墓】臺北市政

府相關單位今日上午開會決定，將對辦喪事占用道路，以及僱用電子花車、

五子哭墓等行為嚴厲取締…(下略)。 

  【報導 5/1992年/聯合報/南投縣/遏止電子花車違規表演雙管齊下】民間舉辦

婚喪喜宴，常見僱用電子琴花車違規表演，臺灣省民政廳最近開會，決定採

取行政宣導及取締雙管齊下，有效遏止電子琴花車違規表演，逐步導正公序

良俗…取締電子琴花車違規表演，取締只是手段之一，主要還得靠宣傳及勸

導；促請各級機關首長、民意代表、地方仕紳、地方領導人士等以身作則，

並要求村里鄰長、村里幹事注意村里內如有婚喪喜慶，應事先登門拜訪，勸

導勿僱用電子琴花車違規演出，並拒絕參加僱用電子琴花車有違規演出的場

合…(下略)。 

  【報導 6/1996年/聯合報/臺北市/消弭清涼秀各區所謀對策】臺北市婚喪喜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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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仍可看到三點全露清涼秀的電子花車，在市議員要求下，臺北市 12 個

區公所昨天討論如何禁絕清涼秀，有的主管認為在市府全心努力下，必可完

全禁絕，但也有人表示懷疑…(下略)。 

  【報導 7/1998年/聯合晚報/桃園市/蘆竹鄉拒絕煽情，電子花車遶境禁足】蘆

竹鄉公所決定，連續舉行五年的寺廟聯合遶境活動，今年將嚴禁「電子花車」

上路，共同維護地方風俗，也要成為全縣優良風俗楷模鄉…(下略)。 

  自上述的七則筆者所擷取媒體報導當中，其內容至少透露了幾項與本研究相

吻合的有關訊息：首先，是該媒體資料庫當中對電子花車有關的報導，至少可以

追溯至 1987 年(報導 1)，該報導記錄了新莊地藏庵的遶境活動；而在同年度的另

一則報導當中(報導 2)，則說明新北市的有關當局針對電子花車的部分政策進行

了研擬。值得深究的是在表格 2.4 當中，新北市有關於電子花車的政策也同樣可

以追溯至 1987 年，時間的向度上有著密合性。此外，自 1990 年過後的報導當中

也可以發覺到，由於電子花車的盛行，臺灣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開始擬定相

關的取締、禁制、及宣導等作為。例如在報導 4-7 當中，不管是中央或地方，許

多配套措施開始被執行，說明 1990 年代過後可能是臺灣電子花車產業的興盛時

期，其服務範疇也不再侷限於宗教場合也拓展至政治場合(見報導 3)。至於以下

三則報導則呈現出了鋼管舞展演與電子花車的關聯性： 

  【報導 8/2001年/聯合報/新北市/竹林山觀音寺值年慶典鋼管秀來湊興】林口

鄉竹林山觀音寺巡迴觀音佛祖值年慶典，昨天在下福村洪福宮舉行，信徒照

例宰殺豬公敬神，請電子花車表演、陣頭表演助興外，更特別的是連鋼管秀

女郎也上場，繞著鋼管扭腰擺臀，大跳艷舞，看得觀眾臉紅心跳，也為慶典

掀起高潮…(下略)。 

  【報導 9/2001年/聯合報/臺中市/大甲文昌祠前上演鋼管秀】大甲鎮出現露天

「鋼管秀」，有人聘請妙齡女郎在大甲文昌祠前大跳艷舞，甚至有露點演出，

前夜這場火辣辣的表演再度登場，警方聞風趕至取締，表演者則堅持此為藝

術表演，雙方吵了一架，鋼管秀匆匆收場，圍觀群眾則大呼掃興…警方則表

示，景氣不佳，一些戲班或電子花車業者轉而以露天鋼管秀來賺錢，因至今

未發現有露點情形，不能以妨害風化辦理，只能先制止及驅離。 

  【報導 10/2003 年/聯合報/屏東縣/中元普度華僑市場、東港魚市清涼秀大車

拚】屏東縣東港華僑市場及東港區漁會魚市場昨天下午舉行中元普度儀式，

下午及晚上共安排十一場電子琴花車美女清涼秀「拚場」，165 名女郎輪番

登台比清涼，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警分局聞風，事先派員與業者、爐主溝

通，並全場蒐證，致花車女郎不敢「全都露」，僅穿著比基尼裝表演鋼管秀，

讓在場民眾大呼掃興…(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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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筆者在該資料庫當中能夠找到有關於鋼管舞展演的記載是在 2001 年

左右，且就本研究所獲知的資訊，臺灣社會開始有鋼管舞的展演也同樣是在 2000

年前後；因此自上述三則報導中所提供的年份來說是與本研究相吻合的。其次，

於前揭討論當中筆者業已提及，在表格 2.5 當中，有關鋼管舞的檔案年限大抵也

是分布於 2000 年前後；而在報導 9 當中提及的「警方則表示，景氣不佳，一些

戲班或電子花車業者轉而以露天鋼管秀來賺錢」的論述相當值得深究，因為這反

映了電子花車展演逐漸有走向鋼管舞展演的趨勢，就這點而言也與筆者所認為的

電子花車轉型情況有所密合。而以下這則報導則更為重要，因為它在時間、地點

以及在現象的陳述上均透露了電子花車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及轉型的線索： 

  【報導 11/2008年/聯合報/雲林縣/不景氣，電子花車生意掉一半】「時機歹，

民眾荷包縮水，生意下滑，野台布袋戲搶生意，愈來愈難經營。」不景氣衝

擊電子琴花車，以往農曆七月生意旺，但經營近 20 年的斗六市阿牛影視傳

播公司老闆吳○○，今年卻眉頭深鎖，大嘆生意差…吳○○從汽車業轉行電

子琴花車，以往逢廟會、婚喪喜慶，他開著花車全省跑透透，花車改裝五次，

愈改愈現代豪華，投資 500萬元，但昨天中元節，他只接彰化溪洲一處演出，

他說「與過去相比，生意掉了一半」。油電漲價，加重成本負擔，他不敢漲

價。他說，電子琴花車，屬娛樂性，民眾收入、寺廟香油錢縮水，花車先受

衝擊…電子琴花車包辦婚喪喜慶場合，經常與選舉造勢晚會、工地秀、交接

儀式、商品宣傳活動配合，綜藝節目還邀電子花車歌手與鋼管舞者上節目。

電子花車能成功駛入大街小巷，除花俏外觀吸引人，更主要在提供定點與流

動不同特性車體，配合不同場合演出，搭配電子花車的妙齡女郎，平均 30歲

以下，表演服裝自備，鋼管舞靠苦練，與花車業通常有親戚關係。 

  就時間向度而言，本報導被記載的時間為 2008 年，就本研究推估上，屬電

子花車的發展晚期，就市場而言，傳統的電子花車逐漸萎靡。就如同表格 2.3 當

中所表示的，在接近 2010 年前後，電子花車曾經迎來第二波的產業轉型，也就

是藝陣車隊的出現。而從本則報導中可以發現的是，該名業者應當是大型電子花

車，也就是油壓舞台車的業者。這是由於他所服務的項目如造勢晚會、工地秀等

等活動皆需要油壓舞台車才能夠被舉辦，而報導中提及的鋼管舞更是油壓舞台車

最為普遍的展演。且這則報導所提供的資訊還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如報導中

提及「電子花車的妙齡女郎，平均 30 歲以下，表演服裝自備，鋼管舞靠苦練，

與花車業通常有親戚關係」的論述也與本研究在田野訪談報導人所口述的經驗有

所契合(詳見本研究第三章)。最後，同樣在這則報導中還有一項與本研究有所關

聯的訊息那就是提及電子花車在農曆七月的生意相當之好，農曆七月是鬼月，此

月份的重頭戲當然是普度活動，這將透露出電子花車展演的場合特質，也就是陰

神系統的本質。以下五則報導是如此書寫的： 

  【報導 12/1992 年/聯合晚報/桃園市/聞人出殯「孝女」光溜相送】電子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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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孝女」昨天在桃園縣某鎮簡姓聞人出殯時，以一絲不掛方式哭喪，一

些治喪委員和地方仕紳看得目瞪口呆，感嘆這是什麼文化！由於這種一絲不

掛「孝女」奔喪行為，在保守的鄉間還是首次出現，一些當場目睹的治喪委

員因而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指責這是辦喪事，而總務人員卻以辦喜事

的心態舉行，不倫不類…(下略)。 

  【報導 13/2000 年/聯合報/桃園市/全裸祭中元】大園鄉仁壽宮在中元普度祭

典中，請來電子花車妙齡女郎大跳艷舞。由於有一舞者褪下衣褲，寸縷不著，

為台下的警分局刑事組制止，熱烈氣氛立時中斷，招致一些民眾不滿，和警

方發生爭執，認為他們不通人情…(下略)。 

  【報導 14/2004 年/聯合報/臺中市/普度市場鋼管裸女重頭戲】昨天是農曆八

月初一，也是關鬼門後的第一天，各傳統市場在下午舉行「普菜市」或稱「菜

市普度」，希望在鬼神庇祐下，直到年底都能大發市利。舉行盛大普度，依

慣例都會有熱歌豔舞表演…在輸人不輸陣下，各爐主為了互別苗頭，都重金

禮聘電子琴花車表演，且愈演愈烈，從清涼秀到脫衣秀，重頭戲當然是今年

最流行的「鋼管裸女」…警方獲悉後，一再要求管區員警全力勸說，電子花

車熱鬧一下可以，但不要有限制級的脫衣秀(下略)…。 

  【報導 15/2007 年/聯合報/屏東縣/花市普度跳艷舞警監控掃興】彰化田尾花

卉拍賣市場昨天下午普度，請來電子花車女郎炒熱氣氛，花農說，女郎穿著

三點式舞衣，但因遠遠的角落有員警架設錄影機監控，在台上賣力唱著、搖

著的女郎，就少點那麼點「勁」…(下略)。 

  【報導 16/2007 年/聯合報/臺中市/靈堂大跳脫衣舞，103 歲死也要看】臺中

縣民蔡○○昨天以辦喜事心情，為 103歲老爸發喪，並依照承諾，請來脫衣

舞孃表演勁歌熱舞：他在靈堂燒香：「請老爸卡緊回來欣賞。」蔡○○說，

他父親最愛看牛肉場，生前常與友人「全省跑透透」…蔡○○花了 5,000元

請來電子花車，原定下午時演出，結果電子媒體聞訊而來，穿著比基尼的辣

妹擔心曝光不願上場，電子花車一度駛離…(下略)。 

  以上五則報導展現了電子花車的展演市場：治喪與普度；同時也標誌出了展

演特質，也就是具備性意味、性指涉的展演。從報導 12 當中我們發覺 1990 年代

的電子花車的性展演即出現於送葬、安撫亡者的場合之內；而報導 16 則是直接

以需求者(死者、家屬)的角度去說明為何電子花車的女性展演會出現於殯葬場合

之中，同時也透露了演出的價碼(新臺幣 5,000 元)。而在報導 13-15 當中，我們

則可以發覺電子花車在普度場合當中的活躍程度，例如在報導 14 當中的菜市場

普度事件中提及「希望在鬼神庇祐下，直到年底都能大發市利。舉行盛大普度，

依慣例都會有熱歌豔舞表演」說明以具備性意味的展演犒賞鬼神應當是相當普遍

且襲來有自的傳統，而這些鬼神毫無疑問是陰神，可想而知的是電子花車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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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確實與陰神系統有所關聯。而統整上述五則報導則說明，不管是治喪抑或是

普度的場合，於民間信仰的架構之上是屬於陰神系統的架構，是以透過報導我們

同樣找到了電子花車的女性展演於此架構中被實踐的證據。而以下這則報導則相

當重要，因為它呈現了電子花車產業的發展以及演出價碼甚至在敘述上均與本研

究所探得到的資訊有所應證： 

  【報導 17/2004 年/聯合報/高雄市/清涼鋼管秀，鬼月火辣辣】(前略)…上個

月 29 日高雄中船公司廠區內即出現裸體鋼管秀表演，轄區小港警分局已經

蒐證將吳姓團主和陳姓包商依妨害風化罪嫌移送法辦。據了解，20 多年前

臺灣各地廟會、慶典流行請來布袋戲、歌仔戲團演出。電子花車、舞台車興

起之後，由於有穿著清涼的女郎表演，愈來愈受各地廟會的歡迎，逐漸取而

代之。近幾年，妙女郎鋼管秀又逐漸成為主流…在高屏地區的行情，每名小

姐表演脫衣秀要 3,500元，鋼管秀 2,500元。舞台車另計，小型車 5,000元，

中型車 6,000 元，大型車一般在 8,000 元以下。大多數歌舞團沒有固定脫衣

秀的小姐班底，都是照客人需求，再找經紀人連絡。業者透露，許多脫衣秀

的小姐，家人並不知道她們從事何種行業，歌舞團也不便過問。每年鬼月一

向是清涼秀的旺季。上個月中進入鬼月後，各地妙齡女郎穿泳裝表演鋼管秀

的生意興隆到訂單接不完，業者把價碼調漲了三、四成，還是搶手。攤販業

者說，最近各鄉鎮的攤販、夜市擺攤業者，搶著聘請鋼管秀表演，原本演出

一場 20000-30000萬元，在各地爭相聘請下，業者已加碼三至四成。鋼管秀

業者說，最頭痛的還是鬼月的最後一天，攤販、廟宇、村里社區搶著聘請演

出，表演女郎有限，還得派專人開車載著表演女郎到處跑攤…(下略)。 

  本報導則是從供給面向切入，說明高雄市一帶的電子花車設備價格以及展演

價碼。而本則報導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囊括了本章節所爬梳之電子花車的第二

波轉型間期的發展史。首先，該報導提及了鋼管舞的展演，這是發生於 2000 年

代前後，因此時間維度上符合報導的 2004 年；其次是油壓舞台車的普及，這同

樣也是在 2000 年代前後所發生的事情。第三是該報導提及的「大多數歌舞團沒

有固定脫衣秀的小姐班底，都是照客人需求，再找經紀人連絡。業者透露，許多

脫衣秀的小姐，家人並不知道她們從事何種行業，歌舞團也不便過問」之論述，

其實這段話說明的便是早期電子花車的整合情況，也同樣與本研究所援引的整合

路徑(圖表 2.1)有所雷同。第四是本篇報導同樣也透露了電子花車第一波轉型的

訊息，於論述「20多年前(1980)臺灣各地廟會、慶典流行請來布袋戲、歌仔戲團

演出。電子花車、舞台車興起之後，由於有穿著清涼的女郎表演，愈來愈受各地

廟會的歡迎，逐漸取而代之」當中我們可以察覺到電子花車與油壓舞台車對廟會

市場的影響以及女性展演的景況。而在電子花車之後，時間來到 2010 年以後，

也就是筆者考察的藝陣車隊的現象，則又找到了以下四則報導： 

  【報導 18/2012 年/聯合報/專題報導/辣妹熱舞；鋼管吉普車上街】電子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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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成鋼管吉普車，三名穿著清涼的辣妹在行進吉普車頂上跳鋼管舞吸引民

眾目光。民眾質疑「不適合闔家觀賞」，業者說沒「全都露」，民眾無須太嚴

肅。警方認為業者可能涉及違規改裝車輛，但因未錄影蒐證，無法開罰。 

  【報導 19/2012 年/聯合報/嘉義縣/學生拍攝紀錄片；鋼管舞者吐心聲】中正

大學傳播系畢業製作拍攝鋼管女郎紀錄片「非常舞者」，記錄鋼管舞者嘟嘟

及小芭比在幕前、幕後的生活，反映出她們在鋼管表演的得與失…五位中正

大學傳播系大四學生組成的五行影像製作團隊，有次在民雄著名大士爺廟祭

中看到鋼管舞，找到在雲嘉地區從事電子花車工作多年的女主角嘟嘟、小芭

比，花了近半年跟拍、記錄鋼管舞者跑場及舞台下的生活…(下略)。 

  【報導 20/2015年/聯合報/屏東縣/東港迎王祭 謝絕電音、辣妹、花車】今年

三年一科的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東隆宮謝絕音響車、辣妹團、電子花車報名。

三年前第一次加入這些流行元素，不僅噪音擾人，更和在地迎王文化格格不

入，違背尊神敬道的精神，廟方表示，與其到時阻止，不如一開始就禁止報

名。今年的東港迎王活動已接受各宮廟團體報名，但廟方特別說明「一律謝

絕音響辣妹團、花車報名參加」，代表禁止音響車、鋼管辣妹、電子花車參

加遶境活動，也是今年的新規定。東隆宮總幹事吳瑞麟表示，三年前上一科

遶境時，首次出現許多音響車、辣妹團，電音放的超大聲，一整天下來，許

多民眾都受不了！到了晚上，投訴電話更是接到手軟；電音、辣妹等流行元

素，也讓信徒覺得與當地迎王文化格格不入。經過討論，認為「與其當場阻

止違規行為，不如謝絕報名參加」…(下略)。 

  【報導 21/2015 年/聯合報/臺東縣/臺東元宵遶境謝絕鋼管舞車】元宵遶境是

臺東重要的宗教民俗傳統文化，明年將有重大變革，主辦的的臺東市公所及

臺東天后宮將要求參加的宮廟隊伍，不要安排鋼管舞車隊參加遶境及進廟、

減少燃放鞭炮量…另外，近年來有遶境隊伍為吸引民眾目光，從外縣市請來

電子花車及鋼管女郎，但元宵遶境最主要目的是祈求保境安康，電子花車及

鋼管女郎與遶境目的不符，將嚴格禁止有電子花車及鋼管女郎出現在遶境遊

行隊伍中。 

  從以上四則報導當中，顯而易見的是藝陣車隊的出現以及時間上的合理性。

筆者復述，本研究認為藝陣車隊大抵出現於 2010 年前後的臺灣社會，而上述四

則報導的時間上也都是集中在 2010 年以後；同時也有媒體記者發覺到電子花車

以及藝陣車隊的連續性。例如在報導 18 當中，其開頭內容即稱述「電子花車進

化成鋼管吉普車，三名穿著清涼的辣妹在行進吉普車頂上跳鋼管舞吸引民眾目光」

一說法，認為鋼管吉普車是從電子花車所進化而來，並且同樣延續了電子花車的

女性展演特質。而在報導 20 以及報導 21 當中，時間已經推進至 2015 年，代表

藝陣車隊的流行至少已經有五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兩則報導則看見了反對的聲音

出現，但反對的理由已經不再像是過去電子花車所提及的色情，同時也沒有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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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的情況。例如在報導 20 當中提及「東隆宮謝絕音響車、辣妹團、電子花車

報名。三年前第一次加入這些流行元素，不僅噪音擾人，更和在地迎王文化格格

不入」的論述，說明藝陣車隊之所以遭反對是由於其過於創新且擾人，由此可見

不管是電子花車抑或是藝陣車隊在流行的同時，必然也存在著反對的聲音。於本

章節，筆者除爬梳電子花車的發展歷史外，也利用政府檔案及媒體報導的資料加

以佐證，試圖拼湊出 1990-2010 此 20 年當中的電子花車轉型情況。自這些證據

當中筆者至少可以肯定幾項事情：首先，是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期，電子

花車曾經面臨到當局的取締及輿論的壓力，致使電子花車那種劇情色性質的展演

逐漸受到約束，某種程度上也約束了該產業的發展。其次是 2000 年代以後，鋼

管舞展演的興起以及油壓舞台車的應用，使得電子花車迎來第一波的轉型。第三，

是 2000-2010 年之間，當油壓舞台車逐漸成為電子花車的主流市場後，藝陣車隊

(鋼管吉普)的出現，它的出現除延續過去油壓舞台車的鋼管舞展演外，也開始走

入廟會的市場，逐漸替代往昔的電子花車，是為電子花車的第二波轉型。 

  從電子花車轉型到藝陣車隊，既是時代的變化也是品味與記憶的變化。回顧

齊偉先對於參與臺灣廟會活動的討論，其人將臺灣的遶境活動所派生的團體及品

味社群分門別類，認為宗教空間底下的組織及人員號召及動員，係源自於各自所

仰賴的需求品味差異而致；於此齊偉先聲稱，品味在臺灣民間信仰的場合當中之

所以重要大抵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臺灣民間信仰陣頭的特殊性，其次則是臺灣民

間信仰能夠因應現代化的發展並且保有其儀式實踐的本質。73若依齊偉先對於品

味的定義及解釋，電子花車的轉型某種程度上所代表的也會是廟會群眾對於品味

的轉換。於前揭表格 2.3 當中，筆者業已分析電子花車的兩波轉型狀況，陳明電

子花車之所以能夠迎來轉型會與觀眾對於展演喜好的變換有很大關聯；實質上這

種喜好與齊偉先所論及的品味議題並無二致，雖然其很大程度仰賴的是市場上的

需求並且也受到政策的走向所影響，但電子花車之於廟會活動而言，毫無疑問有

其魅力以及動員力。齊偉先主要係透過遶境陣頭當中的家將、儀式團體等案例進

行陳述，強調品味議題對於廟會動員的重要性；而筆者以為，電子花車同樣存在

於遶境活動當中，同樣也屬於陣頭活動的一個展演項目；也同樣具備其特定能夠

吸引的群眾，當然也符合齊偉先所定義之品為動員的意涵。最後，當電子花車迎

來轉型，自然也會衍生出不同的品味客群。而不可置否，女性的展演者們於此情

況下扮演者至關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她們帶來電子花車的轉型，另一方面又改變

了群眾的品味；她們透過宗教空間而加以實踐種種成就，不管是自主或者被迫，

她們與宗教的關係相當緊密，如同紐帶一般互相綁在一起。 

  

                                                
73參考齊偉先，〈臺灣民間宗教儀式實踐中的「品味動員」：陣頭、品味與宗教治理〉，頁 15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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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女性電子花車文化之形塑 

一、 前言 

  本章為筆者的田野實踐成果，同時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於此章節，筆者經由

對活躍於不同年代、不同領域的從業人員進行面訪，從而深究電子花車與藝陣車

隊間的異同之處，此異同之處將透過各報導人的生命經歷加以討論，並透過事件

進行啟發，比較各報導人彼此之間是如何在這項產業中進行活動。於本章節，筆

者擇定了四位報導人，其中三位為女性，她們都是曾經或現正擔任著電子花車、

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們；另外尚有一位男性的報導人，他的身分為負責聯繫與提供

設施的電子花車業者。而在訪談資料的呈現上，本研究至少能夠掌握四個面向：

首先是重建筆者的田野，於此面向筆者將嘗試去呈現筆者所觀察到的藝陣車隊展

演，這包括舞者的服飾、展演的空間、展演的內容、群眾的集體意識、環境的氛

圍等等內容。第二，是說明何以自 2000 年以降，電子花車會轉向以油壓舞台車

為展演主體，而鋼管舞流行是這一批轉型的重要關鍵，這方面會透過報導人們的

親身經歷加以轉述，敘明電子花車的轉型有其必然的因果。第三，是電子花車舞

者的身分與自我認同感的建立，這將與 2000 年過後，臺灣本土所流行起的「臺

客文化」進行匯流，「臺客文化」本來指涉的是流行音樂領域上的創作及歌詞上

的一種本土文化現象，然由於電子花車所播放的歌曲絕大多數都與本土文化創作

有所關聯，因而影響藝陣車隊的產生與發跡。最後是講述產業轉型過程中，女性

舞者們所遭遇的衝突與不利處境，除了也包含舞者的收入與演出機會上的競爭，

並討論女性世代間的價值觀差異。也由於本研究的所有事件及報導人均真實存在，

為保護當事人的隱私與安全，所有人的名稱都將會使用化名的方式進行處理，而

記錄的時間、地點也將進行錯置，讀者將無法從中獲取當事人真實資訊。 

二、 田野現場的重建 

(一) 藝陣車隊展演紀實 

  藝陣車隊的展演，其實是一種動態配合靜態的交替性演出。以下筆者將對從

事田野至今所做的展演觀察進行描述，雖然筆者從事調查所觀察的對象仍以藝陣

車隊為主，然而這並不代表筆者於田野調查時未曾見過往昔的電子花車展演，事

實上電子花車的展演至今仍然存在，只不過規模與數量已較為罕見，於當今的酬

神活動中，藝陣車隊的展演屬於主流。通常，藝陣車隊的展演大約為期 2-4 個小

時，以廟會的規模大小為基礎以時計酬，據筆者得知的酬勞約為每小時新臺幣

500-1,000 元；不過此價碼並非一個相當的定值，且經常受到參與演出的展演者

名氣、舞團聲望所影響，這代表新加入的展演者可能收到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

服裝方面，藝陣車隊展演者沒有一套制式的服飾，各種類別的服裝均有可能被穿

著於展演者身上；但總體而言仍會強調女性的曲線美以及乳房的豐滿。筆者複述，

由於藝陣車隊通常是由兩輛以上的改裝車參與演出，較少有單輛行進的情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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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演者通常也不會只有一位，基本上會以每輛車均有一位展演者進行演出。於

行進時，藝陣車隊會跟隨遶境隊伍一起繞行，但車速不快，通常維持在時速 5-

10km 左右的速度，展演者於車輛上進行簡單的舞蹈動作或支撐鋼管柱扭動著身

軀。而當藝陣車隊行進至特定地點(如其他廟宇、廟會捐獻者的家門前)時車輛會

短暫停留，並且將車輛橫停放置，以利於展演者進行團隊式的排練舞蹈。這些舞

蹈大部分都是複製韓國流行女團的舞蹈而來，為期約 3-5 分鐘左右。展演結束後

即是拍照時間，當今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們經常被定位如偶像明星一般，亦不乏有

熱情的支持者沿路跟隨藝陣車隊行進而沿途拍攝；而當進入拍照時間，可以說是

展演者與支持者互動的小片刻，而除了支持者以外，參與廟會的其他陣頭或圍觀

的群眾也會上前湊熱鬧直到車輛駛離。迎神賽會的高潮，通常是當遶境隊伍即將

行進至主辦廟宇的時候，就這點而言藝陣車隊也不例外。當車輛駛近主辦廟宇前

100-200 公尺後，藝陣車隊的舞者的表演會更加賣力，而車輛的音樂也會放得更

加大聲，些許是為了獲得主辦廟宇所青睞的緣故；而當車隊終於抵達主辦廟宇的

門前時，車輛上的展演者會一齊走下車輛並在廟宇的門庭之前展演 3 首左右，為

期約 15-20 分鐘的團隊舞曲，展演完畢同樣是拍攝時間，展演者們除了與廟方人

員合照外，同時也與支持者們、參觀群眾們進行合照，於此片刻，筆者總覺得她

們有如伸展台上的模特兒般專業且敬業。而在收下主辦廟方所給的獎賞紅包後

(這並非演出酬勞，通常是主辦者額外贈予的打賞)，展演者們便紛紛回到車輛上，

但此時的她們已回到車輛的副駕駛座上休息，且駕駛們也會快速駛離。 

(二) 電子花車展演紀實 

  除藝陣車隊以外，筆者也對電子花車(舞台車)進行觀察，甚至因此結識了本

研究的兩位報導人。筆者於 2019 年的冬季參與了校內課程所安排的一場大型廟

會，此間廟宇位於新北市，是地方的信仰中心；雖然就課程上的安排上是以神職

人員的儀式觀察為主，但筆者將目光聚焦於寺廟之外的普度場合，因而有機會對

電子花車的展演進行觀察。電子花車的展演通常發生於夜間，截然不同於白晝遶

境時的藝陣車隊展演，電子花車的展演以定點式的大型舞台為基礎，整場演出的

時間約耗時 4-6 個小時，並以展演者輪番上演的形式加以呈現。電子花車的展演

主要是以演唱歌曲搭配鋼管舞蹈的方式所進行，每位展演者的演出時間約為 15-

20 分鐘，也就是 3-4 首歌曲為多；展演共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演唱歌曲、

跳鋼管舞以及群眾互動。展演者的衣著通常為兩套式所構成，外層的衣衫以露胸

式的短裙禮服為主，內層的衣著則是三點式的泳裝或情趣內衣。於展演的初始，

展演者會身著一襲禮服並演唱歌曲，當演唱結束，展演者會開始扭動身軀，並開

始跳起鋼管舞蹈，並且隨著音樂脫去外層禮服，展露內層的服裝。而在展演即將

結束的 5-10 分鐘時將迎來展演的高潮。此時展演者會走下電子花車並與參與廟

會的群眾進行互動；她們有些會貼近群眾的身體扭動跳舞，有些則跨坐於群眾的

兩腿之間上下搖晃(近似於男女性交的舉動)，甚至有些展演者會將乳房貼上群眾

的臉龐以取悅他們。而在音樂結束後，展演者會立即走回電子花車後台，並接續

由下一名展演者上台開始新一輪展演。而除展演者外，電子花車的尚會配置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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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持人負責撐場，這位女主持人資深且年長，目測約為 50-60 歲左右的年齡；

於角色分工上，她分別演飾著「老鴇」以及「男性」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她必須

熟稔的將各展演者的體態、名稱、特色介紹給舞台下的群眾；另一方面又必須反

映台下群眾的慾念，因此她會時不時去撩起、協助脫去展演者的衣衫或撫摸展演

者的身體，藉以替舞台下的群眾宣洩情慾。 

三、 報導人 

(一) 米蘭達(43 歲) 

  米蘭達是活躍於夜間廟會活動的舞者，她相當擅長鋼管舞的展演。筆者能夠

與她結識，是由於筆者在 2019年的冬季曾參與一場位於新北市的寺廟普度祭典，

當時她正擔當著舞台車上的鋼管舞者。筆者在觀賞完她的展演後主動遞交名片給

她，最後在 2020 年的春季在臺北市的一家咖啡廳內與她完成訪談。米蘭達的訪

談重要之處在於她的資歷，她的工作橫跨了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因此她可以說

是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見證者、實踐者：她進入電子花車的領域大抵是在

2000 年前後，當時大型電子花車(舞台車)正盛行於臺灣的廟會與宴客場合；除舞

台車之外，鋼管舞同樣也是在 2000 年左右開始於臺灣社會流行。因此從米蘭達

的口述經歷中至少可以知道，在 2000 年以後的臺灣廟會，舞台車是設施主體，

而鋼管舞則為展演主體。而透過米蘭達的講述過程，筆者並不難察覺到當電子花

車轉型到藝陣車隊後，從業舞者內在與外在所遭遇的種種衝突，這最根本的原因

仍是在轉型的過程內，舊舞者們會受到年輕女性所挑戰、所替代的緣故。舊舞者

在面臨工作環境質變的同時，又必須面臨新的一批競爭者；不同於那些退休的、

結婚生子的、改行的舞台車舞者們，米蘭達選擇持續在廟會這個工作領域內奮鬥，

必然得從事藝陣車隊舞者們相對不願從事的工作：晚會鋼管舞。但米蘭達其實別

無選擇，因為在她同藝陣車隊舞者相同年紀的時候，她所學、所認識到的就是迥

異於現今藝陣車隊的展演，她自然得回歸於自己所擅長的領域內，因此她所代表

的其實是 2000 年舞台車上鋼管舞者們的縮影。在米蘭達的敘述中，還有一項很

重要的線索，就是多少可以看見於 2000 年前後，當時臺灣社會的物質生活景況。

這包括：使用錄放影機去錄製第四台的成人節目；各地建案蜂起，乃至工地秀盛

行於臺灣社會；Pub 的流行以及鋼管舞的傳入；以及當時廟會展演者們的收入情

況；展演者彼此之間的人際網絡等等。而這些片段，卻又可以與當時流行的電子

花車相互鍵結，形成獨特的 2000 年代，臺灣廟會女性之次文化。只不過當這股

次文化遭遇到當今藝陣車隊所興起的另一股女性次文化時，必然會有所交疊也有

所衝突，關於這些在米蘭達的經歷中一覽無疑。 

(二) 查爾斯(目測約 50 歲) 

  查爾斯是米蘭達介紹給筆者認識的，他是電子花車業者；他大抵於 1990 年

開始執業，此事業是承襲自他的父親並著手經營至今。筆者於訪談完米蘭達後，

曾向她表示有意願訪談電子花車的設備廠商，因此在米蘭達的介紹之下，筆者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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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與查爾斯取得聯繫。起初，筆者僅透過電子通訊軟體與查爾斯洽談，且查爾斯

對於筆者研究者的身分半信半疑，但在米蘭達的擔保之下，筆者才成功敲定了訪

談的時間以及地點，終於在訪談完米蘭達後的隔兩週，在查爾斯位於新北市的山

區家中與他完成訪談。由此事件觀之，其背後所蘊含的是電子花車業者與展演者

之間的合作網絡，這種長期且穩定的網絡取決於雙方長久以來的相處。查爾斯與

米蘭達為舊識，他們是工作上經常配合的夥伴關係，這種配合是自雙方年輕的時

候就建立而成。與米蘭達相同，查爾斯也可以說是電子花車轉型的見證者、實踐

者；身為電子花車業者的他，相當最清楚電子花車的結構與設備。筆者自他的訪

談中得到證實：2000 年以後的電子花車(舞台車)必定設置有鋼管柱，又或者說鋼

管柱的展演完善了舞台車的建置。據他所稱，電子花車(舞台車)是自 2000 年前後

發跡於臺灣南部，再往臺灣北部流行，再與當時流行於 Pub 的鋼管舞結合，終成

就了 2000 年以後臺灣社會獨特之廟會鋼管舞。而查爾斯對於本研究的重要性還

有兩項，同樣來自於他的經歷及角色，並應證了電子花車(舞台車)與鋼管舞之間

的關係。據他記憶，在鋼管舞(2000 年)流行之前，臺灣廟會所流行的展演為全裸

的脫衣舞；但由於全裸脫衣舞尺度過於色情而屢遭取締，而廟會或宴客的展演又

亟需助興的女體展演，是以鋼管舞能夠盛行絕非偶然，相較於全裸脫衣舞，鋼管

舞於尺度上較為收斂，且鋼管舞盛行之初十分新奇，自然成為了廟會表演中的寵

兒，而這份展演又被後續的藝陣車隊業者加以繼承。也由於他是一名商人，是負

責需求者(廟方)與展演者之間的橋樑；他表面上所做的是張羅電子花車的設備及

場地的事業，實則進行的是女體展演與廟會之間的交易與媒合，且仰賴的是他豐

富的人脈，這種上下游之間的媒合網絡，相當近似於藝陣車隊的整合方式。74 

(三) 茉莉(36 歲) 

  茉莉已不再從事電子花車表演者的工作，現今的她已結婚生子，並且從事一

門與電子花車領域全無相關的事業；當今的她從事的是地方上為民服務的民代工

作，因此她有屬於自己的辦公室，而且能夠透過網路社群輕易搜尋到。在數次去

電給茉莉後，筆者於 2020 年的夏初前往她位於桃園市的辦公室內並完成面訪。

茉莉出生於電子花車產業的家庭，於國中畢業後即擔任起電子花車的表演者；她

所活躍的年代為 2000-2010 年這 10 年之間，而根據筆者調查，電子花車轉型為

藝陣車隊也是發生於這 10 年的時候。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不單僅是設備

與機體的變化，同時也是展演型態的變化；而展演者的身分建立、自我定位以及

外界感受都是新興次文化得以被建構的要素，因此茉莉的經歷仍十分重要，甚至

可以說，她是電子花車舞者的身分、認同轉型的貢獻者。茉莉的貢獻，來自於她

的成功；這項成功，使得原先被認為是色情的廟會電子花車得以被外界所接納。

她在一次機緣中，與兩位同樣也是電子花車舞者的友人受到唱片公司的經紀人所

青睞，進而以女子團體的方式加入了演藝圈。不同於其他講究清新、溫婉特質的

女性藝人，茉莉與她的友人將電子花車舞者的特質(活潑、撩人、熱情)一併帶入

                                                
74請讀者參考本研究第二章中的圖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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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事業，時值臺灣 2000 年代「臺客文化」萌芽時期，75於是她們便順著這股流

行趨勢，將自己定義為「臺妹舞團」。茉莉主要活躍的時間為 2000-2010 年這 10

年之間，也許是伴隨本土流行文化的蓬勃發展，曾遭貶抑為粗俗的、不入流的電

子花車表演，也受到趨勢的影響逐漸受到矚目。茉莉她們於出道之後，即從未隱

瞞過自己具有電子花車舞者的身分，甚至還將電子花車的展演帶入了大眾媒體之

中，並帶動了流行與仿效。最後，茉莉她們的成功也回過頭來影響了當時的廟會

舞者們，造就舞者們自我身分的提升；而以女子團隊的展演方式，也引發了仿效，

她所表現的是本土次文化也得以有進入大眾傳媒的機會，這些都是造就現今藝陣

車隊得以流行的養分。筆者以為藝陣車隊其實是「臺客文化」、「廟會女團」以及

先前提及的「鋼管舞」等元素匯流而成的產物。當然 2000 年的臺灣社會的品味

變化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原因，這包括了：線上遊戲的興起、次文化被重視等等，

其實背後代表的是當時年輕族群的品味變化，這種品味變化，是相當具有可塑性

的，關於這點也在現今的藝陣車隊的呈現中一覽無疑。 

(四) 賽拉(28 歲) 

  賽拉是本研究的第一位報導人。筆者於 2019 年的夏季在新北市的一場廟會

遶境中結識擔任藝陣車隊展演者的賽拉，並在遶境即將結束前主動遞交名片給她，

於 2019 年的夏末前往她位於臺中市的工作室與她完成約訪。賽拉可以說是 2010

年代以後，首批以藝陣車隊、女子舞團的方式，在廟會底下工作的展演者。據她

記憶，她於 2010 年首次接觸廟會遶境的電子花車仍與當今的藝陣車隊款式上有

所區別，然卻又擁有藝陣車隊的區辨標準：女子團體及鋼管舞的展演。據賽拉所

述，當時廟會的展演者的來源也有所不同。譬如她本人，當時的她既是一名在學

學生，又是兼職的展場模特兒，因此藝陣車隊的職業組成方式也與過去電子花車

有所差異。據賽拉所稱，以女子團隊在廟會內活動、執業於 2010 年前後已屬常

態，關於這種女子團隊，在賽拉的記憶與實踐之中，皆是由女性自行籌組整合；

且舞團成立後，她們有固定的練習時間與聚會，同時也有更細緻的分工，某種程

度上強化了女性以團隊在廟會底下工作的凝聚力，是一個展演者重新定位自己職

業的過程。不過賽拉也提及，女性團隊的流行的同時也衍生出許多問題。首先，

是展演者與業者的關係變化。在米蘭達以及查爾斯的故事中，讀者不難看出過去

電子花車展演者與業者之間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但根據賽拉表示，當今藝陣車

隊展演者與廠商的關係相對緊張，除了舞者為討好廠商而經常略施手段外，也發

生舞團內部成員因工作邀約而有撕破臉的情況。這致使展演者更必須仰賴團隊的

整合去凝聚力量。然而當時間一久，團隊成員又可能因工作的邀約出現內部分裂，

導致人員的離開，周而復始成為了一種循環。事實上，於筆者嗣後探聽，賽拉的

舞團近期也發生了成員離開又另起爐灶的情況，這種樣態在當今藝陣車隊的環境

中屢見不鮮。最後，賽拉還提及一項值得深究的事情：藝陣車隊展演者有越來越

                                                
75於 2000 年之前，「臺客」被認為是粗鄙不堪的象徵，與「臺客」直接相關的形容詞是閩南語的

「俗」字；此字詞一語雙關，除字面上有俗氣的意思外，於閩南語的發音上尚有「便宜」的意思，

因此對「俗」的形容，指涉的有既過時又賤價的意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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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趨勢：現時藝陣車隊舞者的新血相當之多，以年齡來說近 30 歲的舞者已

經不算年輕，應然會遭受年輕舞者所挑戰。這些年輕舞者，願意收取更微薄的酬

勞，也更願意與廠商談條件，也更願意犧牲，因為她們需要打入市場。這種情況，

就好比複製了米蘭達(電子花車舞者)的處境：她曾取代了過去廟會脫衣舞孃的工

作，卻又遭受年輕藝陣車隊舞者所挑戰。而挑戰的背後，往往肇因於電子花車的

轉型，現今藝陣車隊之景況也逐漸出現 2000-2010 年電子花車轉型的跡象，也許

不久的將來，會再迎來新一波的轉型也是有可能的。 

四、 經歷及重要事件 

(一) 關於鋼管舞 

  鋼管舞，是 2000 年以後的電子花車乃至藝陣車隊的展演基礎，同時也是電

子花車得以轉型為藝陣車隊的關鍵線索。從事電子花車業者的查爾斯向筆者表示，

臺灣廟會中的鋼管舞流行始於 2000 年代，而在 2000 年以前的廟會展演則是以全

裸的脫衣舞為主。然而裸體的展演尺度過大，同時也牴觸了當時社會的道德底線，

致使有關當局曾一度強烈掃蕩廟會中的脫衣舞展演，導致 2000 年前後的脫衣舞

展演在臺灣廟會中幾近絕跡。然而廟會內仍需要有女性的展演炒熱氣氛，是以鋼

管舞自然而然地被引渡進入廟會的場域內，並逐漸成為 2000 年代以後電子花車

的展演主流。於訪談時，查爾斯是這樣向筆者說明的： 

  舞台車(大型電子花車)是迄今約 20 年前才開始才盛行，而鋼管柱可以說是

舞台車一項最重要的設施，它代表舞台車的表演會與過去完全不同，正確來

說應該是鋼管柱完整了舞台車的配置。在鋼管舞流行之前，電子花車的表演

是以「Solo」為主，76所謂「Solo」就是全身脫光、三點全露的艷舞；這在鋼

管舞出現之前相當流行。「Solo」的舞者通常穿著薄紗，或者是小外套，但底

下則完全沒有穿任何衣物；她們會隨著表演將衣服一件一件給脫掉，直到全

裸為止。「Solo」舞者不僅在舞台上跳，也會走下台與觀眾互動或表演特技，

但由於太過於色情，導致後來抓得很嚴。鋼管舞則是到 90 年代以後才開始

興起，起初，廟會內是沒有鋼管舞者的，這些舞者通常都是我們電子花車業

者從 Pub舞廳中延請而來；但久而久之就開始出現有專門在廟會中跳鋼管舞

的舞者，因為跳廟會收入比較高，演出機會也比較多。 

  鋼管舞對電子花車產業的衝擊，不僅帶來的是展演項目的改變，更吸引了當

時(2000 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加入，並逐漸替代廟會中的脫衣舞孃，成為當時最

主要的展演族群。過去電子花車展演者，尤其是鋼管舞者的來源，可能是來自於

Pub。Pub 同樣流行於 2000 年前後的臺灣社會，並成為當時年輕女性所鍾愛的場

                                                
76此乃電子花車產業的黑話，指涉的是在廟會中全裸的脫衣舞展演；這種展演是 1980-2000 年間

電子花車(霓虹燈車)的主流。它既盛行於喪禮也盛行於廟會中，只不過由於尺度過於色情導致有

關當局強烈掃蕩，因此至 2000 年之後已鮮少見於臺灣廟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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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某些較為大型的 Pub 為吸引顧客，通常會設置有展演舞台，並聘請展演者

進駐，這些展演者通常是給薪制的固定班底，易言之就是 Pub 內領取固定薪資的

員工。而根據電子花車展演者米蘭達所記憶，她第一次接觸到、觀看到鋼管舞的

表演是在 Pub 之內，她認為這可能是臺灣鋼管舞文化的源頭。再經由展演者們的

學習與職業的擴散後，鋼管舞的展演才逐漸被帶入廟會電子花車的場合之內。米

蘭達解釋，鋼管舞的展演是由歐美傳入臺灣的，起初，她是自深夜成人頻道中的

歐美脫衣舞模擬、學習而得。事實上確實如此，由於 1980-1990 年代歐美普遍有

盛行鋼管舞風潮的情況，77因此她能夠在當時的成人節目中觀覽到鋼管舞的展演

並非偶然。她說： 

  就我印象，Pub 舞廳在 90 年代的臺灣各地很是流行，比較大型的 Pub 舞廳

通常會有駐唱歌手或聘請舞者，而當時最流行的表演就是鋼管舞。記得有一

次，因為我喝醉酒，在酒館老闆與朋友的鼓吹之下，便嘗試爬上鋼管柱跳舞，

自此與這條鋼管結下不解之緣。鋼管舞遠比想像中來得困難許多，首先是場

地，練習鋼管舞必然需要有挑高足夠的空間，因此我與幾位同為舞者的姐妹

們合資，於其中一人家中的地下室搭建起簡便的鋼管練舞室大家輪流練習。

其次是教學，由於彼時鋼管舞才剛開始在臺灣流行，因此沒有教學影片可供

學習；由於會的人也很少，因此聘請專業舞者教學的費用非常高昂。在非不

得已的情況下，我們想到一個點子：利用錄製錄影帶的方式去錄製第四台深

夜成人頻道中，歐美脫衣舞孃們跳鋼管舞的姿勢與動作，再用重播的方式去

模擬舞蹈與姿勢。在克服了學習與場地的問題後，其次還得面對身體的不適

應。鋼管柱其實很滑，很容易爬到一半就溜下來，於練習時基本上不能夠穿

著過長的褲子，這樣子導致摩擦力會不夠，因此鋼管柱的練習最好是赤裸或

穿著極少才能夠有最好的成效，因此跌倒、受傷瘀青都是難免的事情。即使

如此，我不得不承認當時的鋼管舞者真的很好賺，每 15 分鐘的表演就可以

進帳新臺幣 3,,000元以上，生意好的時候我幾乎整晚都在趕場演出。 

  鋼管舞成為 2000 年之後臺灣廟會的展演主流項目，甚至促進了 2000-2010

年，電子花車轉型為藝陣車隊的關鍵，由於這 10 年之間是電子花車的轉型間期，

而跟據從事藝陣車隊展演者的賽拉敘述，在她從業之初(2010 年)，藝陣車隊不管

是外型上、展演項目上甚至到人員配置上，均與當今發展成熟的藝陣車隊有些微

差異。換言之賽拉從業之初所接觸到的是藝陣車隊發展雛形，是介於電子花車轉

型間期的狀態。於此狀態，過去電子花車的種種特質被加以延續，同時又加入當

今藝陣車隊的諸多表徵。至於賽拉是這麼向筆者說明的： 

  我早在大學時就曾經在廟會中跳過鋼管舞，由於當時家中經濟狀況出了點問

題，因此不得不找個工作來貼補家用。還記得我第一次接觸到的表演車輛在

                                                
77關於 1980-1990 歐美社會流行鋼管舞的情況，讀者可以參考 Elisabeth Eaves 半自傳式的民族誌，

該書對於歐美社會的脫衣舞孃、鋼管舞者的生活文化、職業文化有相當深刻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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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上並非如同現今鋼管吉普、鋼管小巴的樣式，反倒有點像更早以前流行

的電子花車。只不過比起電子花車，這種車輛的體積已經縮小很多，而且也

不是以定點舞台的方式去操作，大多是跟隨著遶境隊伍一同行進。外觀上，

它是一輛被改裝過的小貨車，車輛的載貨區被改裝成了小型舞台並架設上鋼

管柱，種種改裝都是為了讓方便舞者在遶境時能夠即時表演而設置的。由於

我一直有在練習跳舞，也有學過類似鋼管舞的舞蹈，因此在遶境的車上表演

對我而言並非什麼難事，但事實上那根本稱不上是表演，只不過是舞者在車

輛上扭動身軀、賣弄風騷罷了。不得不說當時廟會的工作環境非常糟糕，且

車輛上跳舞的舞者也參差不齊，很多甚至根本不會跳舞，僅是衣服穿得比較

清涼，跟著音樂隨意扭動而已。而台下的觀眾以及聘請我們的廠商並沒有在

意這些，說穿了他們只是希望有女生穿得比較性感在遶境中給大家看罷了。

我認為，當今廟會中常見的鋼管吉普、鋼管小巴的前身其實就是電子花車，

只不過換了個名稱而已，它們的定位與電子花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真要說

差別，應該是表演的人不同了，尤其當廟會中出現了舞團之後。現在的廟會

遶境基本上都是以鋼管車隊的方式進行，由於是車隊的緣故，遶境表演總是

需要一票人，因此舞者們通常會與熟識的工作夥伴籌組舞團去接演出案子。 

(二) 關於酬勞 

  演出酬勞一直是本研究的報導人們相當避諱談及的項目；當今藝陣車隊的演

出價碼直接取決於展演舞團的知名與否，而且在地區上的分配也有所差異。以臺

灣的北部廟會來說，由於競爭較小、展演舞團較少，消費水準也較高；致使臺灣

北部的演出價碼普遍會高於臺灣中部及南部。但總體而言，藝陣車隊的演出酬勞

仍然有一個基準在，以時薪論計，每小時約為新臺幣 500 元左右。故比起電子花

車，藝陣車隊展演者的待遇相對較差。米蘭達的工作橫跨了電子花車以及藝陣車

隊的兩個領域，因此她對演出酬勞有相當深刻的認知，她說： 

  我已經是資深表演人員了，算一算從事這一行應該也將近 30 年有了吧？我

大約自民國 85 年前後開始接觸這個行業。起初我是在廟會內擔任歌手，些

許是因為嗓門好，只要穿得少少在廟會內唱個 15-20 分鐘就可以有新臺幣

1,500 元左右的收入，這價格真的很不錯，當時的國中生如果去做全職的學

徒也沒這麼多錢，因此在廟會的中表演逐漸成為了我的職業。在 2000 年過

後，我也開始學起鋼管舞並擔任起電子花車的鋼管舞者。比起歌手，鋼管舞

者的收入更高，每場演出不過 15-20 分鐘就可以賺入新臺幣 2,500-3,,000 元

不等的薪資。這還只是基本收入，另外一筆可觀的收入是來自觀眾的打賞，

有時候這些打賞累積下來的金額會遠比基本演出費還來得要多，但就是得放

得開；說難聽點，就是會被吃豆腐。至於近幾年流行的鋼管小巴、鋼管吉普

舞者們則不同於電子花車舞者，她們大多是練團隊排舞出身的。她們年輕漂

亮，對早期從事廟會的舞者而言是很大的競爭對手。但其實這些年輕的舞者

演出的薪水遠比過去的電子花車舞者來得低很多，工作時間也更長。電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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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舞者的演出是以場次計算，每場不過 15-20 分鐘；而鋼管吉普、鋼管小巴

的舞者們則是以時薪計酬，她們每次出場至少都要兩個小時起跳，以時薪計

算的話， 2個小時的表演收入也才新臺幣 1,000-2,,000元，遠比電子花車舞

者的表演收入要來得低！不過對廠商而言，這些鋼管吉普、鋼管小巴表演者

們的工時、薪資都相對實惠，有些廟會索性就只讓她們在遶境時出演，間接

壓縮了電子花車舞者的演出機會；事實上近幾年確實比較流行鋼管吉普、鋼

管小巴的表演，這是一個趨勢。 

  查爾斯所負責的是電子花車的經營事業，他在這門產業活動近 30 年之久，

對電子花車整合及支出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據他所說，自他執業至今電子花車展

演者所演出的價碼基本上與過去無太大的差異，易言之電子花車展演者的酬勞似

乎並未因循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調整。而查爾斯認為，唯一會造成電子花車演出酬

勞差異的因素是地區，換句話說電子花車產業實際上是存在地區差異的；就查爾

斯的經驗，他認為臺灣北部的演出酬勞會比南部高昂，其原因是來自於成本所致：

臺灣北部地狹人稠，同時工商業發展也相對迅速，生活水平較高，因而影響電子

花車的演出收費。除電子花車外，查爾斯也與藝陣車隊有所接觸，雖然他的事業

並無橫跨藝陣車隊的產業，但仍對其經營有著相當的理解。查爾斯認為藝陣車隊

的流行有其必然，尤其從創業的成本上而言，藝陣車隊低於電子花車。他說： 

  電子花車舞者的薪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上台表演完畢後，我們業者

現場給予的演出費，這通常是由我先代墊，之後再向客戶(廟方)請款；其二

則是舞者們自己走下舞台與群眾互動賺得的小費。廟會、晚會難免會喝酒，

因此男性觀眾對舞者伸出鹹豬手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若你要說性騷擾嘛，

這種情況 20幾年以來，更確切來說，自有電子花車舞者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不過說難聽點，想賺錢與否取決於自己嘛！身為聯絡人的我並不會去勉強她

們去跳鋼管舞，如果她們不願意、不習慣與台下觀眾互動，那就回去舞台上

當歌手，但是肯定演出機會一定比較少的，賺的錢也肯定是有差的。鋼管舞

者單單出場費就比廟會歌手多一倍以上，這還不包括走下台與客人互動賺得

的小費。我們的價格都很透明，而且 20 幾年來都沒有調整過；唯一會造成

價格有差異的因素，只會發生在地區。由於臺灣北部地狹人稠，經濟水準也

較中部、南部甚至東部來得高，因此臺灣北部的電子花車演出支出成本會比

較高，因此業者不得不因循成本而調整價碼。但如果要說真正出現價格不明

朗的情況會更常出現於當今流行的鋼管吉普、鋼管小巴的遶境演出。這是由

於鋼管吉普、鋼管小巴的舞者通常以時計酬，但廟會遶境的不可抗力因素很

多，因此時常有提早結束或超時的情況。就舞者而言她們希望以時計酬，不

過業者們能夠向客戶請款的員額有限，因此當時間與酬勞不一致時就容易導

致溝通不良。不過就這類車輛的普及確實是一種趨勢，因為所需要投入的成

本相較於電子花車實在差太多了！一輛大型電子花車動輒數百萬，而一輛鋼

管吉普、鋼管小巴了不起五、六萬，這很容易吸引想創業但又資本額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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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入。也有些人的想法是以量取勝，這也是一種經營策略。 

  當今藝陣車隊展演者容易遭遇演出酬勞被廠商所剝削的情況，為了克服這種

劣勢，她們開始以女子團體的方式加以整合，透過女子團體的經營，她們更容易

打響知名度，同時也會擁有較多的主導權去與廠商談論酬勞的多寡。從事藝陣車

隊舞者的賽拉在入行之初也是加入特定的女子團體進而獲得更好的工作待遇；然

而這並不代表女性團體內部就不存在衝突。事實上當今藝陣車隊的女性團隊流動

率極高，即使是知名的女子團體內部成員間也可能因為酬勞或演出機會不一致而

產生歧見與衝突，甚至發生決裂或人員流失的情況。但無論如何，以女性為團體

整合進而獲取更優渥酬勞的成果，是當今藝陣車隊展演者們最擅長的策略。而賽

拉是這麼說的： 

  現時的廟會遶境基本上都會有鋼管車隊的參與，由於是整團車隊的緣故，表

演時總會有大量舞者的需求，因此過去的舞者們會選擇順勢去與熟識的工作

夥伴籌組成團隊再去承接演出案子，成為了廟會女子舞團的基本雛型。在起

初，我也是應演出的需求去湊合其他舞團的人數，而後加入了一個由女生所

主辦，清一色都是廟會舞者的女子舞團。加入舞團後，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

改變。由於這個舞團挺有名氣，因此工作的機會及收入就遠比自己找廠商接

洽來得優渥許多。然而這並不代表女子舞團就沒有任何問題存在，也許是相

處緊密且工作性質雷同，女子舞團的成員間內部也會勾心鬥角，甚至有互相

搶工作的情況。這是由於，並非每場廟會、活動都會需要聘請整團的舞者參

與演出，有時可能就請兩位左右而已；這時，有些姐妹們為了爭取演出機會，

就會開始跟廠商談條件的情況。有些人願意收取比較低的演出費用，有些則

是跟應廠商的邀約，跟廠商出門吃飯、喝酒等等。其實就我看來，廟會的市

場越來越競爭，女性舞者與廠商談條件的情況層出不窮，最終導致整個舞團

的資源分配並不一致；也時常發生有舞團成員內部決裂後又另起爐灶與原有

舞團產生競爭的情況。 

(三) 關於女性團隊 

  於前揭酬勞的討論內，筆者已先行將女性團隊的概念帶給讀者；從賽拉的經

驗中我們可以發覺，在廟會活動中女性以團隊整合加以執業的方式似乎在她進入

廟會的場域時已有所發展，甚至可以說以女性為主的團隊整合方式影響了整體藝

陣車隊產業的進行。但就筆者訪談得知，這種以女性團隊的整合方式最早至少可

以追溯至 2000 年之前的電子花車產業內，可想而知的是當今藝陣車隊的女性團

隊實際上是過去電子花車女性整合的一種沿用。由此可見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某

種程度上的存續關聯性。本研究的報導人茉莉雖然已不再從事電子花車展演者的

工作，但據她所稱述，她過去所隸屬的電子花車女子團體「星空天使」可能是臺

灣廟會內女性團體的濫觴，這種創新帶來了風潮與複製，促使女性展演者的身分、

地位上的提升。她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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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90 年代前後的臺灣來說，當時從事廟會跳舞的女孩都很年輕，平均年紀

大概都是國、高中畢業，也就是 15-18歲左右。廟會，尤其是晚宴之中通常

會延請多位表演者輪番上台，久而久之，表演者之間肯定會彼此熟識，再加

上大家年紀相仿，自然會有很要好的工作夥伴。因此，我與兩位經常一起演

出的友人私底下成立了「星空天使」團隊。起初，這只是我們姐妹淘間用來

稱呼彼此的有趣暱稱，真正以團隊方式進行演出，是我接受父親的建議後才

開始。在過去的廟會舞台，通常只有一位表演者在唱歌跳舞，因此我們這種

以女子團體的方式進行表演自然能夠帶給觀眾們新鮮的感受。久而久之就連

一般廟方、電子花車業者也習慣以團隊的方式稱呼我們，同時也讓我們擁有

不可替代性；還記得當時許多廟會、晚會都指定要我們「星空天使」上台演

出。事實上，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就當時臺灣廟會而言，全臺灣只有我們是

以女團的方式進行演出，因此我們可以說是實質上、名義上首次以女性團體

的方式在廟會內進行演出的團隊，這是我們的創舉。而這項成功同樣也吸引

了同行或後輩那些同樣在廟會底下工作的女生們，當她們看見我們「星空天

使」大放異彩後，也逐漸模仿起了我們這種以女生團隊的表演方法，直到今

日，全臺灣各地的廟會都存著各式各樣的女生團隊。 

  時間來到 2010 年前後，這時臺灣廟會內的女性團體已漸趨成熟，並且分佈

於全臺灣各地。可以推測的是在藝陣車隊的情況中，過去電子花車女性團體的整

合方式被加以沿用、改造乃至成為一種常態。過度發展的結果除前段討論中賽拉

提及的，時常發生女性團體內部成員的分裂外，也開始產生固定的管理方式。已

賽拉來說，她在脫離原本的廟會舞團後另起爐灶，同時她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發

生，因而制定了團體的規則，這些規則使得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工作上愈趨專業化，

甚至更加穩定，不再如同過去廟會展演者所接洽的工作是零散的、臨時的，反倒

是更具備組織化的營運，這種改變方式可以說是自電子花車以來，女性們在此領

域內的努力成果與延續。賽拉表示： 

以我的團隊來說，其實最早每位團員都有各自的窗口以及合作的廠商，是到

了近幾年內才由我做統一的窗口與廠商進行聯繫。當我這麼決定時曾導致一

批人出走團隊，因為她們認為我剝奪了她們的工作機會。而我會決定由我當

統一窗口與廠商協商演出事宜是有原因的。由於我過去曾經歷過團員間彼此

爭奪工作機會而導致內鬥的情況，這樣的結果導致廠商對舞團成員的要求越

來越過分，甚至會要求舞團成員陪他們吃飯、喝酒、唱歌之類的，也頻繁會

遭遇廠商刻意在演出酬勞上討價還價的情況，這樣的結果只會導致整個團隊

素質越來越低，因此我才會決定由我統一來當聯繫窗口。另外，我也要求整

個舞團每週需要有固定排練的時間，然後排練完就是接著要開會；每個成員

都要出席，無故缺席者會扣薪水。因為我覺得女孩子如果沒有把心裡的話講

出來，累積久了就會是大麻煩；所以開會就是能夠讓大家把心裡的話講出來

的機會。另外，我也嚴格要求團隊成員們不准在網路社群上以任何形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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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負面的言論，因為每一位團員都代表著整個的團隊，我們的團隊應當是

帶給人們歡樂，而不是負面印象，這會影響到我們的士氣與形象。還有，不

能在工作場合罵髒話及抽菸；雖然我們的工作領域是廟會，但每場廟會的人

非常之多，任何一個舉動都有可能被上傳到網路社群上遭人公審，因此必須

得小心行事，避免破壞團隊形象。 

(四) 時代現象與電子花車 

  以 2000 年前後來說，臺灣各地建案蜂起；每當建築竣工，建商為犒賞勞動

者及行銷，通常會延請電子花車於竣工宴會上進行演出，而這種演出場合被稱之

為「工地秀」。所謂「工地秀」，顧名思義即是一種在工地所舉行的露天宴會，它

通常會設置在竣工建築的附近；此乃由於一般而言工地秀的與會人員主要都是勞

動者，為考量成本及形象，建商們更偏愛將筵席設置在露天場地，聘請外燴辦桌

及電子花車進駐，一來成本較低，二來則符合勞動者的品味。「工地秀」對電子

花車產業而言相當重要，甚至可以說除廟會以外電子花車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它象徵著臺灣房地產業發展的基礎，同時也顯示出電子花車在發展期程的產業橫

跨性。資深電子花車展演者茉莉是如此回憶的： 

  雖然廟會是我們最主要的表演市場，且廟會也是我們能夠站上表演舞台的發

跡地；但除了廟會以外尚有一個表演場合影響我至深，同時也是讓我能夠進

駐演藝圈的契機；那就是「工地秀」，也就是俗稱的「大樑」。據我記憶，1990

年過後臺北市的外圍城市，如桃園市、新北市一帶開始有大量人口移入，有

人口移入就會有房屋需求，就會有建案；因此在民國 90 年代這段期間，每

當有大樓建成時，建商經常會辦桌慶祝，同時也是為了犒賞工人，此時就會

聘請電子花車舞者來歡場。其實不僅侷限在北部城市，當時全臺灣各地都很

盛行「工地秀」，只不過臺灣北部建案確實比較多。何以說盛行？因為電子

花車舞者供不應求！有些時候建商即使有錢還不見得有辦法請得到電子花

車舞者來表演，還得靠人脈或交情。當時我們「星空天使」也經常受邀至各

全臺縣市出演，甚至還包括離島金門，可想而知「工地秀」對電子花車這門

行業有多麼重要。另外，我們「星空天使」之所以能夠進駐演藝圈，也是由

於在「工地秀」表演時被唱片公司所青睞，因而開啟我們的演藝生涯。 

  但其實，茉莉的團隊之所以能夠走向演藝圈發展應非偶然，而且與當時的時

代背景有所相關。2000 年後的臺灣社會有兩項次文化逐漸興起，其一是標榜極

致本土化的「臺客文化」；另外一項則是網際網路的逐漸普及，這尤其見於線上

遊戲當中。此兩項次文化彼此重疊，以族群上來說為當時年輕族群為居多；茉莉

的團隊來源於社會上最貼近於本土生活的臺灣廟會，在進駐演藝圈後，她們也曾

擔任過線上遊戲的代言人，這直接使得她們能夠搭上年輕族群的潮流。一來是當

時她們的年紀貼近於年輕族群，二來則是她們的身分、出身乃至包裝行銷皆相當

符合當時年輕族群的品味；這使得茉莉的團隊能夠搭上時代的潮流，將電子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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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者變成猶如偶像明星的角色，替後續藝陣車隊的發展奠定基礎。茉莉說： 

  90年過後，全臺灣開始流行起網路遊戲。早期遊戲廠商為求暢銷，通常會聘

請明星或藝人來代言產品。然而當時我們並非明星也尚未出道，之所以能夠

被廠商所青睞，是因為在某次的廟會晚宴中，遊戲公司的營運課長恰巧位列

席中；我們的表演方式吸引了他的目光，才有了代言遊戲的契機。我們「星

空天使」之所以能夠成名，很大的原因是歸功於代言「時代 Online」這款網

路遊戲的緣故。由於是該款遊戲的主要代言人，我們在各行銷通路等平台上

很都有曝光度，且這款遊戲主要的消費族群為青少年，使得我們在年輕族群

當中很受歡迎。代言網路遊戲的成功，使我們同樣受到唱片公司的老闆所的

肯定，他甚至還親自到廟會現場來看我們的表演；於是我們就成為了「沃爾

唱片」旗下的藝人。以 90 年前後的臺灣演藝界來說，電音舞曲並非主流；

但我們「星空天使」的定位就是以熱舞、電音舞曲以及女團三個核心元素為

主，這些元素是我們擔任電子花車舞者時就很熟悉的東西。就當時的臺灣演

藝界而言，女性歌手通常是被塑造成溫柔、多情的樣子，而所唱的歌曲曲風，

也多以悲傷、抒情為主，78但我們「星空天使」打從一開始所走的路線就迥

異於標準的女性藝人，說得更直白一些，當時的我們就是「俗」！只不過俗

氣有俗氣的優勢，我們電子花車舞者的身分反而創造了話題性。同樣在 90

年左右的臺灣開始流行起一種稱之為「臺客」的本土文化。在過去的「臺客」

一詞總有貶抑、詆毀的意味，指的是一個人沒有教養且粗俗，這通常用來指

涉臺灣中低階層的人們，像是工人、農民、小販等等；而電子花車舞者們也

被歸納在「臺客」的範疇之中。就當時的演藝界來說，年輕剛出道的藝人，

都會盡量避免被扣上與「臺客」有關的帽子，尤其是女性藝人。然而我們認

為，既然生長於臺灣，就更應當去重視臺灣獨有的流行文化，我們自電子花

車舞者出身，因此並不以自己身為「臺客」為恥；甚至還自封為「臺妹女團」。 

  筆者於前開鋼管舞的討論內已先行提及電子花車脫衣舞的資訊，但並無詳細

對脫衣舞孃展演者的背景詳加描述。事實上，電子花車脫衣舞孃的身分過於敏感，

加上電子花車脫衣舞孃活躍為 1990 年前後，導致能夠獲知的資訊相對稀缺，很

難能夠替此種身分的電子花車展演者進行深入的理解。不過就本研究的報導人查

爾斯的經驗，由於查爾斯從事的工作為電子花車業者，自然也與這類展演者有所

接觸；他認為脫衣舞孃的收入比任何一種形式的電子花車展演者都還要來得高，

因為犧牲地最徹底且職業的風險也是最高。這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脫衣舞孃會在電

子花車市場內逐漸式微的緣故。查爾斯如此說道： 

  做這一行也很容易遭遇警察以及環保局前來稽查，而我營業的區域又以臺灣

北部為主；臺灣北部地區的民眾相當重視自身的權益，因此每當有廟會舉辦

的時候便經常會有人撥打 110報案，有些人則是打電話到環保局檢舉我們噪

                                                
78有關於 2000 年代臺灣曲風的討論，讀者可以參考 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一書的 69-87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87

-68- 

音汙染。但其實也不是最近幾年才有政府人員在取締，就我從業以來，每當

有電子花車演出的時候便經常有警察找上門；只不過以前通常是附近居民檢

舉妨害風化，而檢舉的對象就是電子花車的「Solo」舞者。可想而知「Solo」

舞者是在一個多麼不利的環境下工作的，她們不僅得放下自尊，同時又必須

面對遭稽查的風險。但是！「Solo」舞者的收入比現今任何種類的電子花車

表演都還要來得高非常多，因為犧牲最大嘛，就好像電視中的脫星肯定是最

容易出名，在這個行業也是一樣，因為她們已經犧牲到底了嘛！況且還不是

只給一個人看，她是在幾百隻眼睛下全身一絲不掛。這種錢賺得很快，可能

幾年過後，她們覺得錢賺足了也就不再做這行。此外「Solo」舞者通常不會

在自己家鄉做這個工作，畢竟早期的社會大家都相識，如果在家鄉的廟會場

合跳脫衣舞，很容易被認出來，因此她們通常會選擇到外縣市或者是陌生的

城市做這行。至於現在「Solo」舞者已經相當稀少，但也並非完全根絕；就

我所知在南部或一些鄉間中的廟會中仍然有「Solo」的演出，只不過這些跳

「Solo」的舞者們多半也有些年紀就是了。 

  雖然鋼管舞者的出現是替代脫衣舞孃在廟會中的展演角色，然而某種程度上

而言，這種替代其實是存在職業上的競爭及取代。當新一批的展演者進入廟會場

域後，由於工作性質雷同，自然會與原先的執業者產生緊張關係。同理，在藝陣

車隊展演者進入廟會的場域以後，也在在影響了鋼管舞者的工作。即使米蘭達的

工作橫跨了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但本質上她仍屬於電子花車的鋼管舞者，她所

學習、所經歷的是電子花車所盛行的年代；儘管她也試圖要進入藝陣車隊的工作

領域，但她仍然對當今藝陣車隊展演者們有所不滿，這種不滿實際上是一種價值

觀的差異，是世代交替後所派生的緊張關係。米蘭達這麼說： 

  說到這裡，我想再回過頭去談談現在跳鋼管吉普、鋼管小巴的年輕妹妹們。

我覺得現在八年級、九年級的年輕女孩們想法很詭異，她們的眼睛不知道長

到哪邊去。例如我有一個專門跳鋼管吉普車的舞者朋友，.她偶爾也與接洽電

子花車的演出。不過每當她出演電子花車時，她不准任何人在網路社群上提

及到她，也不許其他電子花車舞者與她合照；她認為形象很重要，因此不想

讓支持者們看到見她在跟電子花車舞者工作的另一面。但你要知道，從事鋼

管車吉普舞者的收入畢竟有限而且相當競爭，因此許舞者必須仰賴兼職才能

夠謀生，可能是兼職活動主持、展場模特兒等等。而這位朋友，她自認形象

非常好，如同網美一樣，看不起我們這些電子花車舞者。如果真要說，現在

這些年輕妹妹們都認為電子花車舞者的層次低下，說穿了她們就是看不起這

種工作方式。而那位朋友，你知道她實際上在做什麼嗎？她在網路上做直播。

而且，她在直播節目內穿得比電子花車舞台上更加暴露，所做的動作也比在

廟會中來得猥褻。要知道網路上直播的觀眾可遠比廟會、晚會來得多很多，

動輒數千人；想想她所謂顧及的形象簡直荒謬至極！因此我當真無法理解現

在年輕女生們的想法。不過說實在，穿多穿少都是其次，我們都是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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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與毅力在掙錢，況且內心還有一個底限在。 

(五) 狀況與危機處理 

  不管電子花車抑或是藝陣車隊的展演者，最容易遭遇的就是遭到性騷擾的問

題。雖然這乍看之下是難以避免的狀況，然而展演者們仍然有相對的處置措施能

夠化解類似的不利處境。賽拉所經營的團隊是當今臺灣廟會中相當著名的藝陣車

隊舞團，她們有固定的開會、練習時間，同時也有類似員工培育的課程，專門指

導新進的舞者如何化解遭到類似性騷擾的情況，為的是希望每一位團員在對女性

相對不利的廟會環境內都能夠保護好自己。賽拉這麼說： 

  其實我的團隊在現今已經算是資深舞團了，成員有些也稍微有年紀，就廟會

內的舞者而言超過 30 歲都不算年輕。現在廟會內年輕的、敢露的年輕的女

孩比比皆是，甚至有些還尚未成年。要比美貌與性感，我們實在比不上這些

年輕女孩。可想而知現在廟會市場遠比過去還要來得競爭許多！舞者們的演

出薪資更是少得可憐。我們辛苦的一面外界是很難理解的。天氣熱就是在太

陽底下曝曬，下雨就穿上雨衣繼續跳。與你提及這些並不是要對你訴苦，只

是要告知你，這個工作其實乘載了太多來自於過去的負面印象與誤解，現在

的環境已經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至於我這個舞團，我是打算長期經營下去。

再過幾年，舞團成員們的年紀就會越來越大，我必須想辦法替她們安排未來

的出路，因此我們的團隊可能會逐漸往類似經紀公司的經營方式去轉型，這

樣資深的團員不怕沒有工作，而我們也能夠吸納新血加入。其實現在我就已

經有在做這一塊，每當有新血願意加入團隊時，我會請資深團員擔任面試者；

而當新進團員加入後，再由資深團員擔當培訓老師。而且很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要教會她們怎麼面對遭遇鹹豬手的情況，因為這是肯定會遭遇的事情；

我希望每位團員都能夠懂得保護好自己。 

  比起賽拉，身為電子花車舞者米蘭達的工作更需要與群眾互動，且衣著尺度

也來得相對更加暴露；可想而知她的處境其實更加劣勢。就這點看來，實際上是

反映了電子花車與藝陣車隊展演者在工作環境上的最大差異。事實上筆者相當清

楚米蘭達的工作及展演。還記得第一次目擊時，筆者既身為男性，完完全全地能

夠感受到慾望與性在這個廟會空間內流動的情況。當目觸舞台上的米蘭達將衣服

脫去時，內心會感到既興奮又期待，那是一種源自於身為男性本能的喜悅；而米

蘭達她的每一個肢體動作都拿捏地恰到好處，當撩起群眾內心的波瀾後似乎又欲

拒還迎，任何人都很難不去注意到她。她這麼向筆者說明： 

  電子花車舞者們被性騷擾是常有之事，應該說，自我從做鋼管舞者開始就經

常會遭遇到。譬如前陣子我受邀到一場臺中的廟會餐敘中演出鋼管舞，些許

是因為現場的群眾都喝酒醉了，當我走下舞台與群眾互動時，竟然有人從背

後將我的比基尼內褲給扯下來！而那個人竟然還是廟方的工作人員。於是，

我當場就翻臉罵人，並表示這場演出我不想賺了；只差沒有賞那人一巴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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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後來廟方人員也發覺事態嚴重，為向我道歉他們又包了新臺幣 2,,000元

的紅包給我。不過！撇除這些不談，當天那場廟會的演出薪水還是相當誘人，

我記得當天晚上總共就賺了新臺幣 8,000多元。唉！事實上做這個工作，講

白一點就是要把錢看得比什麼都還重要，現在的鋼管車妹妹們相當重視形象，

寧願少賺一點也不願意放開賺錢。但我不會這麼想，事實上我很早就出社會

了，我相當清楚這份工作能夠讓我賺進比平常人更多的錢。而且我不偷不搶，

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當表演那 15-20分鐘結束過後我也是個平凡人。 

  除展演者遭受性騷擾外，廟會也經常發生聚眾鬥毆的事件，這同樣也會威脅

到業者或展演者的安全。從事電子花車業者的查爾斯認為，臺灣廟會的聚眾鬥毆

情形嚴重，而且特別容易發生於彼此仇視的陣頭團體之間。由於廟會人多混雜且

陣頭出入頻繁，再加上參與陣頭的人員多半為年輕男性，因此小規模的爭吵都有

可能變成聚眾鬥毆。查爾斯說明，臺灣廟會的聚眾鬥毆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在

遶境時的當下發生，另一種則是廟會遶境結束後的晚間宴會時發生。然而不管何

種情況，電子花車的業者及展演者都可能遭遇危險；尤其是業者，大型電子花車

的每一項器材皆所費不貲，而發生聚眾鬥毆事件時，經常會波及到現場的電子花

車設施造成毀損。查爾斯回憶道： 

  在廟會、宴會的場合，警察一直都沒有缺席過，或者說警察一直很關注這個

產業。就我自己的經驗，廟會、晚會中經常發生聚眾鬥毆的事件，例如尾牙

場，很多與會的都是工人，而尾牙場難免會喝酒，因此在酒後就時常發生打

架事件，也時常會破壞到我們的設備及場地。當然！客戶會補償我們的損失，

不過畢竟雙方都是認識很久的朋友，加上設備也不算全新的，因此也就收點

小錢意思一下。裝備毀損事小，真正影響到的是我們的生意，畢竟打架就是

不好看，如果經常打架的話，客戶可能索性就不再舉辦尾牙，改以包紅包的

方式慰勞員工。廟會同理，當陣頭與陣頭間彼此曾有過節，於廟會晚宴時也

很容易發生酒後鬥毆。另外也有所謂的「兄弟場」，譬如天道盟、竹聯幫之

類的，這些人平時打架慣了，當晚會喝酒過後，內部也可能打起架來。更離

譜的，就連結婚場我也遇過打架事件！這通常是由前男友前來鬧場。不過近

幾年打架事件已經比較少了，5年、10年前比較多；我們業者通常不會介入

這種私事，晚會活動是否因打架要結束，仍然取決於客戶家。但以我的經驗，

廟會跟尾牙的場合，比較容易發生打架。 

  於 2019 年年底爆發的武漢肺炎(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在全球引發了嚴重且難以估量的毀滅，時至本研究完成的當今(2021 年 1

月底)，全球疫情仍然嚴峻。武漢肺炎的傳播及影響是全面的，它不僅造成大量人

口的死亡，同時也引發事業的蕭條，對絕大多數的產業而言，它造成相當程度的

破壞，也直接、間接導致許人群失去工作。同樣的危機也發生於電子花車、藝陣

車隊的產業當中；於疫情爆發之初，許多的廟會、活動都因此而被迫取消或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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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本來就相當競爭的廟會市場更加嚴峻。然而在筆者進行訪談時發覺的是電子

花車、藝陣車隊產業的生命力及韌性，儘管瘟疫的流行使得這些活動人員不得不

中止現階段的工作，但並不代表他們就完全沒事情可做，在疫情較為嚴峻的當下，

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業者們同樣忙碌，以電子花車業者查爾斯為例，筆者訪談

他的時候正值 2020 年的夏季，當時臺灣國內的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各

地的廟會活動尚未復甦。彼時，筆者本料想他應當是賦閒在家且無事可做，殊不

知在與他晤談後才得知於瘟疫流行的時候，電子花車業者們仍然有許多事情亟需

完善，而且忙碌的程度並不比疫情爆發前來得小。當時的查爾斯是這麼說的： 

  以歷年來說，我這份工作一年到頭 12 個月都是相當忙碌的，現在從事電子

花車的業者已經很少，雖然市場已經相對萎縮，但就我們這種資深業者而言，

還是有相當穩定的客戶。以近五年來的情況來說，我的公司每個月平均都要

跑 40-50場的廟會演出，也就是平均每天 1-2場左右，每年的話則是大約 400-

500場，可以說是全年無休在服務的。但今年不準，今年因為爆發了武漢肺

炎，這半年以來的演出大半都被取消；而電子花車是我工作的全部，生活肯

定是要受到影響的！但這並不代表我沒事情做，疫情爆發前我的事業相當忙

碌，導致沒有足夠的時間替電子花車的設備進行保養，因此剛好可以利用這

段疫情的空窗期進行全面性的設備汰換及保養，不瞞你說我每天花費在整理

車輛設備的時間還遠比歷年工作時間要來得長，因此我不會因為疫情而感到

悲觀，反而認為這是一個契機讓我將自己的狀態調整到最好；我相信再過不

久臺灣的疫情就會受到控制，到時候的廟會、晚會肯定會非常多，甚至可能

達到平時的數倍以上。我這幾年歲數也比較大了，女兒們長大以後我與太太

比較有時間培養工作以外的興趣，譬如我自己喜歡錄影及打高爾夫球，因此

疫情期間我除了保養裝備以外也有時間多陪伴家人，並不會閒著沒事情做。 

(六) 婚姻及職業網絡 

  據本研究的調查已得知，就婚姻及事業網絡而言，電子花車通常會存在著世

代的傳承以及橫向的婚姻關係。就電子花車的事業來說，本研究當中的三位電子

花車產業報導人(米蘭達、查爾斯、茉莉)來說，能夠進入電子花車的產業內均與

家庭或親友有所相關，有些是自家中長輩中承接這份工作，有些則是透過親友介

紹間接進入此領域之內。以查爾斯為例，他的工作承襲自父親，而他的妻子同樣

也曾擔任過電子花車的展演者；至於他未來則打算將這份事業傳承給他的女兒以

及女婿。查爾斯如此說明： 

  就我觀察，當今電子花車舞者的平均年齡約座落在 30-40歲左右。要說是否

有 15-20歲的年輕女孩加入嘛，也還是有但相對稀少；畢竟跳電子花車的尺

度肯定是要比跳遶境的鋼管吉普來得開放。就我記憶，過去女孩們要進入電

子花車的領域通常是透過自己的姐妹淘所引介，或者是身邊的親友剛好有人

在從事這一行。但仔細想想舞者的流動還是挺大的，擔任這個工作的女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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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有伴侶，她們的男朋友、丈夫當難以容忍另一半會被其他男性所觸碰，

甚至還有因此而鬧離婚的案例。因此我所認識的，現今有在電子花車上活躍

的舞者仍以單身居多。一旦有了對象她們通常會考慮轉行當歌手或者退出這

個領域。另外，許多電子花車的表演者會選擇跟同行結婚，例如車輛業者、

樂隊老師，因為只有同業才比較能夠體諒工作的性質；例如我的妻子過去也

曾經擔任電子花車的歌手。而未來，我是打算做到 65 歲左右退休，因為我

後繼有人。我很開心的是，我的二女兒與她的男友剛好有學習音樂的專長，

他們在大學畢業後還肯回來承接我的事業。比起其他同業來說，我算是比較

幸運的；因為後繼無人同行大有人在，因此他們只能夠逐漸減少支出再來就

逐漸退出這個產業。我目前不打算增資自己的事業了，除非當年輕人們做出

一點心得，我們再來討論之後要轉型或是繼續打算，畢竟設備真的所費不貲。 

  米蘭達是查爾斯的朋友，也是長久以來的合作夥伴；雖然筆者訪談兩位報導

人的時間、空間均有所錯置，然而就電子花車展演者的婚姻網絡相關記憶，其實

兩位報導人所給予的資訊並無太大落差。而米蘭達也提到，過去電子花車展演者

由於身分特殊，故在婚姻選擇上通常會與職業近似的執業者成為配偶。但由於電

子花車展演者實在無法脫離與配偶以外異性互動的情況，因此很多展演者只能在

婚姻及工作上進行取捨。而比起查爾斯，米蘭達又提供了本身的經歷予以筆者。

她向筆者表示，至今她仍然未婚，而且只要她還在舞台的一天，就不太可能會選

擇找伴侶。她這麼說： 

  如果以年紀來算的話，過去活躍於廟會中的鋼管舞者現在的年齡平均是 35-

40歲；如果有結婚的基本上都是嫁給同行。以前科技不發達，廟會的圈子又

小，因此鋼管舞者大多只能認識到樂隊老師、電子花車駕駛之類的。我印象

中，許多前輩舞者們就是嫁給同行的樂隊老師；況且很現實的，一般男生通

常不太能接受另一半曾經擔任做這種職業的。不過現在科技發達，也比較不

流行電子花車了；許多樂隊老師不是退休就是轉行，鋼管舞者與圈內人結婚

的情況也就比較少見。但即使結婚生子，如果家庭事業不順遂，或者感情路

走得不順的鋼管舞者，很多都還是會再回到廟會的舞台上繼續表演，也許是

她們也沒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事實上我至今仍是未婚的，雖然我也算是有年

紀了，但現在醫美技術如此發達，很多女生的外表比實際上年輕太多；因此

從事這一行重要的不在於年紀，而在於該如何包裝與行銷自己。因此我決定，

只要有場子接我就會一直做，直到沒有人願意找我為止。我確實會遭受現在

廟會內的年輕女孩們所排擠，畢竟年紀差太多了。跟我同年紀的女生大部分

都已離開舞者這個領域了，只有我還厚著臉皮繼續在這個舞台上，不過近幾

年我已經看得很開，因為我開始試著轉換跑道。雖然我是電子花車歌手、舞

者起家的，但由於我累積了足夠的經驗與人脈，在其他場子中我反而算是新

面孔；譬如主持，可能我見過許多大風大浪，因此在面對大群人時，又或者

面對公司行號的大老闆們時我並不會怯場。女人嘛！總得替自己多著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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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自本篇的幾位報導人的敘事當中解析，同時也為回應本研究的定位，當電子

花車會走向藝陣車隊的轉型大抵有幾項關鍵因素得以證實：首先，是 2000 年以

後鋼管舞的普及。在查爾斯的敘述當中，他提及到 2000 年以前的電子花車展演

多以脫衣舞為主，同時也招致不少取締情形；為順應時局的變化，爭議性較低的

鋼管舞展演受到當時展演者(如米蘭達)所採納及學習，並沿用至藝陣車隊的展演

當中。其次，是以女子團體的方式進行的整合展演，這歸功於茉莉的發想及成功。

在茉莉的經驗當中，她認為其舞團「星空天使」是當時第一個以女子團體的方式

進行整合及的電子花車展演團體，她們的成功，同樣引起了仿效及複製，並成為

當今藝陣車隊的整合主流。第三，是在宗教空間底下，女性次文化的產生。不管

是展演的變動、團隊的整合、市場的經營，甚至到身分的定位，在宗教空間底下

的女性們，一方面得與人斡旋，另一方面又得平衡內在的、外在的種種衝突；不

管是有意或無意，實質上都是屬於宗教空間底下女性次文化、電子花車文化、藝

陣車隊文化的環節之內。第四，是自我定位及身分的扭轉。透過對米蘭達、茉莉

以及賽拉等人的經驗進行檢視，讀者應當不難發覺就工作環境而言，宗教空間對

女性並非那麼地友善，女性舞者遭受性騷擾或剝削的情況亦有所發生；然即使如

此，女性們仍然是努力地在爭取著屬於她們的一席之地，同時也會替未來的發展

進行規劃、佈局。最後，是展演身分的複製及替代。從米蘭達、茉莉，再到賽拉，

她們三位報導人投射出 1990-2020 年這 30 年當中電子花車展演者的身分轉換情

形，同時也是電子花車的轉型。就米蘭達及茉莉，她們的展演逐漸替代了脫衣舞

者的工作，同時促進電子花車的轉型；而就賽拉而言，她的展演則逐漸替代了米

蘭達、茉莉等人的工作，呈現電子花車走向藝陣車隊發展的事實；然而不管是複

製或者替代，背後往往會面臨的是競爭及淘汰；關於這些，在報導人們的敘事當

中也可以被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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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研究於計畫提報之初，即表明為探究女性展演於時代變遷下的所產生的意

圖，因此在調查上會著重於對女性的描述為主；此外，由於筆者亦想去探究女性

在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產業內所做的種種努力，因此在報導人的擇定上也以女性

展演者為重。而在進行為期兩年的田野調查後，就本研究的核心議題，筆者大抵

有以下收穫：首先是說明了 1990-2020 此 30 年間電子花車的轉型情況；電子花

車之所以能夠迎來轉型，係由於技術、市場、品味以及政策所導致。其次，在電

子花車轉型的期間，女性的展演形式、展演人員、展演配備也在同步轉型進而外

在環境。第三，即使外在環境持續變化，女性們內在的自我認同、職業定位卻是

持續在強化，進而形成一種獨特的廟會女性次文化。最後，是發覺女性的身體陳

列及展演，經常在時代變遷下以各種形態持續再現，這種再現一方面展現了女性

展演的可塑性，一方面又反映了時代與宗教的脈絡；而這些將於本章的第二部分

再行討論。另外，在完成田野調查後，有部分報導人於訪談中亦曾向筆者提及有

關政府對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產業的態度問題：於 2000 年前後，有關當局，尤

其是警察機關、環保機關等相當關注電子花車，每當有廟會活動時經常會派遣人

員前往現場稽查；關於這點，筆者也經由檢索政府機關的檔案資料庫加以檢驗，

察覺與電子花車相關的檔案確實有可觀的數量座落於 2000 年前後，時間上也與

報導人的口述經驗有所密合。79 

一、 宗教空間與女性的紐帶關聯 

  回顧宋光宇對電子花車之觀察，其人以為就臺灣社會的電子花車現象而言，

係源自於清治時期的蜈蚣閣以及藝閣演變所演變而來。80宋光宇發覺，在臺灣的

宗教空間：廟會當中，由女性擔任展演者之景況並不少見，而且在很多時候，展

演者的角色會因循時代需求而有所改變；譬如在日治時期的廟會中有展演者的穿

著和服粉墨登場的案例，然而當日本政權離開後，展演人員穿著和服的情況即逐

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古裝旗的服飾。雖然宋光宇忽略到電子花車在殯葬場合內

的重要性，但不管廟會抑或是殯葬場合，當仍屬於宗教空間的範疇之內，由此可

見即便在不同年代、不同政權底下的臺灣社會，女性們在宗教活動的實踐上也並

未缺席過。而事實上確實如此；趙世瑜在其著作中，經由蒐集明、清時期婦女宗

教活動的史料與檔案，指出就古代中國而言，禮教與道德規範其實並不鼓勵女性

拋頭露面地去參與任何形式宗教活動。81然而女性在宗教活動上的實踐上其實遠

比想像中來得熱絡，不管是朝聖、廟市、修行甚至是展演，有關宗教的活動均有

女性的足跡。趙世瑜以為，熱中於宗教活動的女性們，不管是為了自身上修持抑

                                                
79請參閱本研究第二章。 
80參考宋光宇，〈蜈蚣閣．藝閣．電子花車：一個歷史的觀察〉，頁 84-85。 
81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2)，頁 22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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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為了家庭上職能，均因之形成獨特的女性次文化，這種次文化是為了平衡傳

統社會下的女性時常面臨許多問題與困境所派生。雖然就臺灣廟會電子花車、藝

陣車隊的女性們而言，也許與趙世瑜所定義之女性宗教次文化的實踐者們在動機

上有所迥異；但就女性作為宗教活動上的貢獻來說，不管是出於自發或被迫，電

子花車與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們同樣也形成她們獨有的次文化，甚至帶動起流行。 

  關於這點，在本研究筆者所訪談的三位女性報導人的經歷中可以被體現。她

們既是活躍於不同形式、不同年代的展演者，卻同樣是在宗教空間底下進行活動；

她們的展演、服裝、包裝甚至到自我定位，除了影響到外界的環境外，也影響到

其他女性甚至是自我認同。譬如茉莉，茉莉成功利用女子團隊的整合方式，先是

在廟會內展演進而打響知名度，而後進軍演藝圈；當她進入演藝圈後，又能夠把

握身為電子花車舞者的優勢並加以包裝，再與另一股次文化「臺客文化」匯流，

終於成就了她的發展與獨特性，替當時、往後的展演者們奠定基礎，也影響到電

子花車轉型過後的藝陣車隊。而在茉莉之後，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們已能夠熟稔地

以團隊方式進行執業及展演，且又加入了當今的流行文化(韓國女團、網路社群)

於實踐之中，進而產生另一股新的廟會女性次文化。職是之故，在電子花車、藝

陣車隊的情況當中，筆者自報導人身上獲知的是：即便在不同年代底下活躍，女

性們透過各種的活動、職業乃至展演在宗教空間底下持續努力與爭取權益(不管

是經濟上、身分上的)，是以某種程度而言女性是在宗教空間中創造了專屬於她

們的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具有時間維度上的延續性，同時又能夠被同樣環境底下

的女性們所複製，也許會與同時期的另一股次文化進行匯流，進而推動外界環境

的質變，例如本研究提及的 2000 年電子花車文化與臺客文化的關係即為一例。

而筆者以為這其實是一種「宗教空間與女性的紐帶關聯」(Correlational Bonding 

between Women and Religious Spaces)，一方面它能夠將女性活動與宗教生活緊密

結合，另一方面又具備彈性及延展性，讓女性們擁有更多的空間創造屬於她們的

次文化。而就電子花車、藝陣車隊而論，女性展演者的次文化則是立基於身體的

陳列以性意味的展覽之上。 

  然而，有一項事實仍值得被加以審視：那就是女性次文化的創造並非一種單

向的創造，反而是一種綜攝性、多向的一種統合。以電子花車的轉型而言，雖然

女性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她們的外界環境、周遭人群、附屬產業同

樣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與電子花車展演者們息息相關的條件及人員，是

仰賴電子花車展演者們的出現才加以被整合，進而得以在宗教空間內被加以實踐

與動員；易言之女性展演者在電子花車的整合過程中是如同纛旗一般的存在：她

們具備指標性與辨識性，能夠成為號召的基礎。循此脈絡，再而回觀齊偉先研究

當中所論及的品味議題，筆者業已於前揭章節(第二章)分析陳述，認為電子花車

迎來轉型既是品味的變化，同樣也是群眾號召、創造熱鬧的功能塑造；然實際上

這背後尚有一項重要的本質是隱而未見的，那就是品味動員所蘊含的狂歡本質。

依趙世瑜所定義的，當原始的宗教活動進入到文明社會之後其特性也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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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從「娛神」走向「娛人」。因此廟會活動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一種調節，並

且讓狂歡行為得以合理化；過往的社會道德總是對人們的生活行為有著諸多約束，

然而透過廟會這樣一個破口，非理性的行為諸如暴食、縱慾、飲酒等等都可以被

允許。易言之人們透過廟會活動的庇護，能夠回歸那原始的、人性的狂歡精神，

而且這樣的狂歡精神是不僅侷限於中國宗教，而是在世界各個地區的宗教活動當

中都不難被看見。82而關於本研究所討論的電子花車及藝陣車隊的展演，不管是

早期的電子花車脫衣舞、鋼管舞抑或是藝陣車隊的團體熱舞展演，我們不難看出

她們表面上是為酬神與信仰而進行，然而實際上她們創造出的熱鬧、性慾以及愉

悅等等元素乃是亙股宗教歷史當中的原始精神，這不僅代表的是齊偉先所定義的

品味動員實踐，同時又蘊含著趙世瑜所談及的那種實踐宗教活動的狂歡本質。 

二、 女性的身體陳列與再現 

  於第二章的討論中筆者業已敘明：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者們在時代變

遷下會以各種形式在宗教空間底下進行活動，進而產生產業的轉型，此種轉型是

一種職業替代與再現，主要可以歸因於女性展演者的加入所致。究電子花車的轉

型本質，不管形式、時代如何變遷，其本質仍屬是一種女性的身體陳列與展覽，

這種身體陳列充滿著濃厚的性意味，某種程度上更可以說是一種性的展列品、性

的商品。而在本研究第三章，筆者曾提及訪談米蘭達的契機係來自於筆者對普度

場所的鋼管舞展演之觀察。筆者也強調，就宗教空間而言，寺廟是神聖且秩序的

場域，同時也是神靈(正神)的居所；於此空間內，經常伴隨諸多禁忌，舉凡食物、

儀式、身分、器皿甚至到性別，種種禁忌為的是確保空間內的潔淨。而相對於寺

廟空間之外，同時也相對於神聖以外的場域，則是那些污穢的、無秩序的、充滿

危險的妖魔、陰神們所活動的場所。既處於秩序以外，自然缺乏禁忌的約束；在

神聖空間內被視為禁忌的事物，反倒成為了攏絡、綏靖危險陰神的手段。而電子

花車之展演，尤其是那種情慾性質濃厚的脫衣舞、鋼管舞展演，自然也是為取悅

陰神而設。這是一種女體的陳列：於電子花車之上，各鋼管舞者猶如陳列品般輪

番上演，她們是一種性的陳列品，表面上是陳列給孤魂野鬼、陰神所觀覽，實則

陳列給那些參與宗教活動的群眾們觀看。於此筆者將以女性的身體陳列為核心進

行考究，試圖解釋「性」是如何在宗教空間內逐漸變成一種商品，且這種商品的

交易特質，是有可能透過陰神系統而加以串聯的。易言之，筆者將透過陰神系統

的思維與邏輯，試圖提供女性(Female)、性(Sex)以及宗教空間三者之間與陰神系

統的關聯。而此陰神系統在時間、空間的維度之上，至少能夠回推至明、清時期

的中國社會，並與當時的五通神信仰產生鍵結；說明電子花車、藝陣車隊之淵源，

除宋光宇所調查之迎神賽會(陣頭外)，尚可能與陰神系統有所相關。 

  首先，於電子花車的盛行時期，時間大抵於 1970-1990 年代的期間；於此階

                                                
82參考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頁 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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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其展演主要係以脫衣舞為主，且主要服務的場合是在殯葬的場合之內，為的

是取悅亡者與安撫亡靈。就殯葬與死者而言，在漢人民間信仰中係屬於「陰」的

範疇；是以電子花車的展演，特別是那種講究女性特質的展演實質上是在「陰」

的範疇內被加以操作與實踐。其次，於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普遍有盛行一種非

法賭博「大家樂」之風潮。83而當時，許多賭徒深信「大家樂」中獎數字會以超

自然現象的方式顯現，此種顯現方式被稱之為「明牌」。是以沉迷於「大家樂」

的賭徒們經常透過各種管道去取得「明牌」號碼，為的就是中取「大家樂」的賭

金；一時間祈求「明牌」的活動因循「大家樂」而風靡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

而據悉，「明牌」通常較易出現於無主孤墳或萬善公廟等陰神系統的環境之中，

因此某些賭徒們為求中獎，紛紛向這類無主孤墳、萬善公廟進行許諾。許諾實際

上是一種交易，賭徒們通常透過乩童、靈媒問事等管道，向這類無主孤墳、萬善

公廟的陰神們進行溝通，溝通的內容不外乎祈求陰神們提供「明牌」致使賭徒們

中獎，最後當賭徒們中獎之後再以各種實質的報酬回饋給陰神們。而電子花車的

脫衣舞相當受到這類陰神們所鍾愛，因此於 1980 年代經常有發生賭徒們透過聘

請電子花車脫衣舞孃的方式，至各處無主孤墳、萬善公廟進行還願展演。循此，

不管是在殯喪場合，抑或是賭徒還願的場合，女性身體的展演會透過電子花車的

管道，顯見於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當中。 

  女性展演的顯見其實也是一種再現，它再現了自明、清時期以降，漢人民間

信仰底下百姓與陰神的交易特質。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尤其東南沿海一帶，普

遍有流行所謂五通神信仰。五通神是陰邪之神，祂們居住於山林沼澤之中，就如

同孤魂野鬼般是危險且不安定的存在。於常理而言，五通神應當該是被禳除、被

拒斥於信仰結構之外的，惟五通神卻因其具備一項重要特質，致使祂們受到明、

清時期的百姓所青睞，也使祂們被納入信仰結構當中：祂們能夠施以人錢財。不

過，五通神的錢財並非那種講究勤勉的、積累的道德之財，反倒是一種極具風險

性質的不義之財、突發之財，亦即所謂的「橫財」。而且，祂們的錢財並非一種

賞賜與施給，反倒是一種詛咒、一種交易；五通神在給予錢財的同時，經常會向

獲取者索求某些回饋。於此五通神尚有一項特質必須被提及：祂們既是陰神也是

淫神，祂們特別喜好女性的身體，尤其喜愛勾引婦女。因此在明、清時期的方志、

志怪小說等材料中，經常出現有百姓為求致富而與五通神進行交易的紀載，同時

也經常能看見五通神勾引婦女的紀錄。而五通神之所以能夠在朝代的演進下逐漸

被納入正統的信仰結構之內，乃是祂們的經濟功能被加以放大所致；是以五通神

信仰從妖魔轉化為正神的過程，實際上顯見的是一種社會心理、社會經濟的變遷

過程：從追求積累、勤勉的道德體制轉變為渴望暴發、投機的商業體制，此一結

果導致五通神信仰逐漸發展茁壯，同時使得原本邪惡的妖魔逐步走向封神的道途。 

  循五通神之脈絡回觀電子花車的女性展演，我們可以發現的是：不管在 1980

                                                
83參考胡台麗，〈神鬼與賭徒：「大家樂」賭戲反映之民俗信仰〉，頁 4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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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在殯喪場合，抑或是「大家樂」盛行時期的萬善公廟、無主孤墳前的脫衣舞；

又或者是筆者親眼所見，普度場合的鋼管舞；這些女性展演，尤其是那種具備女

性特質、情色特質的展演，經常會存在於陰神系統的結構之下被加以應用，並且

會被巧妙地轉化為各種形式延續下去，當作與陰神們交易、回饋之籌碼。同樣的

交易結構，也在電子花車的研究資料當中被加以實證，其中最為顯著的當屬 1980

年代盛行的「大家樂」簽賭與電子花車脫衣舞兩者之間的互利關係，此種賭徒陰

神交易的模式，在在顯見的是明清時期的百姓們與五通神的交易特質。同樣的情

況復見於廟會普度、賑孤的晚會當中；於此場合電子花車的女性展演同樣被當作

一種綏靖陰神的手段而被加以應用，由此可見不管時空的差異，女性的身體始終

在陰神系統的脈絡中保有其重要意義。再而細審電子花車展演市場的拓展過程，

實質上可以視為是一種臺灣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最早的電子花車通常存在於殯

葬、普度等場合之內被應用；其次則進入「大家樂」賭徒還願的交易籌碼當中；

而後又拓展至廟會晚會、普度賑孤的大型場合當中。此過程的根源肇因是臺灣社

會的階級品味、道德風俗、經濟體制種種之變遷，而後導致電子花車的功能愈趨

多元，因此不管是明、清時期五通神的案例，抑或是我國「大家樂」賭徒的還願

案例，均是反映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後連帶產生的價值觀變遷、需求變遷，而這些

變遷卻又能夠通過陰神系統、女性身體而被加以連結。 

  當電子花車轉型到藝陣車隊後，實際上具備著雙重意義上的結構投射：第一

重，是投射女性展演者的身分從受詆毀走向自我實踐的過程。如同筆者所強調的，

往昔電子花車的展演者經常與負面記憶產生連結，這種負面印象不外乎針對女性

身體或情色特質而加以詆毀；而當藝陣車隊出現之後，女性展演者們展現出的是

更高程度的女性自主，對身體特徵的掌握也不單僅侷限於裸露、情色等特質之上，

比起電子花車展演者而言，她們在身分定位抑或是外界觀感則相對具備優勢，這

種改變是透過電子花車轉型而被加以體現的。第二重，是投射陰神系統底下的性

商品交易本質。於前揭討論內筆者業已分析過，陰神系統底下的神祇們，會因循

時代的需求與當時的人們進行交易，這種交易往往是透過顯靈的手段而加以實踐；

然而實踐背後的交易本質仍然顯著，尤其是女性的身體經常是祂們所鍾愛的交易

籌碼。然而這種交易的過程往往會附加提升了陰神們位階上、神格上的轉變，由

於某些符合時代價值觀、時代需求的異能被加以放大後，致使陰神們的邪惡本質

逐漸遭受淡化，逐漸走向封神的道途，這是一種階段性的變化，它因循時代同時

又可以透過電子花車現象被加以呈現。同理復見於電子花車的變遷，早期的電子

花車受到有關當局的掃蕩、社會輿論的貶抑，難以在主流社會下受到認可；曾幾

何時，在時代的變遷之下社會品味、社會需求的丕變，致使電子花車亦因循著潮

流而演替，演進為符合當前價值觀的樣態。而筆者發覺，電子花車的轉型過程其

實是逐漸在與陰神系統產生脫離；過往的電子花車展演多存在於喪禮、普度、酬

謝低階神祇等屬於陰神系統的脈絡當中被實施，但在藝陣車隊的情況則逐漸減少

在這類場合當中的展演；是以在時代、品味以及需求的變化之下，電子花車也正

逐漸在脫離陰神系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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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一) 研究收穫與啟發 

  復經由與報導人的相處，並將一定的時間投注在報導人的工作當中之後，筆

者深刻體會電子花車(藝陣車隊)這份工作實際上背負了過多的誤解及迷思，而且

也遠比想像中來得辛苦。本研究前後為期約為兩年，因此在實地觀察上，不管是

嚴冬或酷暑的情況筆者均有體驗。於寒流來襲時的廟會晚宴，筆者親眼所見油壓

舞台車上的舞者們頂著寒風，穿著三點式的泳裝跳著鋼管舞；也發覺每一位舞者

的腿部經常出現有黑色的瘀血傷痕，但她們仍然兢兢業業地完成每一場展演。在

高溫難耐的夏天，筆者亦步亦趨地跟隨藝陣車隊行進，試圖以幾近苦行的方式，

讓自己承受與藝陣車隊舞者相同的境遇；這些境遇是筆者從事本研究中所獲得的

最大收穫。於下田野之前，不管是在研究計畫的提報，抑或是學術論壇的投稿文

章上，筆者欠缺與當事人相同處境的書寫維度，因為對於現象本身不夠理解，許

多事情都源自於臆測，導致對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描述欠缺周延。下田野之後，

不管是來自於身體的感受，抑或是自報導人口述事件的轉譯，均健全且修正了本

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想提供的是自宋光宇以來，認為電子花車的展演係源自於廟會遶境的

另一種可能：陰神系統。不管是喪禮中的脫衣舞，抑或是普度場合的鋼管舞，甚

至是在萬善公、有應公廟的脫衣舞，均屬於漢人宗教空間中的陰神範疇之中，雖

然陰神系統的性質已經在現今的藝陣車隊中已逐漸遭受淡化處理，然究其緣由，

其背後仍存在著一套古老且具延續性的脈絡所支持著。此外筆者在田野調查的同

時也發覺，廟會底下大抵可以分為四類人，分別是：與廟會相關的儀式人員、湊

熱鬧的群眾、廟會的實踐者(如陣頭人員)，以及最後一類人「粉絲」(Fans)。其中

粉絲類別的群眾們既不看陣頭展演，也不對宗教的儀式感興趣，而是將所有的時

間都用於拍攝女性展演者們。據筆者所知，這些人通常是透過網路社群 Facebook

所號召，預先知情展演者們會出席何處的廟會演出。而展演者們似乎也相當清楚

支持者的存在，或者可以說，因為有支持者而致使各廟會展演者更注重自己的形

象，並強化了展演者們的自我定位及身分角色，由此可見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過

程。除支持者的現象之外，筆者也發覺當今的藝陣車隊的展演形式更趨多元，例

如本研究第二章中所提及之分類，尤其是禮生與布條妹之項目，可以說是展演者

們逐漸進入神聖空間內的實證，雖然她們仍屬於陪襯者的角色，但同樣的情況在

過去電子花車的展演中是很難被實踐的。是以從電子花車到藝陣車隊的轉型過程，

其實也投射女性展演從陰神系統走入轉而進入神聖空間的徵狀，這種從被壓迫到

被褒揚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也投射了陰神系統底下陰神們的處境：憑藉社會的需

求與品味，逐漸走向封神的道途；一如電子花車的孝女們，也因循著時代的需求

與品味而逐漸取得「女神」的稱呼。這種女神其同樣具備雙重的角色：首先是女

性的身分及地位象徵，於外界眼中她們如同女神般尊貴；其次則代表她們在廟會

中所扮演的人物，例如神話當中的女神(林默娘、陳依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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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思與檢討 

  為討論時代變遷之下女性展演者的景況，本研究採納的是以田野調查及訪談

的方式，以求補充往昔對電子花車研究的不足：往昔的研究者，譬如宋光宇、張

瓊霞等人於調查之中往往忽略了女性展演者的重要性與自主性，是以於本研究中

筆者將絕大多數的篇幅都留給了女性們，希望透過她們的話語以及親身經歷建構

出屬於她們的時代環境；然即使如此，本研究上仍有諸多限制與不足存在。首先，

是回歸於筆者的性別，筆者既身為男性，而所訪談的對象與內容也脫離不了性別

及權力種種議題，因此於訪談的過程中，筆者能夠感受到報導人們在論及有關於

相對曖昧的工作情況時話語會有所隱誨、避嫌。而在顧全報導人的意願及研究的

周延上，筆者選擇了前者，因此就訪談的書寫上會有所限制。其次是本研究的訪

談報導人數量確實不足；本研究於計畫提報之出，原擬定至少要訪談七位左右的

報導人，然而最後僅成功約訪四位報導人。而撇除報導人數量不足外，本研究也

僅訪談一位男性報導人，於性別比例上相當懸殊，也許過度重視女性維度反而會

沒有辦法平衡性別上的議題。第三是研究倫理上的限制；事實上本研究尚有一名

藝陣車隊的女性展演者報導人，然而她一方面是展演者同時也是性工作者，筆者

雖然成功與她約訪，而且她的經歷也相當之精彩，然而囿於她身分過於特殊，而

且筆者與她接洽的方法也有所瑕疵，因此與她對談的內容是無法於本研究當中被

加以呈現，就這點而言也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最後是本研究缺乏與神職人員的

討論，電子花車、藝陣車隊的展演背後仍有其緊密與宗教空間的連結，然而本研

究受限於時間上的限制，尚無從尋覓合適的神職人員進行訪談。 

  除此之外筆者也提及，某些報導人為顧及她們的當今身分，並不願意過度談

論她們往昔的經歷，甚至有將往昔經歷過度美化的情況；譬如本研究第三章中的

報導人茉莉即為一例，因此在過濾報導人講述事件的真實性上，筆者雖耗費了許

多心力進行梳理，仍未逮能詳實交代予讀者們。還有就是，筆者也未能成功約訪

到可能是本研究最關鍵的報導人：一位在電子花車職場上工作逾 40 年的資深女

主持人，她在筆者多次邀約之下仍選擇婉拒訪談，當是本研究最大的遺憾。另外，

仰賴於現今網路社群的方便性，筆者亦有透過電子通訊軟體，成功聯繫上張瓊霞

女士，並向她表明欲重返她過去的研究田野之意願，可惜據對方表示，由於時間

過久已經無法再取得往昔調查的報導人資訊。可想而知的是，就筆者現有資訊，

本研究於時間維度上，僅能追溯到 1990 年以後，而在這段時間之前的電子花車

景況，尤其是 1980 年代流行於「大家樂」文化的電子花車環境，筆者尚無管道

可以進行調查，這也是相當可惜的部分。但若論及本研究中最大的收穫，筆者認

為是透過田野調查的過程使得自己認知到謙卑。於下田野之前，不管是在研究計

畫上，抑或是學術論壇的文章之內；筆者對於電子花車、藝陣車隊之書寫都過於

膚淺且傲慢，並將自己立於一個比較高等的維度在審視這些陣頭活動的執業者，

然而在經過長時間的實踐以及訪談後，筆者對這樣一個產業，尤其是對女性展演

者已徹底改觀，並深刻理解這門職業實際上承載了過多的誤解，因此撰述本研究

的過程，實質上也是筆者的一趟反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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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展望 

  除前述的不足外，本研究還有幾項工作尚祈超越：第一是考據 2000 年代之

前的電子花車產業景況，由於筆者主要是針對 2000 年代之後進行處理，而往昔

對電子花車研究也不算豐富，因此筆者期待後續研究者能夠將 2000 年代以前的

電子花車景況加以補足。第二，本研究主要針對的是臺灣北部的電子花車、藝陣

車隊現象進行處理，然而就臺灣南部、臺灣中部的情況筆者不甚明朗，據本研究

部分報導人表示，電子花車、藝陣車隊可能均源自於臺灣中南部一帶，然而不管

過去研究抑或是當今資訊，尚無人知曉他們的真正源頭，關於這部分得仰賴後續

研究者的追蹤。第三是本研究有關於女性展演及陰神系統的討論，筆者雖嘗試對

此歷史淵源進行梳理，然筆者援引的資料實為二手資訊，就相關史料及材料而言

明顯不足；而且就臺灣社會的實際情況，筆者也僅能列舉出「大家樂」的案例，

但事實上電子花車應當在更多陰神系統的場合中被加以實踐，其背後所存在的歷

史脈絡、社會脈絡應當更被深究。第四，是筆者於田野當中也有所發覺，當今藝

陣車隊的廠商不乏存在有地方勢力及地方堂口等模糊背景，致使當今藝陣車隊的

服務儼然有組織性控制的情況，甚至也產生類似於商業版圖、地盤等複雜情況，

惟考量到筆者本身研究者的身分及經驗的不足，關於這些筆者尚不敢貿然深究。 

  期至本論文完成的時間(2021 年 1 月底)，筆者發覺現在的藝陣車隊展演者逐

漸有更加年輕化的趨勢，且平均年齡已來到 20 歲以下，不遑有 14-16 歲的年輕

少女加入，並且有逐漸替代資深舞者的趨勢；這部分可能衍生的會是與青少年的

成長議題有所攸關。也由於更加年輕的女性展演者逐漸湧入這個環境，而筆者預

測的是，當今藝陣車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再迎接一波新的轉型，這波轉型將會

完全以這批年輕少女為主；也期許後續研究者能夠對此現象持續關注。最後，同

時也是筆者期許未來研究者能夠超越本研究、以往研究的，那就是填補 1980 年

代以前，廟會脫衣舞以及野台戲文化的衝突景況。據筆者自田野中得知，民國 70

年左右，當脫衣舞引進廟會的展演的場域後，對本土既有的野台戲、布袋戲等產

生了不小的衝擊，甚至間接導致許多傳統戲班、戲團因而解散。譬如電影《失聲

畫眉》以及文學創作《散戲》均有提及到相關的社會景況。然而就筆者所知現有

研究對此年代的理解甚少，更別說相關的執業人員迄今也少說有 60 歲以上了，

要做到訪談、解構歷史脈絡可謂難上加難。然而筆者認為，若能夠深透理解此歷

史現象，不啻是替電子花車研究的追溯又更推進至少 10 年以上，關於此遺憾，

期待後續研究者能夠把握時機，完成筆者的未竟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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